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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4 May 2003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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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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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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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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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ANTONY LEUNG KAM-CHUNG,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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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 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 J.P.
PROF LAU SIU-KAI,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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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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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 .................. 113/2003

《 2003 年香港中文大學規程（修訂）規程》 ........ 114/2003

《〈職業安全及健康（顯示屏幕設備）規例〉

（第 509 章，附屬法例 B） 2003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15/2003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Fire Services (Fire Hazard Abatement) Regulation ...... 113/2003

Statut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endment) Statute 2003 .......................... 114/2003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isplay Screen
Equipment) Regulation (Cap. 509 sub. leg. B)
(Commencement) Notice 2003...................... 115/2003

其他文件

第 81 號 ─ 優質教育基金

截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經審計周年帳目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第 82 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2-2003 年報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10

Other Papers

No. 81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2

No. 82 ─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2-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mendment) Bill 2002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半職教師計劃半職教師計劃半職教師計劃半職教師計劃

Plan for Two Teachers Sharing One Post

1.1.1.1.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政府計劃推行半職教師計劃，即 1 個教師職

位由兩名教師擔任，或兩個教師職位由 3 名教師擔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半職教師計劃的詳情、對象及現時有多少名教師自願參與；

(二 ) 會否為公務員（包括合約公務員及短期合約政府僱員等）及政府

資助公共機構的員工推行類似的半職計劃；若會，推行這些計劃

的理據是甚麼；及

(三 ) 預計受第 (一 )及 (二 )部分所述的計劃影響的人數，以及推行有關

計劃可節省的公帑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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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就現行資助學校的“教師共享教職＂安排而言，資助學校可按照

需要及在有關教師同意下，聘用多於 1 名教師填補核准編制內的

某一個教師職位。學校必須按照《資助則例》及現行各教師職級

的聘用指南處理“部分教席＂教師的聘任事宜。與正規全職教師

一樣，有關“部分教席＂教師可參加學校公積金供款、享有同類

的假期（如有薪病假等），其教學年資亦會按比例計算作增薪及

晉陞之用。在 2002-03 學年內，共有 77 位資助學校的教師以“部

分教席＂形式受聘。

(二 ) 各政府部門考慮設立及保留職位時都是按實際運作需要而作出

決定。政府無意在各部門全面推行半職計劃，以免對個別部門的

運作及人手調配造成壓力，甚或會影響公共服務的質素。事實

上，目前政府是有靈活的安排，讓部門在有需要時，以非公務員

合約形式聘用人員以應付短期或不穩定的服務需求。

就其他政府資助公共機構而言，資助機構聘任員工的安排一般屬

於機構及其僱員之間的僱傭事宜，政府的資助政策本身並不會干

預機構是否聘用全職或半職僱員。當然，個別政策局局長有權就

其政策範圍內的資助機構，處理有助機構靈活調配人手的事宜。

(三 ) 政府推行“教師共享教職＂計劃的目的，是讓學校有更大彈性聘

請符合個別學校需要的教師，以及讓個別教師有更多空間，決定

自我就業及進修的安排。此外，政府並沒有因推行“教師共享教

職＂計劃而減少教席數目，因此不會為政府節省公帑。有關安排

反而可增加教師行業的人數。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表示，政府無意在各部門全

面推行半職計劃。請問局長，雖然政府暫時沒有這項計劃，但如果有這項計

劃時　─　當然是在職員自願的情況下推行　─　會否減低政府的裁員壓

力？此外，當具體推行這項計劃時，基於公務員合約或規例，會否出現一些

實際困難？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也許由我先行回答。我們推行這項計劃，跟超額教

師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項計劃已推行了二十多年，與現在超額教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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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因此，這項計劃和超額教師的安排是完全不相同的。至於公務員方面，

我想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政府現時無意在各部

門全面推行半職計劃，因為根據公務員政策，政府是不能強迫一名公務員離

開其全職職位，然後把這職位一分為二，供兩人擔任的。不過，如果將來因

為政策上的考慮，又或個別政策局有運作上或其他方面的考慮，認為某一類

別的工作可以很方便地分為兩份，然後由兩個人擔當時，我們會很樂意跟有

關局方進行討論，看看如何解決實際上的問題。但是，直至目前為止，我們

仍未接獲這方面的建議。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我部分的補充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的部分是，如果真的推行這項計劃時，有

何實際困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是一項假設性的問題。直至有實際的建議時，

我們才可以考慮這類問題。

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只提及資助學校，完全沒有提及官立

學校。請問局長，政府會否在官立學校推行這項計劃？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沒有在官立學校推行這項計劃，原因是官立

學校的教師屬於公務員，他們是受有關公務員的規例規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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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對教師來說，半職計劃最重要的是，教師是否真正自願，

以及是否真正半職。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這項計劃有否任何監察機制，以免

教師在個別學校被迫參加半職計劃，又或參加一個有名無實的半職計劃，即

工資減少了，但工作量卻並沒有減少，最後成為受害者？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暫時已有 77 名教師參加這項計劃，據我所知，

並沒有教師曾就這項計劃作出投訴。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政府有否瞭解這項計劃推行至今，對學校的

行政和教學方面有何不良影響？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曾說這項計劃已實施超過 20 年了，暫時來說，

計劃的性質並非強制而是自願的，是學校校長視乎學校的需要，以及要有兩

名教師自願參加，才可以實行的。我相信這項計劃對學校的效率不會帶來影

響。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表示，一共有 77 位資助學

校的教師以“部分教席＂形式受聘。請問政府，這數所學校在聘請此類教師

時，是否以甚麼特殊原因為理由，或是否有特別需要才會這樣做？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沒有特別聘請一些擔任半職的教師，他們都

是在職的教職員。由於他們本身有私人理由，例如有意進修或考慮到家庭環

境，所以自願跟學校商討。如果有兩名教師有意分擔一份工作或有 3 名教師

願意分擔兩份工作時，他們便會跟學校校長商討此安排。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剛才說我提出了一項假設性問題，但

我覺得這也是雞蛋與雞的問題。如果沒有一項完整的政策，其他部門便不知

政府有否決心實行此計劃；如果提出這項政策，其他部門可能才會考慮參與

計劃。不知誰會走出第一步？公務員事務局會否考慮先行制訂一套計劃，讓

其他部門考慮？此外，計劃最終會否減少裁員的壓力？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14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公務員管理政策最重要的原則，是我們要確保公

務員在其崗位上發揮最大的作用，並確保部門可有效運作。在目前來說，部

門其實已有一些靈活的安排，以吸納非公務員以合約形式進行一些周期性或

兼職的工作。因此，從宏觀的角度上，我看不到有何重大政策理由，要把公

務員基本上是全職的工作，變為半職的工作。我剛才的答覆只不過是說，如

果個別政策局或部門覺得有好處和有需要而向我們提出建議，我也不想由於

沒有這項政策而不給予考慮，屆時我們一定會考慮，而在考慮時，一定會顧

及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在我提出補充質詢之前，我想作出申報，我是那 77 位

半職教師中的其中一位。我是自願的，而且是主動要求學校作出此項安排

的。

目前有很多隱憂存在，因為不單止小學，連中學也出現不斷減少班數的

情況。請問局長，在這情況下，局長會否以這種形式來解決目前因縮班出現

的問題，即教師過多的問題？還是會倒過來減少班內的學生人數，而不推行

這種共享一職的方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師共享教職＂計劃是一項自願性質的計劃，並

非我們強迫教師這樣做的，如果教師有需要，他們可要求學校作出安排。至

於因為學校縮班而導致有超額教師的出現，則是另一個問題。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知道局長剛才所說的超額教師是另一個問題，我正想

問局長，政府會否以這種方式來解決超額教師的問題？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這計劃是一種自願性質的方式，我們很難以一種自

願性質的方式來解決另一個問題。此外，大家也看到有 77 位教師自願與人

分享一份工作，如果超額教師多於 77 位，情況又如何呢？就這兩件事情，

我們是應分開來處理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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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手提手提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流動電話標籤計劃流動電話標籤計劃

Labelling Scheme for Hand-held Mobile Phones

2.2.2.2.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自本年 1 月 1 日起，電訊管理局實施一項屬於自願

性質的手提流動電話標籤計劃，在流動電話獲該局檢定為合乎射頻輻射安全

標準的情況下，該局會授權有關供應商或生產商在流動電話上貼上指定的識

別標籤。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哪些國家或地區有實施類似的標籤計劃；有關計劃的詳情及是否

屬自願性質；

(二 ) 在本港出售的流動電話當中，有多少個型號附有上述標籤，以及

該等型號的流動電話的總市場佔有率；及

(三 ) 電訊管理局有何措施鼓勵更多流動電話供應商或生產商參與上

述計劃，以及會否考慮把標籤計劃改為強制性？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為確保在香港出售的流動電話的輻射安全符合國際規定，電訊管

理局與業界及消費者委員會討論後，已於今年 4 月 1 日引入屬自

願性質的標籤計劃，以方便消費者選擇流動電話。這項計劃的基

礎，在於有關的流動電話必須符合由電訊管理局局長（“局長＂）

就輻射安全訂明，以“比吸收率＂量度的強制規定技術規格。

“比吸收率＂是量度人體實際吸收的輻射能量水平。局長所訂的

輻射安全標準，是經參考國際標準及與 生署署長磋商後才決定

採用的。

根據這項計劃，流動電話生產商或經銷商可在出售有關的流動電

話前，自行向電訊管理局要求進行類型檢定。獲電訊管理局檢定

為符合局長訂明的規格的流動電話，可在手機、包裝材料或使用

者手冊貼上認可標籤，方便消費者作出選擇。

我們得悉部分地方，例如美國、歐盟、日本及澳洲等選擇採用較

嚴厲的強制性標籤計劃，即生產商或經銷商必須預先將擬售賣的

流動電話貼上標籤，才可出售有關的流動電話。在考慮到強制性

標籤計劃對業界，尤其是那些中小型企業流動電話經銷商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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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及經營成本，以及我剛才所述的強制性須符合技術規格的

規定，已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我們認為現時採用自願性質的標

籤計劃是合適的做法。我們相信市場力量會促使流動電話生產商

及經銷商參與這項計劃，以吸引消費者選擇他們的產品。

(二 ) 截至今年 5 月 9 日，來自 19 間生產商的 55 款流動電話型號，獲

檢定為符合局長訂明的技術規格，可以貼上認可標籤。電訊管理

局亦陸續收到要求進行類型檢定，以便貼上認可標籤的申請。

至於市場佔有率，我們並沒有個別型號電話佔本地市場佔有率的

資料。

(三 ) 為鼓勵更多生產商和經銷商參與自願性質的標籤計劃，電訊管理

局將盡量精簡類型檢定的程序，並計劃通過不同方法進行宣傳活

動，例如派發單張、海報及貨物展板，令更多消費者及業界明白

這計劃的好處，從而鼓勵生產商和經銷商參與這項計劃。

基於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所述的原因，我們在現階段不

會考慮把標籤計劃改為強制性計劃。不過，電訊管理局會密切監

察這計劃的執行，並會在適當時候進行檢討。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美國、歐盟、日本這些國家是否基

於健康或其他理由，才採取這項強制性標籤計劃？若然，為何香港無須照顧

消費者的健康，不執行這項強制性標籤計劃？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美國是採用一套名為美國國家標準學會、電機及

電子工程學會（即 ANSI IEEE）的標準。我相信它們採用這套標準，目的是

為了保障消費者的安全。至於香港，我們現時除採用這套標準外，還同時採

用了一套名為 ICNIRP（即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的標準。這兩套標

準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有少許分別而已。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內說，現時

在香港可以購買到的流動電話，均須符合這兩套標準的其中一套。當然，我

們的出發點也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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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補充質詢的前提是健康理由。局長是回答了這一部分，

但卻未回答第二部分，即既然有相同理由，為何香港沒有落實該等國家的結

果，即執行強制性標籤計劃？局長並沒有回答這一點。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有關李華明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我的答覆其實

已包含了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現時可以購買到的流動電話，全部是安全的，因為我們已

規定產品必須符合這兩套標準的其中一套。所以，對消費者來說，所有流動

電話應該都是安全的。至於我們為何不執行強制性標籤計劃，那是因為我們

現時的標籤計劃，只是自今年 4 月 1 日起才實施，目前仍屬自願性質，而且

大多數大型生產商已參與。不過，如果多位議員均認為要強制性執行，我是

很樂意在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上提出討論，看看那是否大家心中的方

向，然後再作下一步考慮。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會考慮到中小型企業流

動電話經銷商的負擔及經營成本。很明顯，政府是希望減輕他們生活上的負

擔。現時的標籤計劃是自願性質，請問局長是否知悉，一旦變為強制性時，

這類經銷商或生產商所要承擔的費用是否很大，致令局長覺得在這方面會加

重了他們的負擔，所以不強制執行？

此外，我也想請問，政府會否減輕他們的負擔？例如大部分流動電話已

獲美國、歐盟、日本或澳洲等地承認了，即已擁有標籤和被採納，政府會否

考慮無須中小型經銷商或生產商再次經過申請程序？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現時在香港市面流通的流動電話，主流款式並不

多。如果在座 60 位議員每人均拿出自己的流動電話來作比對，我想款式不

會超出 10 款。可是，我們亦要考慮到有些人可能想購買一些並非那麼普遍

的流動電話，例如原產地是台灣或內地的產品。如果執行強制性標籤計劃，

廠商必須提交樣辦供我們測試，而我們亦會要求他們出示原製造商當時所採

用的標準。鑒於這類電話在香港不甚流通，數量亦不多，再加上香港的市場

較小，所以我們理解到當他們要求生產商提供資料時，生產商可能不理睬他

們，致使他們有時候未必可以取得有關資料。所以，如果執行強制性標籤計

劃，而他們又無法取得資料，我們便無從進行測試，亦無法執行計劃了。基

於這個考慮，我們暫時只採用自願性質的計劃，即他們必須符合我剛才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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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我們會抽取其中一部流動電話，在 Chamber 裏進行測試，如能通過

測試便沒有問題。主席，我們是基於這個原因，考慮到不太普遍的流動電話

數量不多，經銷商可能無法向我們提供有關資料，所以才不執行強制性標籤

計劃的。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部分補充質詢。第一，我問局長是否知

悉承擔的費用將涉及多少金錢？知道了金額才容易瞭解。

第二，我剛才亦問及如果香港的申請程序所涉及的費用高昂，可否考慮

採納其他諸如美國、歐盟、日本及澳洲等國家現有的標籤，無須經銷商再經

過這個程序？此舉可否解決問題？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不知道他們要付多少金錢才可取得這些資

料。至於標準方面，現時香港所採用的 ICNIRP 及 ANSI IEEE 兩套標準，幾

乎是世界上所有市場均在採用的。所以，我相信我們應可迎合大多數流動電

話的標準了。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由於這項計劃並非強制性，只屬自願性質，我想請問，

有關當局如何可保障消費者不會在現時或不久將來，購入一些超出所規定的

輻射安全標準的流動電話？此外，由於在本年 4 月 1 日前所購入的流動電話

不受保障，我們如何得知那些流動電話沒有超出這個標準？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雖然我們的計劃是在本年 4 月 1 日才生效，但這

並不代表在 4 月 1 日前推出市面的流動電話是不安全的。多間主要的流動電

話生產商已主動公布了其產品的“比吸收率＂資料，例如在電話包裝、使用

手冊或生產商網頁上，均已列明這些數值。此外，電訊管理局也曾進行抽樣

調查，發覺所有產品均符合輻射安全標準。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整個自願標籤計劃，包括提交流動電話供電

訊管理局作測試，以至發出標籤，政府有否收費？若有，收費為多少？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不清楚這方面的情況。我會稍後以書面答覆單

仲偕議員。（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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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強強強強度度度度

Regulating Intensity of Light Emitted by Advertisement Signboards

3.3.3.3. 田北俊田北俊田北俊田北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悉，現時沒有法例直接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

強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目前本港有多少個地點的廣告招牌曾被居民和駕車人士投訴，指

這些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滋擾他們；

(二 ) 如何處理第 (一 )部分所述的投訴；及

(三 ) 有否計劃立法規管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強度；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下的《宣傳品規例》第（第 132B 章）6 條，任何人不得豎設或展示會對天然

美麗風景有損或對任何公眾地點的景觀造成損害的宣傳品。此外，根據該規

例第 11 條的規定，任何人不得豎設或安排豎設任何干擾道路交通的標誌。

違反上述規例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2,000 元，法庭亦可命令違例者移除有關

的廣告招牌。

食物環境 生署（“食環署＂）表示，該署並沒有就有關廣告招牌燈光

對居民造成滋擾的投訴數字作出正式統計。如市民就有關事宜有任何意見或

投訴，該署會作出跟進。此外，政府自有關規例通過以來，並沒有收到有關

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滋擾駕駛人士的投訴個案。如接獲這類投訴，警方會根

據香港法例第 132B 章第 11 條採取執法行動，警方並會徵詢運輸署的意見，

在有足夠證據證明有關的廣告招牌對交通安全構成影響的情況下，警方將會

向法庭申請傳票，向違法者進行檢控。

現時的《宣傳品規例》已就廣告招牌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對道路交通的

影響作出規定。故此，政府並無計劃訂立新法例以規管廣告招牌的燈光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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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一般有關民生的質詢，很少是由我提出的，我今次

提出這項質詢，是因為最近中西區區議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問題作討論，但沒

有一位政府官員能解答有關問題，而問題更像球般在政府各部門中拋來拋

去。

主席女士，我們現時所說的，是廣告招牌燈光的強度，並不是說現行《宣

傳品規例》第 6 條中，關於對天然美麗風景或景觀造成損害的問題。如果在

大廈外牆裝置的廣告招牌發出燈光，致令大廈內的居民徹夜不能入睡，請問

政府在知悉這情況後，會否考慮制定新法例來規管這些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

強度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就廣告招牌的燈光問題，根據現時的程序，

如果有大廈業主和居民覺得這些廣告招牌對他們有影響的話，他們可循民事

訴訟程序來追究招牌擁有人的責任。大廈業主如果反對在其大廈搭建廣告招

牌，亦可透過大廈公契對招牌擁有人採取適當行動。目前，政府並沒有介入

這類糾紛。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田北俊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指廣告招牌發

出的燈光強度。請問政府會否考慮立法管制有關的燈光強度？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目前未有考慮制定這一方面的條例，我

們曾參考過美國和新加坡有關規管招牌的規例，新加坡的規例有提及招牌的

燈光，但只是禁止閃動或走動的戶外招牌燈光。我們曾考慮過這樣做，但暫

時未有計劃制定這方面的法例。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剛才似乎是說，香港的招牌是發出燈光，但不會閃

動。不過，我們現時可看到一些樓宇外牆裝有熒幕非常大的電視，請問就這

類熒幕，當局會如何考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兩位局長，哪位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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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或許由我作答吧。在 2000 年以前的市政條

例，曾有關於閃動燈光的規定，當時在宣傳品附例的條文中，說明是禁止發

出這類燈光的。不過，我們在 1999 年重組兩個市政局後，經過立法程序而

考慮過所有附屬法例，這項法例在當時亦曾作出檢討，而檢討結果是，這類

閃動的燈光對於道路安全及駕駛者的影響並非太大，所以我們決定撤銷有關

閃動標誌燈光的限制。現時，如果有閃動標誌的燈光影響道路交通，例如遮

掩道路交通的標誌，或阻擋船舶，或干擾任何信號站發出信號及助航設備的

功能，又或在機場附近，向天空暴露燈光而影響航機，則這類影響船舶、車

輛或飛機安全的情況，是受有關條例，例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及《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第

301 章）所規管的。至於普通的閃動燈光，在經過 2000 年對有關法例作出修

改後，便沒有任何特別管制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丁午壽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我是問政府有否考慮現時的大電視因閃動（不是遮掩）

而干擾了交通及駕駛人士，對交通造成的影響？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閃光並沒有掩蔽交通

標誌等，或不是因錯誤而引起，而是傳達信息，則這類是不受限制的。有關

丁議員剛才所說，熒幕的顯示或電視的播放等，如果不遮蔽交通信號，便不

會受到管制。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現時巴士站及電車站均設置很多光亮的廣告招牌，我想

請問政府部門有否對這類廣告招牌作出監管呢？以及有否市民投訴這些廣

告招牌的燈光影響他們駕駛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回答質詢時已指出，我們並沒有收

到有關廣告招牌燈光對居民或對駕駛者造成滋擾的投訴個案。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田北俊議員時表示，不打算立法管制有

關的燈光強度。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及，如果有居民就招牌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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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滋擾而作出投訴的話，食環署便會作出跟進。不知道現時食環署是如何

跟進，是根據甚麼條例或權力而作出跟進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根據《宣傳品規例》，如

有宣傳品對天然美麗風景有損或對任何公眾地點的景觀造成損害，而有市民

就這方面投訴，食環署是會作出跟進的。田議員剛才問及政府有否就燈光的

強度立法，我的答覆是，政府無意對這方面進行立法。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誤會了我的提問，因為局長自己在主體答覆

第二段是這樣回答：“食物環境 生署表示，該署並沒有就有關廣告招牌燈

光對居民造成滋擾的投訴數字作出正式統計。如市民就有關事宜有任何意見

或投訴，該署會作出跟進。＂當中所說的，正是燈光強度的滋擾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漢銓議員，你是否想問局長，該署究竟作出了甚麼跟進？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是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有關滋擾可分為兩類。我剛才正想解

釋，在有關條例的範圍下，滋擾只是對景觀造成影響，而我們並不會量度燈

光的強弱程度而作出跟進。我們須向食環署查詢，這方面的數據究竟屬哪一

類的投訴。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我很感謝田北俊議員向立法會提出這項質詢，其實，在

中西區區議會，我本人亦曾提出過這項質詢。我希望局長可否再說，究竟現

時有否條例監管有關光污染對居民所造成的滋擾？這項質詢的重點是，那些

廣告招牌根本是設置在居民居所的窗前，招牌由朝到晚，應該說是由晚到朝

都亮 。入夜後，居民是無須開啟電燈的，因為這些廣告招牌一直亮 ，居

民當然可以節省用電，奈何他們在睡眠時，也像在白天睡眠似的。請問局長，

如何能確保居民不致受得滋擾呢？有甚麼法例可以保障他們呢？我希望局

長能回答這點，我不是問局長關於交通的問題，交通問題剛才已回答了。我

只想問局長，有否法例可保障這些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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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或許讓我詳細作答。如果大廈業主及居民對

於其大廈設施或工程有甚麼疑問，他們可參考大廈公契中的規定。所以，如

果他們認為廣告招牌有造成任何滋擾，最好便是看看大廈的公契內容，對於

這方面有否規限。廖局長剛才回答說，這方面的問題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解

決，這便是要參考公契條款的內容。

至於政府有否考慮在採用這方法之餘，以立法的方式來管制廣告招牌，

或許各位也注意到，政府最近就有關建築物小型工程的法案提出了一項修正

案，該項修正案是將大部分廣告招牌納入小型工程內，這類工程必須遵守一

些規則。但是，政府的 眼點是其結構的安全，主要視乎廣告招牌的結構，

不會危害市民的人身安全， 眼點並沒有包括燈光的強弱，因為燈光的強弱

對結構安全沒有影響，所以便沒有被納入我們的考慮範圍內。我們的觀點

是，我們應該就安全而制定法例，讓有關人士遵循，但對於燈光的強弱，在

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看法。此外，在大廈公契內，如果有這方面的條文，市

民便可以經此途徑，按照公契的規定而採取民事訴訟程序。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現時究竟有否

法例監管這類由晚開到朝的燈光對市民的滋擾？剛才說的小型工程只是結

構上的問題。現時在我所屬的地區，沒有一個部門表示有權作出處理或解決

這問題，所以我詢問局長，但局長根本沒有回答，究竟現時在這方面有否法

例確保市民的利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哪位局長會答覆這項補充質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回答了，其實，是沒有有關法例。

（眾笑）所以，我們亦考慮過立法，但現時，我們沒有打算這樣做。現有的

途徑是，居民可以根據大廈公契的規限，考慮採取行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希望我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

長不會望向鄰座的官員，因我們討論的，是廣告招牌發出的燈光強度影響居

民居住環境的問題，所以應該由負責環境的局長回答。對於主體答覆，我感

到非常奇怪，當中提到：“政府自有關規例通過以來，並沒有收到有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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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發出的燈光滋擾駕駛人士的投訴個案＂。該規例沒有提及廣告招牌的燈

光，因為該規例是關於天然美麗風景等，當然沒有提及這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希望她作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能回答這項補

充質詢。兩位議員告知我們，有關居民感到十分不安，他們整天不用開燈，

因為廣告招牌燈光關係，居所是由晚光到朝的。希望局長告知我們，當局有

否打算因為這些居民的居住環境受到滋擾而下點工夫呢？如果不打算立

法，是否要這些居民有這類投訴便致電給局長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回答周梁淑怡議員有關滋擾駕駛人

士的投訴。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B 章第 11 條，任何建築物上的標誌也不可干

擾道路交通，這點是屬運輸署的規管範圍，我剛才是這樣回答的，而《宣傳

品規例》是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對環境的影響，我剛才亦回答過，我們曾研究這項問題，亦曾借鏡

美國及新加坡對於燈光滋擾是如何處理。暫時，我們仍未看到有一個良好的

方案，可如何控制光的程度，或光的強弱。我們必須有一個準則或標準，才

可以制定法例，如果未有這個準則，我們是很難執法的。我的答案是，政府

正考慮這項問題，但目前仍未達致立法的階段，因為我們仍未研究出以甚麼

標準，可確實量度這類燈光滋擾對環境、生活及居民居住的地方有何影響。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仍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並沒有要求局長一定

要立法，這方面局長剛才已全部回答，我不希望局長重複。我是問局長將會

如何解決這項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就燈光滋擾的問題，現時正從投訴機制

作考慮，市民可根據《宣傳品規例》作出投訴。此外，孫局長剛才提及亦可

循民事訴訟的途徑，因為很多這類廣告招牌是屬私人地方的裝置，如果對居

民造成影響時，居民可以循民事訴訟的途徑，檢控私人廣告招牌的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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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

防範登革熱爆發防範登革熱爆發防範登革熱爆發防範登革熱爆發

Prevention of Dengue Fever Outbreak

4.4.4.4.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本年首 4 個月，本港出現了 11 宗登革熱個

案，是去年同期個案的二點七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現時當局正集中處理及控制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當局有否另

設專責小組，防範登革熱在本港大規模爆發；

(二 ) 當局就防範登革熱在本港大規模爆發所採取的措施中，有否包括

就滅蚊及個人預防登革熱須注意的事項，向各私人屋苑及學校發

出指引；及

(三 ) 去年 44 宗登革熱個案及本年首 4 個月的 11 宗個案所涉及的感染

登革熱的人的居住地區，以及有關個案的其他詳情？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自從當局在 1994 年將登革熱列作法定須呈報的疾病後，我們一

直加強控制疾病傳播的措施。登革熱由蚊子傳播，因此，全力滅

蚊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當局預防及控制登革熱傳播的工作，是

在 3 個層面進行。食物環境 生署（“食環署＂）成立了跨部門

防治蟲鼠工作小組，統籌包括滅蚊等的滅蟲行動。 生署成立了

登革熱跨部門統籌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其他部門及醫院管理

局。該委員會負責統籌預防工作及應變措施。由有關政策局及部

門高層人員組成的防蚊患督導委員會，則負責滅蚊的整體策略及

方向。

(二 ) 要杜絕蚊患，便必須清理牠們滋生的地方。食環署針對不同場

所，包括屋 及學校，製作了多則指引，教導市民找出及清理蚊

子滋生的地方，以及消滅蚊幼蟲及成蚊的正確方法。 生署亦教

導市民採取個人預防措施，例如到室外時穿 長袖衫及長褲，並

使用驅蚊劑。市民可在食環署及 生署的辦事處及網頁、民政事

務總署的辦事處、公共診所、公共屋 的屋 辦事處，以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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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取得這些指引。隨 潮濕季節逼近，我們將向各公共 /私

人屋 的管理單位及學校派發相關指引，提醒他們採取適當的滅

蚊措施。

(三 ) 生署於 2002 年共接獲 44 宗證實感染登革熱的個案，當中 24

宗由外地傳入， 20 宗在本地感染。在輸入個案當中， 21 人曾到

東南亞國家， 2 人曾到內地，1 人曾到南亞地區。在本地個案當

中，16 人與馬灣有關，3 人分別住在天水圍、荃灣及深水 ，有

1 人經輸血感染。

今年到現時為止， 生署共接獲 12 宗證實感染登革熱的個案。

全部個案都是從外地傳入。當中，11 人曾到東南亞國家，另 1

人則曾到南亞地區。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儘管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的疫情

還未過，登革熱病接 又可能發生。我昨天從電視看到，採訪人員在荃灣及

馬灣等地區仍見到積水處處，這是否表示當局在此方面只有 3 分鐘熱度呢？

局長在主體答覆勸諭市民外出時穿 長袖衫及長褲，但事實上，現時可見街

上全是穿 短袖衫及短褲的市民。我們可以怎麼辦呢？雖然局長說政府已成

立了登革熱跨部門統籌性質的督導委員會，但我不知道這個委員會是否新成

立的，以及是否在進行甚麼實質預防工作。此外，政府又有否汲取在對付非

典型肺炎疫症的經驗，並把經驗應用到這個委員會上，以便能更有效地發揮

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在香港於去年發生了首宗本地個案後，我們

便成立了統籌性質的督導委員會，由常任秘書長出任主席。督導委員會是基

於整體策略和方向，進行滅蚊工作的。我們已制訂了一些指標，所以，今年

是提早了進行滅蚊工作，現在已經開始。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鑒於去年有 20 宗在本地感染的登革熱個案，所以政府

便放置了很多誘蚊產卵器，藉以研究蚊子的產卵情況。我想請問，政府是否

知悉，直至目前為止，從誘蚊產卵器收集到的產卵情況是怎樣？有否上升趨

勢？此外，去年最多人受感染的地區是馬灣及某些地區，現在的情況又是怎

樣？政府會怎樣處理？是否仍讓那些地區積水處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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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今年跟去年比較，我們每天的誘蚊產卵器指

數是有進步的。去年 3 月的指數是 6.4%，今年則是 1.4%。去年截至 4 月，

每月的誘蚊產卵器指數是 23.2%，今年則是 11.4%。所以，整體而言，我們

的預防工作是有進步的。當然，正如黃容根議員提到，某些地區的蚊子指數

是較高，當中包括馬灣。現在，我們會分區進行工作，而在產卵器指數較高

的地區，有關的同事會多做一些措施。我們會視乎每區的指數，在風險較高

的地區，加強有關的措施和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容根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是的。局長剛才表示會加強工作，但究竟會加強至甚麼

程度？是否現在便立即行動，還是在慢慢等待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局長已經答覆了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你現在提出的是另一項

補充質詢。請你重新排隊輪候。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過去兩個多月， SARS 吸引了政府大部分注意力，這個

方向是正確的。不過，很明顯，登革熱病的季節已臨近。我想請問政府，為

了處理 SARS 所動用的人力物力，實質上有否分薄了用於預防登革熱、滅蚊

和其他有關工作的資源？政府是否認為現在已達到了有關的指標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為了處理 SARS 個案，當然會調配了部分資

源，這是正確的做法，但政府在考慮不同範疇的工作及政策時，亦會看看哪

些地方要優先處理，並非只顧處理 SARS 疫情，把其他的工作都放下不理的。

我可以向議員保證，我們並沒有把滅蚊工作置之不理。我剛才提供給議員的

比較數據　─　去年 4 月的誘蚊產卵器指數是 23.2%，今年則是 11.4%，正

好顯示了我們今年是多做了滅蚊工夫的。我們會視乎分區指數，採取有關措

施。我們清楚知道，必須做足工夫，才可預防登革熱病。我們也不希望今年

再出現本地感染的登革熱個案。所以，食環署署長已積極跟進。我可以向議

員保證，我們不會因為要處理 SARS 個案，而放下滅蚊工作不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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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成立了登革熱跨部門統

籌性質的督導委員會，它除了負責統籌預防工作外，還要統籌應變措施。我

想請問，所指的應變措施是哪一類呢？局長整份主體答覆，看來似乎只是關

於滅蚊的工作。那麼，應變措施是否只是指滅蚊工作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那 3 個委員會是分開 3 個層面工作的。

首先，食環署主要是進行滅蚊工作。在第二個層面， 生署成立了登革熱跨

部門統籌委員會，它的範疇較寬，除負責滅蚊工作外，還要兼顧當有市民患

上登革熱時，有關當局應如何處理。應變措施包含了不同範疇，不單止是滅

蚊工作。例如，一旦香港發生登革熱疫情，蔓延到社區層面，該統籌委員會

便要研究應如何處理。至於第三個層面的防蚊患督導委員會，是由常任秘書

長出任主席，負責評估整體方向，看看有哪些地方要再加強。常任秘書長主

要是負責制訂策略及方向。至於所謂的應變措施，是指一旦日後不幸地發生

了很多本地個案，有關當局應如何處理，當中包括醫院服務、 生署所負責

的預防服務，以及是否要加強宣傳等。督導委員會所負責的，是較高層次的

危機處理工作。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成立了跨部門防治蟲鼠

工作小組，亦提到了應變方面。我是比較關注滅蟲的應變工作，因為現時很

多大廈都有蚊蟲問題，但礙於那些是私人地方，所以政府不會理會。事實上，

那些大廈可能由於管理公司管理不善或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所以便不能

採取任何行動。請問政府，在現時這種情況下，會否認真考慮應居民要求，

替他們進行滅蟲鼠的工作，然後再向他們收取費用？還是政府另有措施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有提到，我們會跟私人／

公共屋 的管理階層商討，看看應採取甚麼預防工作。當然，如果情況對公

共 生構成影響，我們是會入內進行滅蚊工作的。不過，我們應先和他們溝

通，呼籲他們自行進行有關的預防工作。可是，一旦有礙公共 生，我們是

會做工夫的。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據我所知，有經驗顯示這是不行的，局長會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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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你只須指出局長未答覆的部分。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如果他們真的有需要，局長會否貫徹進行？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不希望私人地方會讓蚊子滋生。我

們會視乎情況，做一些適當的工作和採取措施。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及杜絕蚊蟲的問題，但除

了屋 和學校外，並沒有提到工地的問題。工地應包括掘路工程，而香港每

年均有二萬多項掘路工程。請問這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有否留意到，如果本會

今天稍後通過了《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掘路工程

是須申請挖掘准許證的，那麼，挖掘准許證上會否指明必須盡快清理積水

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在執行有關工作時，亦會關注到工地的

問題。我們知道很多工地是沒有人關注，以致有時候會積聚了污水讓蚊子滋

生。我們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和督導委員會會監察這方面的情況。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楊局長轄下有跨部門工作小組，但我的補充質詢是要指

出，很多空置的政府官地或山坡都存積了大量垃圾及污水，這些地方有些是

由地政總署負責，有些則是由路政署負責，但這些部門均沒有甚麼資源進行

滅蚊滅蟲的工作。究竟該跨部門工作小組有否發揮作用，協助這些部門徹底

執行這方面的工作呢？政府官地養水養蚊是一個很大的笑話。這方面的問題

會如何解決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這正是跨部門工作小組與督導委員會的工

作。在去年進行滅蚊工作時，我們便成立了督導委員會，統籌各政策局及部

門的工作，大規模地滅蚊。據我記憶所及，我們去年有為所有政府官地進行

滅蚊工作，而且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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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政府剛剛開始在電視進行宣傳，市民大眾亦相當關心。

不過，很多市民投訴，現在較過往多了很多蚊子。我不知道局長有否接獲這

方面的投訴，即一如何鍾泰議員剛才說，有工地的地方，情況是嚴重了很多。

就 這一部分，請問局長可否提供多一些資料，指出會否有具體措施針對工

地積水的問題？在行政措施或法律方面，有甚麼可行的方法？是否可向市民

傳遞一些能令他們安心的信息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是有客觀指引的。我剛才在回答補

充質詢時提到的每月誘蚊產卵器指數，便是以一個較客觀的數字，量度我們

滅蚊工作的成效。該指數還可較客觀地顯示某地區有多少蚊子。從剛才提供

給議員的數據可以得知，這方面的成效是有改進的。當然，各區的情況均有

不同。所以，我們去年便為每一地區設立了屬於該區的誘蚊產卵器指數。在

錄得較高指數的地區，我們會加強該區的滅蚊工作及措施。食環署署長會因

應每個月的數據，採取或加強適當的措施。我們是將情況分為不同層面的，

例如當指數超過 20 時，便要加強措施。我們希望可慢慢減低誘蚊產卵器指

數。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在 2002 年的多宗感染個案中，有 1 宗是經輸血感染的。

我想請問局長，我們怎樣防範經輸血感染這個途徑？例如有否向捐血者提出

一些問題，以提示他是否適合捐血？又或在他捐血後，是否有一些措施將有

可能受感染的血液，跟其他沒有受感染的血液分開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經輸血傳播的例子，是首次在醫

療報告上出現的，以往未曾發生過。發現了這宗個案後，紅十字會的捐血中

心便向捐血者呼籲，如患有登革熱病便不應捐血。所以，我們是有採取措施

的。可是，如果要檢驗每一包血液是否有登革熱病毒，則我認為是有困難的，

因為在有關過程中已須進行多項測試，如果因為 1 宗個案而要檢驗每一包血

液，那麼便會耗用大量資源，但這方面的風險卻是較低。所以，最重要還是

呼籲捐血者，遇有發燒或不適時便不要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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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規定駕駛者規定駕駛者規定駕駛者規定駕駛者須須須須停車停車停車停車熄匙熄匙熄匙熄匙

Requiring Motorists to Switch off Vehicle Engines While Waiting

5.5.5.5.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在 2000 年 5 月，立法會改善空氣跨黨聯盟建議政

府立法規定駕駛者在停車等候期間必須關掉汽車引擎，即所謂“停車熄

匙＂。當局沒有接納該項建議，但表示會採取勸諭方式鼓勵駕駛者停車熄

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曾採取甚麼措施，勸諭駕駛者停車熄匙，以及該

等措施的成效；

(二 ) 有否研究實施停車熄匙規定可改善空氣質素的程度；若有，研究

的結果；及

(三 ) 會否重新考慮立例規定駕駛者須停車熄匙；若會，考慮的詳情；

若否，理據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過去 3 年，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運輸署舉辦了多項環

境保護宣傳活動，向駕駛人士和市民推廣停車熄匙的信息。大部

分活動均獲熱心環保的組織及機構協辦和參與，例如環境保護運

動委員會、區議會、學校和運輸業等。

其中較大型的推廣活動包括：

─ 2001 年 9 月在中環添馬艦舉行“停車熄匙＂誓師典禮，展開

停車熄匙運動。

─ 2001 年及 2002 年舉辦環保節，也有推廣這項運動。

─ 2002 年 3 月舉辦清新空氣展覽會。

─ 2002 年 6 月舉辦世界環保日展覽會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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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傳和教育活動包括：

─ 與學校（包括學生環保大使）、屋苑及其他機構合辦環保教

育活動，推廣停車熄匙信息。

─ 印製停車熄匙指引，分發到各運輸商會及運輸署牌照部，供

車主和司機參考。

─ 與香港汽車會及運輸業界（例如專利巴士公司等）合作，向

會員派發停車熄匙指引，並通過內部指引和培訓，提醒職員

應停車熄匙。

─ 為車隊管理人員和其他運輸業從業員舉辦環保駕駛講座，提

高他們的停車熄匙意識。

─ 透過電視及電台播放宣傳短片。

要直接量化上述活動的成效並不容易。然而，運輸署處理公共車

輛空轉引擎的投訴時，會向有關營辦者發警告信，要求遵照停車

熄匙指引作出改善。根據紀錄，絕大部分曾被警告的路線均沒有

再被投訴。環保署職員在處理有關其他車輛空轉引擎的投訴時，

會即場向駕駛人士進行宣傳教育，駕駛人士均遵從勸諭，關掉引

擎。這可反映宣傳活動有一定的成效。

(二 ) 我們曾就停車熄匙可改善空氣質素的程度進行研究。我們觀察

到，一般而言，停車後保持空轉引擎的車輛主要有兩類：停車後

在運作上須保持空轉引擎的車輛，包括混凝土車、附有冷凍系統

的貨車及設有附屬起重機械的工程車，以及為了繼續使用空調而

保持空轉引擎的載客車輛。如立法強制停車熄匙，第一類車輛，

即在運作上須保持空轉引擎的車輛應受到豁免。至於第二類，我

們相信很多為了繼續使用空調而保持空轉引擎的載客車輛的司

機會寧願駕車繞圈，也不會停車熄匙。由於行駛中的車輛總的來

說會比停下保持空轉引擎的車輛排放更多污染物，所以立法強制

停車熄匙可能會引致反效果。

(三 ) 就應否立例強制停車熄匙，我們也曾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發現

只有小部分地方立法管制空轉引擎。據知，有關政府一般只會對

司機作出勸諭，卻少有作出檢控。如何在炎熱的天氣下可以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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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停車後仍然可保持引擎運轉以維持空調運行，是另一個考慮

因素。一些地方訂明當氣溫超過攝氏 27 度時，便無須執行管制

空轉引擎的法例。香港也要考慮溫度這問題，在夏天炎熱時，即

最多載客車輛須保持空調運行的日子，他們便須保持空轉引擎，

如果容許他們停車不熄匙，立法便完全沒有效用。我們參考了其

他地方的做法和上述答覆第 (二 )部分的情況，並經廣泛諮詢，決

定採取勸諭及教育宣傳方式，向運輸業界各個組別派發指引，以

及多舉行宣傳推廣活動，勸諭司機停車熄匙。我們已就此做法在

2001 年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和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在過去 3 年，政府似乎做了一些宣傳工作，盡量勸諭市

民停車熄匙，但傳媒很多時候仍拍攝得一些相片，顯示市民在過馬路時或在

路上都掩 鼻子，因而對我們的旅遊業宣傳會有負面影響。局長在主體答覆

第 (二 )部分提到，如果要停車熄匙的話，司機寧願駕車繞圈。政府提出了這

負面理由，似乎在找理由不盡力做工夫。政府其實有否進行調查，顯示司機

真的會駕車繞圈而避免停車熄匙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在推廣停車熄匙這信息時，實際看到一

些載客車輛的司機如須長時間留在車內等客，而我們要他們熄匙的話，他們

寧願駕車繞圈。這是實際的情況，並不是政府不想做工夫而推卸責任。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政府參考了其他地方

的做法，並經廣泛諮詢後，決定採取勸諭及教育宣傳方式。請問局長，這項

諮詢的廣泛程度為何，包括了甚麼行業？又花了多少時間進行諮詢？請問有

否統計數據？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就停車熄匙的管制法例參考過的海外地

區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英國、比利時及芬蘭。在這些

國家中，大多採取勸諭方式。英國曾對極少個案提出檢控，而美國紐約市也

曾檢控小部分個案，但其他大多數國家則只是以勸諭方式來處理。

至於諮詢方面，我們曾就此諮詢區議會的意見。在 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期間，我們諮詢了 18 區區議會及運輸業界的意見，他們均對立法規

管有所保留，提出的原因包括：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司機會駕車繞圈，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34

不願意停車，因此造成更多污染；第二，執法會非常困難，引起很多爭拗，

因為沒法確定司機是停車還是暫時停下車輛，然後立即開車；第三，有操作

上的需要，例如我剛才所說的混凝土車便無法停車熄匙。這些是運輸業界和

區議會的意見。至於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內，議員的

意見出現分歧。有些議員極力支持以指引方式鼓勵停車熄匙，但也有些議員

認為政府應先從規管私家車做起，並應就此制訂立法時間表。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部分補充質詢，便是有否實際的統計

數字。局長剛才說正反方也有，請問有否統計數字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我剛才所說的諮詢過程中，所有會議紀錄

均有這方面的資料。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由於行駛中的車輛比

停下保持空轉引擎的車輛排放更多污染物，立法強制停車熄匙可能會引致反

效果。當然，這樣說有其理由，我也同意。不過，我想知道政府有否進行實

際測試，找出例如巴士以車速 15 哩行走時，與車輛停下保持空轉引擎所排

放的污染物的差別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曾進行這種比較，即比較車輛行車和停

車保持空轉引擎所產生的污染物排放量。我們假設行車速度為 25 公里，以

及車輛使用空調，重型車輛在行走時，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多出一倍多，即

每分鐘 4.92 毫克，而停車保持空轉引擎是 2 毫克；懸浮粒子會多出十三倍；

一氧化碳會多出一倍；而碳氫化合物則多出四倍。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不停車熄匙與隨地吐痰都會污染我們的環境。但是，隨

地吐痰會有社會壓力，市民看到別人隨地吐痰會盯 他，但不停車熄匙卻仍

然未出現一種社會的壓力。請問政府在運用資源時，會否考慮令市民大眾也

有這種醒覺，向不停車熄匙的人施加壓力，而該人在看到別人盯 他時，便

會熄匙？如果只靠數個人來捉，未必會有效，但如果市民大眾施加壓力，便

可能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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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覺得蔡議員的比喻是很好的。事實上，政

府已立法規管隨地吐痰，但在前兩次的有關會議上，議員都知道效率很低，

即政府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來捉人吐痰，但效果不大。因此，我同意教育和宣

傳工作更為重要，而我們也進行了一連串的教育和宣傳活動，希望社會人士

認同停車熄匙這概念，無論是自發性或受到社會的壓力，我覺得效果都會較

好。舉例來說，很多學校向小孩子灌輸這概念，要求他們的家長在接他們放

學時，停車等候時須熄匙。雖然很多家長說很熱，但既然小孩子有這樣的要

求，他們也願意這樣做的。因此，我同意朝這方向做工夫。我們希望在未來

1 年就此多進行宣傳。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現時其實還有很多司機停車享受空調或睡覺休息。請問

政府會否考慮要求政府車輛，如果可以的話，停車熄匙，以起帶頭作用？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非常高興何議員提出這項建議。事實上，

我也在政府內部推動這樣做。我要求司機無須坐在車內，可以到較涼快的地

方休息，因為我們也要關注工作人員的舒適程度。我們是會推行這項建議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六項質詢。

醫護人員保護裝備醫護人員保護裝備醫護人員保護裝備醫護人員保護裝備不足及質素差劣不足及質素差劣不足及質素差劣不足及質素差劣

Shortage and Poor Quality of Protective Gear for Heath Care Personnel

6.6.6.6.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自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爆發

至今，不斷有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感染該病及致電電台節目投訴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提供給他們的保護裝備（包括衣物）不足及質素差劣。就此，

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醫管局訂購保護裝備的日期及其訂貨細節，醫管局為何

只儲存數量可供 14 天使用的保護裝備，以及有否評估該存貨水

平是否足以應付突發情況；若有，評估的結果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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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是否知悉醫管局在訂購保護裝備時遇到哪些困難，有何措施確保

來貨符合規格，如何處理不合規格的來貨，以及不合規格的來貨

的總量及總值；及

(三 ) 有否檢討醫管局的中層管理及訂購物資的機制是否出現了問

題，以致前線人員投訴未能獲得足夠的保護裝備；若有，檢討的

結果是甚麼；若沒有，會否及何時作出檢討？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醫管局目前備有大量防護裝備的存貨，包括眼罩、口罩、外套及

長褲、保護袍、即棄頭套和手套等，以應付前線人員的需要。這

些裝備的供應穩定，而醫管局每星期均會補充防護裝備的存貨。

醫管局亦會監察各醫院每天的存貨，並因應醫院的需求不斷調整

其滾動存量。鑒於有需要制訂應變措施，醫管局目前維持 14 天

的防護裝備存貨。醫管局考慮到防護裝備的供應安排後，認為這

個存貨水平應足以應付突然激增的需求，而這項安排已考慮到近

日 SARS 的新增個案趨勢。 生福利及食物局通過與醫管局的日

常接觸，得知標準防護裝備的供應情況，並理解醫管局會採取適

當行動，以確保供應充足。 生福利及食物局亦能獲取醫管局採

購防護裝備的日期和詳細資料。

(二 ) 在採購按不同風險水平而建議的標準防護裝備方面，醫管局至今

沒有遇到任何特別困難。不過，醫管局在採購某些防護裝備（如

N95 口罩），以應付高於建議防護標準的需要時，遇到一些問題。

目前，為醫管局供應 N95 口罩的供應商表示，在不久的將來會無

法按醫管局所訂購的數量供應 N95 細碼口罩。醫管局現時正積極

聯絡其他供應商，採購 N95 細碼口罩，以應付高於建議標準的需

求。

醫管局對所有防護裝備的來貨均有進行常規抽樣檢查，以確保所

購置的裝備符合定單的規格和品質優良。不符合醫管局品質要求

或定單規格的裝備會退回供應商。至今，醫管局發現一家供應商

提供的 40 萬個總值 25 萬元的手術用口罩不合規格。醫管局已暫

停向該供應商購貨，並把這宗個案交由警方調查。醫管局會視乎

警方的調查結果，考慮向該供應商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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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醫管局已成立物資及環境控制工作小組，以加強物資的管理，對

抗 SARS。工作小組亦已檢討了向前線員工供應防護裝備所出現

的問題，當中，小組確定數間醫院的病房中層管理人員與前線員

工和醫管局總辦事處物料供應組在溝通上有改善餘地。為糾正這

種情況，這些醫院的行政總監已設立機制，確保有關各方能有效

溝通。這些醫院的中層管理人員會就前線員工對確保工作安全所

需防護裝備的供應情況的關注，積極與他們溝通，並會向高層管

理人員報告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問題。有關的醫院已接獲通

知，須就他們所需的防護裝備與醫管局總辦事處的物料供應組保

持緊密溝通。工作小組會定期監察新機制的成效，並在有需要時

建議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此外，醫管局開設了一條 24 小時的抗炎熱線，以加強與前線員

工的溝通。員工的意見和建議均會轉交有關的聯網和醫院，以便

即時採取跟進行動。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在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已開宗明義問及醫管局訂購保

護裝備的日期及其訂貨細節，即何時訂購、訂貨數量及送貨日期等，但主席

你也看到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希望局長能向我們提供這些資料，因為現時

已有三百七十多名醫護人員受到感染， 67 名仍在醫院留醫，10 名在深切治

療部，很多人也擔心他們的安危，而且已有兩名醫護人員病逝。我想局長告

訴我們訂貨日期和訂貨細節，好讓這些醫護人員及其家屬知道，是否由於醫

管局遲了訂貨，以致有那麼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主體質詢是問政府是否知悉訂貨日期和

細節，政府當然知道。至於單據的日期，其實，醫管局每天購買不同保護裝

備的單據有很多，是數以百計的。我們可以取得所有單據，讓議員知道訂貨

日期。議員是否要求我們把每天訂購甚麼貨物等的資料全部列出？如果議員

有興趣，我可於稍後以書面方式提供有關資料。（附錄 II）不過，名單會很

長，因為醫管局每天均會購買很多不同的防護裝備，所以我沒有把資料列出

來。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們當然需要這些資料。我剛才問及訂貨日期，請問局

長今天可否告訴我們，醫管局有否及時訂購保護裝備，令醫護人員受到保

護；抑或由於遲了訂購保護裝備，以致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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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已表示，一般按照標準建

議的保護袍、外套及口罩的供應是足夠的，醫管局在購貨時會視乎每間醫院

的需求而訂貨。據我瞭解，這些防護裝備的供應一直是足夠的，並不存在因

訂貨太遲而缺貨這情況。不過，有個別貨物供應不足，這是由於供應商未能

提供所致，那些是特別高於標準的防護裝備，例如 N95 細碼口罩。這種口罩

在供應上出現困難，是因為供應商未能提供所致。但是，在一般標準的防護

裝備方面，醫管局一直給我的信息是足以向前線人員提供的。問題可能出於

中層管理階層誤會供應不足，所以在與前線人員溝通時，發出了沒有足夠防

護裝備的信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由於尚有 9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所以請各位在

提問時，用詞盡量精簡，好讓多幾位議員有機會提問。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局長在該部分指出，

小組確定數間醫院的病房中層管理人員與前線員工和醫管局總辦事處物料

供應組在溝通上有改善餘地，請問是哪數間醫院呢？局長在主體答覆三番四

次說在溝通上有改善餘地，我們明白，溝通固然重要，但除了溝通外，有說

也要有做才行。請問局長，在醫管局總辦事處物料供應組取得物資，經過中

層管理人員，真真正正落到前線醫護人員手中的過程中，實質上可在何處作

出改善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醫管局會監察

各間醫院每天的存貨，並因應醫院的需求不斷調整其滾動存量。醫管局總辦

事處會監察每間醫院的需求，並視乎需求不斷調整滾動存量。困難在於防護

裝備交給醫院後，有些病房中層管理人員並不知道存貨有多少。有些時候，

他們由於恐防存貨不足，可能會要求醫護人員節省使用，因而產生溝通上的

問題。可是，整體來說，醫管局給我的資料是，最基本的保護裝備一直是足

夠的，只是溝通上出現問題。醫院現已作出改善，如果前線員工說沒有存貨，

但高層卻說有的話，管理階層便要看看出現甚麼問題。我相信在設立這機制

後，問題將會減少。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還未回答是哪數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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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邊沒有那些醫院的名單，我稍後會

以書面方式回覆鄭議員。（附錄 III）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為了確保保護裝備的質素、供應穩定和成本合理，請問

局長，醫管局會否考慮直接向廠家落定單，而不經供應商，因為此舉既可以

減省時間，又可以確保質素有保證？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醫管局其實已從多方面尋求不同的供應

商。醫管局已在國際上盡量物色，看看哪些供應商可向我們提供所需的保護

裝備，而無須一定要經過香港的供應商。當然，如果外國的供應商跟本地供

應商訂有合約，醫管局便一定要向本地供應商購貨，否則，醫管局會在全球

尋求不同的供應商。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表示， N95 細碼口罩的供應

不足。請問局長，使用尺碼不合的口罩，對醫護人員構成的風險究竟有多大？

如果該種口罩在不久將來的供應仍然不足，政府預備如何作出補救，以保護

醫護人員？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採購按不同風險水平而建議的標準防

護裝備方面，醫管局一直沒有特別困難，供應是足夠的。但是，有些醫護人

員可能較為擔心，例如在普通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只須戴手術口罩，但一些

醫護人員則想戴 N95 口罩。此外，口罩的用法也有不同，N95 口罩應可再用，

而非使用一次便拋棄，但有些時候，醫護人員只用了一次便棄掉口罩。如果

是這樣使用的話， N95 口罩的供應便會不足。如果按照標準風險評估來使用

建議的標準防護裝備，供應應該是足夠的， N95 口罩不會供應不足。

至於 N95 細碼口罩供應不足的原因，是中國人的面形較小，很多時候要

使用細碼，中碼大碼並不合適。正如丁議員所說，使用尺碼不合的口罩會漏

氣，未能保護醫護人員。如果是不合尺碼的話，倒不如不戴。

此外，主席女士，我想強調一點，是有關預防感染措施的。防護裝備當

然很重要，但感染 SARS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初期很多醫護人員受感染，

除了與防護裝備有關外，很多時候，是由於工作量大。此外，有些時候，病

人入院時並沒有發燒，所以醫護人員也不知道病人感染了 SARS，在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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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的冠狀病毒在病房傳播後才知道。此外，我們現已在醫院環境方面做

了很多工夫，因為我們瞭解到除了防護裝備外，醫院環境與病毒傳播也有關

係。我們也有培訓醫護人員如何保護自己。上述種種因素均會引致醫護人員

受到感染。因此，醫管局已就每名醫護人員受感染的個案進行檢討，看看如

何避免同類情況重演，這樣才可以保護醫護人員。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劉慧卿議員的主體質詢提出醫療設備的質素問題。事實

上，很多醫護人員不斷致電電台，談及如何確保醫療設備的質素獲得保證，

而且提出進行多些測試的建議，並提出測試的準則和保證。醫護人員不斷要

求醫管局就醫療設備進行測試，請問醫管局為何不做呢？又或醫管局已做了

測試，但之後沒有向醫護人員提供證據，以示所有設備也符合規格？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醫管局

對所有防護裝備的來貨均有進行常規抽樣檢查，以確保所購置的裝備符合定

單的規格和品質優良，所以醫管局是有做工夫的。我相信很多時候是溝通上

的問題。醫管局知道與很多員工有溝通上的問題，所以現時已實行兩項措

施，第一，我剛才已提到，會加強中層管理人員與前線員工和醫管局總辦事

處的溝通；第二，醫管局已開設一條 24 小時的熱線，讓員工可直接向醫管

局提出投訴，由總辦事處解決問題。我相信這些措施均會奏效，因為在開設

熱線後，已有員工致電說出他們的憂慮，而總辦事處亦已加強瞭解前線員工

所面對的問題，以解決他們的憂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是的，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質素保證，而不是溝通問題

那麼簡單。前線員工想得到多些證明，因為他們曾提及為何不做一些符合國

際準則的測試。如果真的已做這些測試，為何不向員工解釋，並向他們提供

證明？事實上，最重要的是信心問題。過去一直有員工投訴，為何醫管局不

做這些測試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也許我要跟進梁議員實際想問甚麼。一

般來說，我們會在定單上說明貨物要達到甚麼國際測試標準。我們通常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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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際標準，例如口罩要達到甚麼標準，來說明對貨品質素的要求。我們在

確定後，知道按照這些標準便可以保護醫護人員。據我瞭解，所有保護裝備

應符合國際認可水平。我們會在定單上說明要求貨品達到這樣的水平，供應

商便會向我們提供這樣的保護裝備。我們之後會進行常規抽樣檢查，看看貨

品質素能否達到我們的要求。如果梁議員所說的特別情況，是我們沒有做

的，我很樂意作出跟進，看看是否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我很感謝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坦白說出， N95 細

碼口罩的供應很緊張，因為直至今天為止，醫管局仍在迴避這問題，從來沒

有正面答覆。事實上，口罩的尺碼是否合適，是很重要的。我的補充質詢是，

除了尋找細碼口罩外，醫管局會否嘗試跟所有佩戴口罩的員工進行貼面和漏

氣的測試？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勞議員所說，員工所戴的口罩尺碼

是否合適，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不合適，佩戴口罩的作用便不大。我相信

除了供應口罩外，提供培訓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能只向員工提供口罩，而

不告訴他們應如何處理。我相信醫管局有向前線人員作出指示的。不過，我

可以和他們再跟進，以確定員工懂得如何使用，以及知道口罩須適合他們的

面形才使用。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醫管局會否為每一名員工進行貼面和

漏氣的測試，那項測試的英文是 f it test。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必須進行貼面的測試。至於如何

進行，我要和醫管局再作討論，他們如何在醫院層面確保口罩適合員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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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作、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作、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作、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作

Planning Work for Projects on Cultural,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7.7.7.7.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加快文化、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

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加快天水圍第 25、 25A、 25B 區鄰舍休憩用地工程計劃的籌

劃工作，使其早日獲提升為工務計劃甲級工程；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有何措施加快整體的文化、康樂及體育設施工程計劃的籌劃工

作？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就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已於 2002 年 4 月向元朗

區議會提出一項為期 5 年的加速推行工程計劃，策劃興建 6 個工

程項目，提供新設施予居民使用。其中兩個工程項目包括天水圍

第 15 區鄰舍休憩用地工程及屏山鄰舍休憩用地工程，已經分別

於 2002 年 12 月及 2003 年 2 月施工。康樂文化署亦正在積極籌

備天水圍第 17 區擬建體育館的工程。

然而，鑒於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康樂文化署在策劃上述多項大

型工程後，亦須因應政府長遠的財政負擔，重新檢討其餘各項工

程落實的先後次序、發展模式及施工時間表。在檢討的過程中，

康樂文化署除充分考慮區議會的意見，亦根據下列準則和目標：

(i) 紓緩近年人口大幅增加的新市鎮（如東涌和將軍澳）的設施

嚴重不足的問題；

(ii) 確保有關設施得以在全港公平和平均分配；

(iii) 增加需求甚大的設施（例如室內暖水泳池和足球場）的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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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展開籌劃工作已接近完成 (即已進行招標或詳細設計工作 )

的工程計劃；及

(v) 確保康樂文化署有能力負擔有關設施的長遠營運開支。

經檢討各項工程計劃後，在 2003-04 財政年度，康樂文化署向政

府取得預留撥款，以實施 26 項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獲優先進

行的 26 項工程計劃中，元朗區佔 4 項。除上述 3 項大型工程外，

還包括改建元朗游泳池副池為室內暖水池的一個新項目。

由於天水圍第 25 區、25A 區及 25B 區的擬建鄰舍休憩用地工程暫

時未能符合以上準則和目標，以及考慮到鄰近的天水圍第 15 區

的鄰舍休憩用地工程已經於 2002 年 12 月展開，因此未能將該項

工程納入為優先進行的工程計劃內及如期在 2003 年年中展開此

項工程。但是，為了使附近居民能及早享用更多休憩設施，政府

動用了現時的有限資源，把第 25 區及 25B 區興建為臨時休憩處，

並已經開放給市民使用。

(二 ) 為使居民能及早享用更多康樂及體育設施，康樂文化署亦會於財

政許可下，考慮以小型工程的形式於元朗區內興建康體設施，包

括天水圍第 33A 區及 29 區廣場、天水圍第 107 區臨時足球場、

洪水橋市鎮廣場、東頭工業區遊樂場加設籃球場及羅屋村休憩處

等，供居民早日使用。

同時，民政事務局正聯同康樂文化署考慮透過私營機構參與發展

及管理的方式，進行部分工程計劃。希望透過私營機構參與的形

式，以更切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加快推行有關的康樂、體育及文化

設施工程。在引入私營機構參與發展工程時，可望減低興建、日

後管理及維修的成本。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多功能支柱多功能支柱多功能支柱多功能支柱

Installation of Multi-purpose Posts

8.8.8.8.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政府正研究利用多功能支柱，將目前交通燈、

街燈和交通標誌的功能集於一身，並考慮在街道名牌上註明樓宇門牌號數，

方便市民及遊客尋找目的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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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預期多功能支柱最快在何時可以安裝，以及是否先在部分地區試

行安裝；及

(二 ) 估計在全港安裝多功能支柱所需的費用款額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路政署現正研究可否利用多功能的街道支柱，把目前交通燈、街

燈和交通標誌等功能集於一身。不過，由於我們要仔細研究此建

議牽涉的交通安全、法律、工程及維修問題，因此，現時還未有

使用多功能支柱的確實計劃。

至於在街道名牌上註明樓宇門牌號數，路政署打算在上環西港城

附近的地區更新計劃中，試行豎設註明樓宇門牌號數的街道名

牌。該更新計劃預定在 2003 年年中起展開。

(二 ) 由於我們仍在研究可否使用多功能支柱，因此，現時有任何預算

費用。至於上文所述註明樓宇門牌號數的街道名牌，每套於同一

位置豎設的名牌的費用估計由 900 元至 1,850 元不等，視乎實際

採用的設計而定。

電訊業的反傾銷行為電訊業的反傾銷行為電訊業的反傾銷行為電訊業的反傾銷行為

Anti-dumping Practices in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9.9.9.9.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自香港－菲律賓長途電話接入費於 2003 年 2 月 1

日被調高後，曾有多家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投訴，指一家對外電訊服務營辦

商以低於正常服務成本（包括接入費、本地接駁費及全面服務補貼費）的價

格，向消費者傾銷香港－菲律賓長途電話預繳儲值電話卡服務，嚴重影響香

港－菲律賓對外電訊服務市場的競爭。此外，由於部分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

的聯屬公司是固定網絡服務營辦商（“固網商＂），可與外地電訊服務營辦

商互相抵銷接入費而節省經營成本，導致這些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因無須繳

交接入費而令服務成本降低，因而影響整個對外電訊服務市場的競爭情況。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以低於正常服務成本向消費者提供電訊服務的傾銷行

為，是否屬於《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7K 條所指的“反競

爭行為＂；若有，評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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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計劃檢討及修訂現行促進競爭行為的政策，例如在相關法例

中，加入“反傾銷行為＂的條文；及

(三 ) 現時有何政策或措施，規管固網商處理因與外地電訊營辦商互相

抵銷接入費而節省的經營成本？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電訊條例》第 7K 條禁止持牌人作出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

局長＂）認為旨在防止或大幅限制電訊市場的競爭或具如此效果

的行為。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電訊用戶提供電訊服務的傾銷行為

可構成“反競爭行為＂，特別是當該營辦商是在相關市場上處於

主導地位。不過，在競爭市場中，在短時期內以低於成本的價格

向客戶提供服務的情況，並非罕見。這市場策略可用於增加市場

佔有率、建立品牌或提高新產品的知名度等，並非一定屬於“反

競爭行為＂。因此，電訊局長必須小心分析每宗個案的情況，才

可斷定在該個案中以低於成本的定價提供服務是否構成“反競

爭行為＂。

就質詢所述的個案，電訊管理局現正進行調查。電訊管理局會將

調查結果在其網頁公布。

(二 ) 現行的《電訊條例》第 7K 條，已就禁止反競爭行為提供足夠保

障。如第 (一 )部分所述，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電訊用戶提供電訊

服務已可構成該條款下的“反競爭行為＂。因此，我們認為並沒

有需要在《電訊條例》特別加入“反傾銷行為＂的條文。

(三 ) 固網商必須遵守《電訊條例》內關於公平競爭的條款，例如《電

訊條例》第 7K 條禁止持牌人給予相關人士不當的優惠，以防止

或大幅限制競爭。因此，固網商若因與外地電訊營辦商互相抵銷

接入費而節省經營成本，並提供較優惠的價錢及條款予它的相聯

公司，它必須一視同仁地將優惠亦提供予其他非聯營對外電訊服

務營辦商，以確保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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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球場的使用香港大球場的使用香港大球場的使用香港大球場的使用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Utilization of Hong Kong Stadium

10.10.10.10.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政府曾因擬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表演活動或

會發出過量噪音影響附近民居，而拒絕有關的租用場地申請。此情況是該場

地使用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除了球類活動外，曾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大型活動的

詳情；

(二 ) 過去 3 年，當局共接獲多少宗關於租用該場地舉行演唱會的申

請，以及基於噪音問題拒絕了多少宗有關申請和因而少收的場

租；及

(三 ) 有否研究有何措施可降低該場地在舉行活動時發出的噪音水

平；若有，研究的結果？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就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3 年，除球類活動外，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其他活動有宗教

聚會、慈善步行、童軍步操、國慶匯演及金牌運動員綜合晚會等。

有關非球類活動的舉行日數如下：

年度 日數

2000-01 7

2001-02 4

2002-03 10

(二 ) 過去 3 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未有接獲任何

租用大球場作演唱會用途的申請。

(三 ) 康樂文化署會因應節目的內容向租用人提出減輕噪音的建議，包

括舞台的方向、舉行節目的日期和時間，以及擴音器的分布等，

以期降低噪音水平。現時，如大球場出租作舉行音樂會或供舉行

設有音樂表演項目的綜合節目時，康樂文化署會與租用人訂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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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要求其聘用專業音量監測人員，在附近民居設立 3 個收音地

點監測音量，並規定於節目舉行後呈交報告，以確保音量不會超

出法定的標準。過去 3 年，在大球場舉行的節目，均未出現違例

的情況。

把把把把虧蝕的巴士路線虧蝕的巴士路線虧蝕的巴士路線虧蝕的巴士路線交交交交由綠色專線小巴經營由綠色專線小巴經營由綠色專線小巴經營由綠色專線小巴經營

Loss-making Bus Routes Served by Green Minibuses

11.11.11.11.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去年 10 月表示正與一間專營巴士公司

研究，把某些虧蝕的巴士路線交由綠色專線小巴經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上述研究的進展，包括所考慮的路線；

(二 ) 該項研究有否包括研究把有關路線交由專線小巴經營，對道路使

用情況、車資及乘客候車時間等方面的影響；及

(三 ) 當局會否在作出有關決定前諮詢受影響地區的居民；若會，將會

如何進行諮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運輸署每年均審核各間專營巴士公司的巴士

路線發展計劃。該署已藉此機會與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研究，把一些低

需求並且虧蝕的巴士路線交由專線小巴經營是否可行和適宜。在作出評估

時，運輸署已考慮下列因素：

(i) 由專線小巴經營這些路線在營運上是否合適，以及在財政上是否可

行；當中須顧及乘客需求、有關的專線小巴替代路線的載客量和所

需的車輛數目；

(ii) 市民對有關的專線小巴替代路線的服務要項的接受程度，包括班

次、行車時間和收費等；

(iii) 對道路交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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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現有的公共交通服務，以及有關的專線小巴替代路線對這些服

務的影響；及

(v) 有關地區居民對替代服務計劃的意見。

基於上述考慮因素，運輸署已在 2003 年年初向有關區議會提出把 7 條

巴士路線轉為專線小巴營運的建議，以徵詢其意見。該 7 條巴士路線的資料

已載於附件。

有關區議會均反對這些建議改動。他們擔心建議的專線小巴服務不能應

付乘客需求，尤其是在繁忙時段。此外，他們亦擔心服務的可靠程度及車費

方面的影響。運輸署現正考慮各區議會的意見，並會與該巴士公司和有關區

議會商討合適的安排，以期提供既具成本效益又能切合乘客需求的服務。

附件

建議由專線小巴替代的巴士路線

序號 路線編號 目的地

1 34 葵盛 (中 )　─　灣景花園（荃灣）

2 73 彩園　─　大埔工業村

3 73K 上水　─　文錦渡（新屋嶺）

4 78K 沙頭角　─　上水

5 74K 三門仔　─　大埔火車站

6 79K 上水　─　打鼓嶺

7 278K 聯和墟　─　粉嶺火車站（循環線）

為覆檢為覆檢為覆檢為覆檢證監會內部運作證監會內部運作證監會內部運作證監會內部運作而設的程序覆檢委員會而設的程序覆檢委員會而設的程序覆檢委員會而設的程序覆檢委員會

Process Review Panel set up to Review Internal Operations of SFC

12.12.12.12.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政府於 2000 年 11 月成立一個程序覆檢委員會（“該

委員會＂），以覆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內部運作，

包括其對中介機構進行調查及紀律行動的程序。成立該委員會的目的，是確

保證監會以公平和一致的方式處理所有個案，以及提高其工作的問責性及透

明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該委員會成立以來曾進行的工作及召開會

議的次數，並以表列方式說明該委員會曾處理的事項的有關詳情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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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該委員會是行政長官於 2000 年 11 月成立的

獨立、非法定委員會，目的是檢討證監會的內部運作程序，並確定證監會有

否遵從其內部程序。

該委員會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發牌、中介團體監察及投資產品工作小

組負責的個案，主要涉及註冊申請、投資產品的核准，以及中介團體的視察。

企業融資及法規執行工作小組負責的個案，主要涉及調查和紀律處分、收購

與合併，以及與招股章程有關的事宜。

該委員會須每年或在有需要時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報告。在符合適用的保

密責任的法定規定和其他保密的要求下，這些報告應予發表。該委員會已於

2002 年 5 月 13 日發表首份周年報告，概述該委員會自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年底的工作。概述該委員會 2002 年的工作的報告亦已於 2003 年 5 月 13

日發表。

在 2000 年 11 月至 2002 年年底，該委員會舉行過 11 次會議。兩個工作

小組亦舉行了 16 次會議。該委員會覆檢了共 91 宗有關證監會工作的已完成

個案，以及證監會內部程序，包括處理公眾人士提出的投訴、進行公眾諮詢，

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60 條委任核數師的有關程序。

總結過去兩年多的覆檢工作，該委員會留意到，證監會在某些範疇有可

改善之處。證監會一直積極採納該委員會的建議。如果未能採納某項建議，

證監會會給予詳盡而令該委員會滿意的解釋。該委員會曾處理的事項的有關

詳情和結果已載於該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書中。這些報告書已呈交立法會，

議員可參閱具體內容細節。

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

Focus Study on Aberdeen Harbour

13.13.13.13.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規劃署於 2001 年委聘顧問公司進行一項香港仔港

灣專題研究，以制訂一套既考慮周全亦富創意及動力的規劃大綱，務求充分

發揮香港仔港灣的發展潛力。顧問公司在研究期間曾諮詢包括區議會在內的

組織及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盡快向有關區議會介紹根據研究所得制訂的建議規劃大

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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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計劃落實有關建議規劃大綱；若有，實施的時間表；若否，

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顧問公司已完成第一階段研究，為香港仔港

灣的發展建議一套發展大綱和概念發展方案。規劃署於去年完成有關的公眾

諮詢工作，並已 手制訂建議規劃大綱。

不過，由於政府和海洋公園公司現正就海洋公園的長遠發展進行研究，

而香港仔港灣和海洋公園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政府計劃先協助

海洋公園制訂長遠發展策略，然後才落實香港仔港灣的規劃大綱。待研究工

作完成後，政府定必盡快向南區區議會介紹有關方案。政府亦會制訂實施方

案的時間表。

規劃署已於 2003 年 1 月 9 日向南區區議會匯報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的

最新進展。我們介紹了有關研究所建議而又不受海洋公園未來發展所影響的

項目，並得到各區議員的支持。這些項目包括地區改善及美化工程，而部分

工程的詳細設計亦已展開，可望在中短期內實施。

發展直通式證券交易及無紙化證券市場發展直通式證券交易及無紙化證券市場發展直通式證券交易及無紙化證券市場發展直通式證券交易及無紙化證券市場

Introducing Straight-through Processing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and
Scriptless Securities Market

14.14.14.14. 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前財經事務局局長曾在 2000 年 10 月向本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表示，金融基礎建設督導委員會會展開工作，以便盡快推行直通式

證券交易（即投資者可直接入盤及對盤）及發展無紙化證券市場，他期望在

3 年內落實這些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推行這些計劃有何進展，

以及有否評估在本港推行這些計劃是否切實可行；若評估為可行，有關評估

的詳情及落實的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在 2000 年 12 月發表了一份報告，載述在本港推行金融基礎建設督導委員會

提出的多項計劃的策略，有關計劃包括推行直通式證券交易及發展無紙化證

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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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無紙化證券市場方面，證監會在 2002 年 2 月就建議的模式進行

了廣泛的市場諮詢，向多個上市公司、法律及規管專業團體及市場參與者的

專責小組搜集意見。我們正為無紙化交易草擬授權法例，並預定在 2003 年

第三季，就該法案進行公眾諮詢，以及在下一個立法會會期把該法案提交立

法會。與此同時，證監會亦正制訂無紙化模式的運作細節，以諮詢公眾。

有關推行直通式證券交易的事宜，自從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於 2000 年 10 月至 2001 年 2 月期間分期推出第三代自動對

盤及成交系統（“第三代自動對盤系統＂）後，直通式交易便已能夠在零售

層面進行。該第三代自動對盤系統裝置有新的周邊系統，包括多工作站系統 1、

經紀自設系統 2 及買賣盤傳遞系統 3。投資者現可透過各種電子方式（互聯

網、流動電話或個人數碼助理）直接把買賣盤輸入其經紀的多工作站系統或

經紀自設系統，在第三代自動對盤系統進行交易。

為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以及提高直通式交易在零售層面的交收效率，

證監會已成立了一個包括港交所及證券經紀業參與的改善投資者個人戶口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改良現有的投資

者個人戶口結構，以便零售投資者進行全面直通式交易（即根據單一指示完

成買賣、證券及款項交收程序）。因此，我們已要求證監會及港交所優先發

展便於使用及具成本效益的投資者個人戶口模式。我們知悉這項措施有助加

強中小型經紀的競爭力。此外，我們亦鼓勵證券經紀業積極參與投資者個人

戶口模式的設計及制訂，並向工作小組提供意見。港交所計劃在確定擬設的

運作模式的細節後，即會公布有關詳情，以徵詢市場意見。該模式的預定推

行時間為 2004 年上半年。

至於直通式交易的結算及交收事宜，證監會及港交所在取替書面／人手

處理程序，以配合無紙化交易、進一步結合證券交收及款項支付系統，以及

採用國際認可的通訊標準方面，已取得進展。

                                   
1 多工作站系統是由港交所提供，並設置在聯交所參與者辦公室的網絡系統。在該系統

下，每個交易權最多可讓 8 個工作站同時把買賣盤輸入第三代自動對盤系統，以執行

交易。
2 經紀自設系統是由經紀（或其軟件供應商）開發的網絡系統，用以執行輸入買賣盤及

風險管理功能。
3 買賣盤傳遞系統是以互聯網為本的前端買賣盤輸入系統，由港交所開發，以供聯交所

參與者選作認講之用，讓參與者的客戶可以直接透過互聯網、流動電話或個人數碼助

理輸入買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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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海外邀請海外邀請海外邀請海外醫療醫療醫療醫療專家協助專家協助專家協助專家協助應付應付應付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Inviting Overseas Medical Experts to Assist in Combating SARS

15.15.15.15.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上月 10 日，行政長官表示樂意邀請海外醫療專家

來港協助應付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就此，行政機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了世界 生組織的專家外，當局已邀請來港的海外專家的姓

名、資歷、來自哪個國家及所屬機構，以及當局發出邀請的日期；

(二 ) 這些專家向當局提供了甚麼協助及意見；及

(三 ) 有關開支的細項數目？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二 )及 (三 )

醫院管理局於 2003 年 4 月 26 日邀請了廣東省中醫院兩位中醫藥

專家　─　林琳教授和楊志敏教授　─　來港與本港臨床醫生

就治理 SARS 的事宜交換意見。這兩位專家在使用中西醫藥結合

療法治療 SARS患者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和專門知識。他們已於 5

月 3 日抵港。我們預計有關工作在未來 3 個月的開支不會超過 50

萬元，當中包括顧問費、藥材成本及其他與研究及臨床工作有關

的開支。

當局除請來兩位中醫藥專家，亦邀得英國威爾斯大學醫學院流行

病學、統計學及公共 生學系的 Dr Meirion EVANS，向其請教有

關預防感染措施。他同時也是公共 生實驗室服務傳染病監察中

心（威爾斯）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 Communicable Diseases

Surveillance Centre (Wales))的榮譽區域傳染病學家。他是世界 生

組織於 4 月到廣東省考察 SARS 情況的專家小組團成員之一。在

2003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 Dr EVANS留港期間，當局提供了住宿及

交通服務，總開支（包括酬金）為 4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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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香港大學邀請抵港的國際級醫學專家，亦就政府的研究

及公共 生工作提出意見。這些專家均來自美國，包括 Aaron

Diamond 愛滋病研究中心主管何大一教授；前美國疾病預防及控

制中心主管、現職 Emory University學術 生事務副校長的 Dr Jeffrey

P. KOPLAN，以及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傳染病部門的

Dr Robert G. WEBSTER。他們除了向大學就醫學問題提出意見，亦

出席了由 生福利及食物局及 生署舉辦的簡布會。他們在席間

就疾病治療方法及感染控制措施提供了專家意見。政府無須為有

關活動支付額外開支。

地鐵公司購買電力的情況地鐵公司購買電力的情況地鐵公司購買電力的情況地鐵公司購買電力的情況

Purchase of Electricity by MTRCL

16.16.16.16.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與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訂立的營運

協議規定，地鐵公司“須為鐵路的所有部分提供及維持多於一個的電力供應

來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該公司：

(一 ) 向兩間電力公司購買電力的比例；

(二 ) 現時平均每月的電費開支；及

(三 ) 有否制訂措施，節約用電以減省開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政府與地鐵公司的營運協議，該公司須

為其鐵路的所有部分提供及在可行的情況下維持超過一個電力供應來源，以

確保列車安全運作所需的穩定電力供應。

地鐵公司的電力費用是根據兩間電力公司公布的收費率計算。地鐵公司

向我們表示，由於它與電力公司的詳細供電安排屬於商業敏感資料，所以不

能提供向兩間電力公司購買電力的比例及平均每月的電費開支。

地鐵公司在不影響電力供應的穩定下，不斷探求節省能源的措施。該公

司已採取的節省能源措施包括在非繁忙時間關掉部分自動電梯，以及安裝月

台幕門，將涼快的空氣保留在車站大堂和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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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購買及購買及購買及購買及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本地製造的產品本地製造的產品本地製造的產品本地製造的產品

Government Purchase and Use of Locally Manufactured Products

17.17.17.17. 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政府購買及使用本地製造的產品，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鑒於目前政府車隊龐大，車輛數目約有 7  000 輛，由各政府部門
管理和使用，當局有否購買及使用本地設計及生產的全球 星定

位系統管理政府車隊；若有，這些產品的效果如何；若否，原因

為何；及

(二 ) 會否增加購買及使用本地製造的產品，以支持本地製造業及促進

本地經濟發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謹就上述質詢回覆如下：

(一 ) 政府車輛管理處一向有緊密留意全球 星定位系統產品的發

展，並與多家本地及海外的有關製造及供應商保持接觸，瞭解其

產品的設計及功能。目前，這類產品所提供的功能，主要局限於

追蹤和顯示車輛的所在位置、行駛路線和時間，暫未能提供車輛

當時用途和乘載量等數據資料，以助加強車隊管理和提高車隊使

用的效益。有見及此，並基於資源運用和整體成本效益的考慮，

政府車輛管理處現時未有購置全球 星定位系統作政府車隊管

理之用。該處將會繼續留意有關產品的進一步發展，在適當時考

慮引進使用。

(二 ) 政府的採購目標，是透過公開、公平競爭，達致最佳經濟效益。

因此，所有符合要求的本地或外來產品，均享有公平的競爭機

會。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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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320032003 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3200320032003 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amend the Broadcasting Ordinance (Cap.
562) to tighten the control of unauthorized reception of licensed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s in Hong Kong.

At present, it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law to import, export, manufacture,
sell or let for hire unauthorized decoder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Offenders will be subject to a fine of $1 million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five
years up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Unauthorized decoder" means a decoder
by means of which encrypted television programmes provided under a licence
can be viewed in decoded form without payment of a subscription where a
subscription is required to be paid.

We propose that the possession or use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for example, for the public display of the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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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s received without payment of a subscription in pubs) should be
subject to a fine of $1 million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five years up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his provides for the same criminal liability against the
manufacture, trading and supply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In our view, this will be adequate for achieving a deterrent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vil remedy provided by the Bill will enable a
licensee who sustains loss or damage from the use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 by a
domestic or a commercial user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amages, an injunction or
other appropriate remedy, order or relief against the user.

Pirated viewing of subscription television is improper.  In reviewing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in late 2001, the Government
consulted the public on the proposals in the Bill.  Public opinions were divided
on whether criminal sanction should be imposed on the use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 by domestic viewers.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the use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supported that both criminal sanction and civil remedy should be introduced.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utcome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in 2001,
the adverse impact of pirated viewing on the pay television industry,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ization as a means to contain the problem, the practical
enforc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ivacy issues, we do not propose to impose
criminal liability on domestic viewers.  We consider it more appropriate to
adopt a cautious approach to introduce civil remedy as the first step in controlling
unauthorized reception by domestic viewer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effect of digitiz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pirated viewing.  We will not rule out the option of imposing
criminal liability on domestic viewers if pirated domestic viewing is still rampan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digitiz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progressive approach of our proposal will be more
acceptable to the community.

Madam President, I commend the Bill to Honourable Member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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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2002200220022002 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MENDMENT) BILL 2002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April 20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劉炳章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我以《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審議工作的重點。

《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

要目的是修訂《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以改善對在未批租

土地範圍內進行的挖掘工作的規管。在審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察悉公用事

業機構及建造業強烈反對有關掘路工程的建議收費及處罰制度。他們認為，

有關的收費及處罰制度不但會為他們帶來財政負擔，也會令政府與公用事業

機構出現不必要的爭拗，以及招致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因而增加成本和浪費

時間，這一切最終可能會由市民承擔。提出意見的團體也認為，政府當局應

考慮其他方法或措施，例如提供一站式的挖掘准許證申請服務、改善道路基

礎設施的設計和規劃、建造公用設施共用坑道，以及設立獎勵計劃，以鼓勵

盡早完成挖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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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收費制度會按照用者自付的原則，悉數收回政府

部門處理挖掘准許證，以及監察准許證條文執行情況的行政費用。這項安排

可促使公用事業機構及承辦商如期完成挖掘工作，以及減少掘路工程的次

數。此外，作為另一個誘因，當局亦會向未能於挖掘准許證（首段有效期）

所述明期間內完成挖掘工程的准許證持有人，徵收因交通延誤而引致經濟損

失的附加費。

法案委員會已詳細研究各項建議收費的計算基礎。法案委員會亦曾就如

何制訂准許證（首段有效期）的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多項建議，以改善挖

掘准許證的申請程序。當局接納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並會提出一項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進一步改善根據條例草案第 10L 條所設定的機制，

以便覆核當局所作的某些決定，保障准許證持有人的權益。

法案委員會認同業界的看法，認為在進行挖掘工作方面，政府部門應與

私人機構一樣，受到同等程度的管制。政府部門如作出任何刑事行為，或犯

了嚴重罪行，理應受到檢控。由於公用事業機構及其他道路工程倡議人如違

反挖掘准許證條件，會遭受檢控，因此，如果政府部門可免受檢控，會有欠

公允。

就此，政府當局認為，根據目前的建議，向進行掘路工程的政府部門發

出挖掘准許證和徵收費用的規定，與對其他私營公用事業機構和道路工程倡

議人的規定相同，只是在對違反規定者的處理方式方面有分別。

政府當局認為，向政府或政府部門施加刑事法律責任，在程序及成效方

面，會引起一些複雜的問題。香港法律目前亦無先例，清楚和明確地顯示可

對政府或政府部門提出刑事檢控。因此，為執行法例規定而在法庭對政府或

政府部門提出檢控，會偏離一貫做法。政府當局相信，在新訂第 2A 條建議

的報告機制推行後，將會有一些方法，可有效確保政府遵從適用的法例規

定，例如向立法會負責，以及由申訴專員、傳媒和非政府機構對涉嫌行政失

當的事件進行監察。

法案委員會認為，由於在研究向政府施加刑事法律責任一事的過程中，

或會牽涉一些層面較廣及令人關注的政策問題，而該等問題又關乎整個刑事

司法制度，因此法案委員會認為更恰當的做法，是由議員在其他議事場合跟

進。法案委員會曾在 2002 年 10 月 4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就如何處理

此事徵詢內務委員會的意見。內務委員會當時的意見認為，此事應交由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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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政府部門在進行挖掘工作時受到適當的規管，法案委員會曾研究

新訂的第 2A 條內所述的規管報告機制及有關的程序綱要。經考慮法案委員

會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對新訂的第 2A

條作出修正，以便涉及公職人員違例的事項一概可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報告，而不僅限於那些當局作出干預，但仍無法阻止違例事項的個案。

根據條例草案內所載、新訂的第 10Q 條，挖掘准許證的持證人及指定持

證人有責任為毗鄰構築物提供安全預防措施。條例草案訂明，任何人如不遵

守此項安全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法案委員會曾就有關的免責辯護條文及其適用範圍進行研究。法案委員

會亦曾探討政府當局是否須發出作業守則及指引，或採取新的行政措施，以

協助業界遵從有關提供安全預防措施的規定。在罰則水平方面，政府當局在

聽取有關團體的意見後，再考慮到監禁對公司准許證持有人並不會有效，因

此建議以提高罰款額取代原有的監禁罰則。罰款額將會由原本建議的 5 萬元

增至 20 萬元，以維持應有的阻嚇作用。

在商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曾提出各項改善掘路工程監察工作的建議。

法案委員會亦促請政府當局改善工地沒有人施工的情況，並應盡早重新開放

掘路工地，供車輛及行人使用。

政府當局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將會動議多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以改善條例草案的文本和規管制度的運作。

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支持當局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女士，我現在想說一說我自己的意見。我本身作為法案委員會的成

員和主席，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整體精神的，我亦支持用者自付的原則，

以收回行政費用。不過，由於大部分意見，尤其是業界發表的意見都認為政

府官員的薪酬及福利也偏高，因此建議的收費可能也會偏高。

政府雖然接納了法案委員會及業界大部分的意見，取消原本建議的監禁

罰則，但條例草案仍然以懲罰為主，欠缺鼓勵的措施，實屬美中不足。

另外一點是，政府在巡視工地時，要另外收費，這點大部分業界人士也

認為是不合理的，因為巡視工地其實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因此不應該另行收

費。條例草案雖然未能全部合乎所有界別的要求，但我認為條例草案仍然能

夠令所有申請人及持證人的權責劃一。過往，對政府及私人掘路工程的申請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60

及持證人作出的規定不盡一致，前者是由承判商負責，而後者，即私人工程，

有時是由專業人士，即所謂認可人士負責。現在，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便一概會由工程倡議人負責。

此外，條例草案亦訂定免責辯護條文，以及設立覆核機制，以便申請人

可作出辯護及有渠道提出申訴，甚至作出平反。我認為雖然這項條例草案未

必能夠立即解決香港所有掘路帶來的交通擠塞問題，但最少可為這項困擾香

港已經十多二十年的掘路問題提供一個可行的方案。整體而言，條例草案可

提供一個誘因，使掘路時間縮短，也可平衡各方的利益，為香港社會大眾帶

來最大的整體利益。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在本港的道路之下，設有相當多種類的設施，亦由

於過去發展迅速，帶來頻密的掘路工程，給人的印象是掘路工程無日無之。

無可否認，各類改善香港居住環境和日常生活的工程，或為進行基礎建

設，包括興建樓宇、鋪設電纜、煤氣管、輸水管、污水渠、光纖、道路維修

等而進行的工程，很多時候也須進行道路挖掘。不過，與此同時，這些工程

也帶來很多不便，例如在挖掘道路期間，會造成噪音、引致道路受阻和交通

擠塞等問題，更甚是會影響商業運作，或在掘開坑道後，下雨可能會引致積

水和蚊蟲滋生的問題。

誠然，實施挖掘准許證收費制度，對香港日後的發展，無論是在市民生

活質素方面，或在推廣旅遊方面，也有一定的幫助，但另一方面，也有值得

我們留意的地方，便是在這個制度下，路政署扮演多重角色。該署作為工務

部門，由於要推行與該署有關的道路工程，因此它是准許證持有人，但與此

同時，由於這個制度是屬於該署的管轄範圍，因此該署也是監察、發牌和執

法部門。雖然政府當局曾經解釋，負責執行這些工作的人會是署內不同的職

員，可是路政署的多重角色總給人一種矛盾的感覺。本人促請當局必須對此

多加關注，以免將來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引致社會上各方面的批評。

在條例草案下，違反准許證條件及安全規定的私營機構掘路工程倡議人

是會被罰款的，但政府卻不會，此舉是要避免動用公帑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

費用。為了對私營機構公平，條例草案建議實行報告機制，以收監察政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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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效。本人希望政府能嚴格執行這個機制，並制訂有關指引，以免造成不

公平的現象。

在諮詢及審議條例草案的階段，政府一直堅持私營機構負責人如在進行

掘路工程時違反挖掘准許證的條件，可處以監禁刑罰，但因為政府各有關部

門每年進行的掘路工程約佔總數的一半，即使這些部門在進行掘路工程時違

反挖掘准許證的條件，亦無須由有關的署長負上類似的刑事責任，只會施以

政府內部處分，這樣的安排當時引起業界內許多人及立法會同事很大的異

議。幸好在審議條例草案的後期，政府從善如流，把這項安排取消了。

挖掘工程雖然會令人感到煩躁不安，但卻是繁榮的象徵，因為這些工程

會帶來就業機會，而且在工程過後，會為市民帶來更舒適和方便的生活。本

人希望今次的條例修訂可為香港帶來正面的影響。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掘路、阻街、阻路，掘完再掘、把路掘開了卻沒有

人開工、完工日期一拖再拖等情況，已困擾社會多年。因此，市民、商戶和

駕車人士均對此感到十分煩厭。掘路衍生的問題，無論是從時間、金錢、環

境、市容等方面衡量，均使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本人明白單靠這項條例草案，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本人相信，在條例

草案獲通過後，掘路問題應得到改善。最少，掘路的倡議人須進一步設法縮

短掘路的時間和按照期限完工，否則他們可能要付出代價。由於條例草案建

議引入按經濟成本徵費的制度，因此本人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的另一個目的，是為當局徵收挖掘准許證簽證費和

工地巡查費提供法律基礎。本人並不反對政府就此等服務收費，但認為當局

既然向業界收足全費，理應確保物有所值，以及向客戶交足功課。除了要讓

業界在合理時間內獲發准許證，以及協助他們順利地依時完工外，也必須做

妥掘路地盤的管理工作，以紓緩掘路工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這些工作包

括：

一、落實對法案委員會和業界的承諾，進一步理順申請挖掘准許證的程

序，以達致向業界提供一站式法定服務的目標，並加快掘路工程的

進度及避免行政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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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發展區和其他可行的地區鋪設共有的坑道，以減少日後掘路的

次數；

三、加強與業界聯絡和合作，投入足夠資源，以減少重複挖掘的機會，

以及妥善管理本港的地下設施；及

四、做好掘路工地的管理和監督工作。

主席女士，在上述 4 點中，第四點尤其重要，因為根據本人的經驗、市

民反映的意見和法案委員會的視察報告，部分長期佔用重要街道或旺區的工

程，也是政府工程。可是，這些工地的管理卻差強人意，包括工地掘開後沒

有人開工、沒有人開工又不解釋原因、設有告示牌，但卻資料不足、沒有投

訴電話等。這些問題不是立法的問題，而是守法、執法和監管的問題。

水務署、渠務署、路政署等部門作為工程倡議人，無視和容忍工程承判

商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遺憾。路政署身為監管機構，未能及時防止問題出

現及即時予以糾正，也實在是失職和令人失望。本人希望在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後，當局在收取十足的簽證費和巡查費後，情況會有所改善，而並非只是

杯水車薪地為政府的財政赤字提供另一個收費藉口。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

辭。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代表民主黨就有關《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

訂）條例草案》發言，並表示支持條例草案。

針對掘路工程出現延誤而徵收挖掘准許證收費的問題，自 1987 年起已

開始討論，至今已有 15、 16 年。現時，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期

收回與挖掘准許證制度有關的行政成本，以及向缺乏合理理由而延遲完成掘

路工程的持准許證人徵收成本費用。民主黨認為這是有需要的，因為在條例

草案落實後，除可鼓勵持准許證人及其承判商盡可能縮短工程時間外，亦能

改善當局對相關人士的規管。

事實上，我瞭解到掘路工程對市民的日常生活、交通及周圍環境構成嚴

重影響。正如近年在尖沙咀進行的各項掘路工程，便令遊客卻步，商戶營業

額下跌，區內不少商鋪生意大受打擊，甚至有商鋪因而結業。

故此，我們在此促請政府正視挖掘工程所造成的問題，當條例草案落實

後，政府除了規管持准許證人及其承判商外，亦須對進行掘路工程的政府部

門作出規管，採取一視同仁的做法，避免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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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我們認為落實條例草案可發揮阻嚇作用，但長遠而言，政府

亦須檢討目前掘路工程所採用的傳統施工方法。現時進行掘路工程時，往往

要掘開路面，造成噪音及種種不便，掘出的泥頭又阻礙行人路，因此，政府

可研究引入更多新式的方法來進行地下工程，這樣不單止可減少對居民的滋

擾，亦可縮細掘路範圍，減低噪音。

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主席，我自從於 1991 年加入立法會以來，直至現在亦一直出任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是最資深的委員了。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此事曾進行

3 次聆訊，分別在 1992、 1995 和 2001 年。剛才有同事說，此事項其實不是

九十年代的事，而是七十年代的事。這事項的確困擾了香港數十年，我也曾

向有關法案委員會主席劉炳章議員表示，如果他能理順此事項，便功德無量

了。

主席，經過 14 次會議，以及我們和劉健儀議員在 2 月 22 日到工地巡查

和視察後，事項終於帶回了議事堂，我當然是全力支持。我亦很多謝業界在

這過程中一直出席會議，當然，這是因為他們有利益衝突存在，但即使他們

只是因關心而列席，我也不覺得是壞事。

我要稱讚局方和署方人員，他們一直跟業界商議，我希望就其他一些法

案，有關當局亦能作出配合，因為受影響的一方是會一直關注 的，如果署

方或局方持續和他們開會，又將他們的意見帶回到有關的委員會時，工作進

度定會快得多。當然，我現在想提及的，尤其包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的立法，主席，如果我們可以用二十多年來處理該項工作的話便最好，我們

絕對有這些時間，也希望受影響的人能夠有充分的時間、機會來表達他們預

料會受到的影響。所以，我今天非常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剛才各位同事已說過很多，當中我最贊成鄧兆棠議員所言，即現時情況

很差，可能因為發生 SARS 的關係，經濟步伐緩慢了下來。在 2 月的時候，

我們表明要到工地巡視（正如劉健儀議員也說明，有些人認為我們說明目的

才前往巡視是有點“ 氣＂，但“ 氣＂也要做）。政府也跟我們說了，但

我們不是造馬，一定不是造馬，而我們當時是由中環走到灣仔、銅鑼灣、北

角，再到 魚涌，也許政府猜想不到我們會一直走到那麼遠的，主席。我們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64

一直走下去，但見越遠離中環的工地內，工作的監管越鬆散，也看見多個工

地沒有工人施工。當時，有政府官員表示，工地內不是沒有工人施工，他們

只是在地底工作而已。我們於是走進地底，但又找不到他們。我相信很多市

民經常看到路面被掘開後沒有人開工，卻阻礙車輛和人通過，會因此感到很

氣憤的。

所以，到了某一個階段，法案委員會甚至認為要看一下商鋪的經濟損失

的問題，只是後來做不成。但是，我希望局長明白，市民是很氣憤的，我也

要加強地說，路面的情況並不單止對經過的車輛造成不便，經過的行人也覺

得很煩厭。在香港，作為行人的，很多時候會覺得沒有權益，只像廢物般，

似乎最重要的，只是要修妥整條路供車輛通過。很多時候，行人路窄到不得

了，同時又掘到毀爛不堪，行人走路時往往要行出車路，冒 被車撞倒的危

險。所以，我很希望通過條例草案後，在條文生效時一定要執法。我相信這

點很重要。廖局長剛才親口說過，針對吐痰的行為也很難執法，關於這點，

我相信孫明揚局長會命令他的人員較勤於執法，執法起來可能會很轟動，甚

至會拘捕一些人，但法例也是要執行的。然而，業界跟我們說，如果真的要

執法，被拘捕的應是政府人員，原因為何？主席，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工程都

是政府工程。

我和劉健儀議員在 2 月 22 日當天巡視時，也看見有很多這類工地。我

們看到水務署屬下的工地，很多尤其是馬虎了事。我們當時看見這樣的情

況，官員也打電話給有關的人士問個究竟。所以，我同意鄧兆棠議員所說，

現時情況這般差，很多時候是執法不力。當然，如果要執法，便會有人不喜

歡，便會有人被罰。沒辦法了。有很多事是令市民看後感到很“ ＂的，例

如亂拋垃圾，這可能不是廖局長的職責範圍，但我仍希望能夠執法。

我同意業界所言，有很多事項會令他們感到很擔心的。剛才提及一站式

的服務，希望真的可向他們提供如此的服務，因為他們是做生意的，有很多

其他工作要做，所以如果要他們逐一到每個部門提出申請，他們便會覺得很

煩。我明白法案委員會現時承諾會有一個機制或安排，是與一站式差不多

的。我希望可以做得到此點，不要再讓他們到處奔走，我希望這做法可算是

改善營商環境的一種措施，可令商界、公用事業機構覺得政府是盡量方便他

們的。

此外，我想提出，業界感到非常不滿的是，正如剛才有議員也說過，就

是他們會被罰，但政府官員不會被罰，政府官員是不會負上刑事法律責任

的。關於此點，剛才有同事也說過，這是太複雜了，要轉到另一個委員會再

作討論。主席，其實，我們法案委員會已就此舉行過一次會議，現正等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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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回覆，這裏所涉的很多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已跟業界說過，不要抱過

於樂觀的態度，以為可以辦得妥，因為可能到了最後也不能辦到的。不過，

如果真的不能辦到，有可能發生的現象是：但見業界受重罰，而政府人員只

須寫報告給局長等，便可了事。如此的制度，我相信實在是行不通的。做起

事來要順暢，當然便要服眾，即使最終他們是無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即使

不能刑事檢控他們，也不要給業界看見，變成業界犯了事便要拉要鎖，政府

部門犯了事卻甚麼事也不會發生，打個報告上呈了事，連紀律聆訊也沒有，

我相信如此的處事方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政府也說過會盡量少一點掘路，其實，

我自 91 年至今一直說鋪設公用設施時應使用公用坑道，這些坑道可作多用

途，但來來去去也不多見。很多時候，掘路工程有不協調的情況，甲掘完路，

過了一兩個星期，乙又來掘，丙又來掘，所以一定要協調好，如果共用坑道

的方法可行的話，希望盡量多用一點，將全部要設置於地下的設施都放下

去，便無須經常掘路了。

主席，在這項條例草案中，有一點是大家都支持的，便是有關覆核的機

制。此點已沒有問題了。初時還有些不同意見，但後來署方也作出了修改。

我想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申報利益方面。財政司司長的買車事件令很多香港人

以為大家都不介意是否有利益衝突，但我們的法案委員會是很介意的。今天

早上，政府帳目委員會進行聆訊時，有 4 位委員沒有出席，便是為了避嫌。

因此，即使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也要強調，申報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已清楚說明。

此外，我們也曾問及，如果有關人士隱瞞其利益關係時，法例上又沒有

規限，怎麼辦？當局告訴我們無須害怕，如果有隱瞞的話，便是涉嫌觸犯《盜

竊罪條例》，即是說他涉嫌欺詐或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我們於是表明，

情況既然如此，在邀請有關人士做覆核委員會委員時，便須向他們說明，而

不要假設他們已知道，有些人是真的不知就裏的。一定要向他們說明，如果

有隱瞞，不申報利益，便可能犯上刑事罪行，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看到，也同意如果真的有人忘記申報利益，而在進行覆核的過程時

才發覺，則整個程序便須停下來，從頭再來。我希望這些程序真的能嚴謹地

進行。我也很歡迎當局同意列明這委員會的成員不可以連續 6 年出任成員。

這些委員之中，有多於一半是非公職人員，政府自會選擇一些在這方面有專

長的人來出任。我相信這是好的，因為有些委員會的委員做完又做，任期便

會顯得過久了。我希望這種做法可讓其他委員會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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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剛才有同事提到，在這些工程裏，業界覺得路政署有角色衝突，

因為路政署既要執法，要檢控業界中違法的人，但路政署又會參與掘路，這

是難以避免的。不過，政府現時說，不用害怕，在路政署裏，負責掘路的是

某一部門的人員，而提出檢控的又是另外一個部門。但是，他們都是由同一

署長和局長管轄的人員。我希望政府做事時，能盡量讓業界看到不會有人特

別維護政府官員和政府的工程，否則業界會覺得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我覺得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十多二十年的事情至今終於來個了斷，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在這

項法例獲得通過並生效後，我希望局長和署長雷厲風行地執行。屆時，我會

很迅速地向他們匯報何處有人將路掘開之後又不施工，或犯規，或在路牌上

寫明會於何時完成工程但又做不到等事件，我也會呼籲所有香港市民亦要對

此等情況提高注意力，因為我們皆希望這些工程能盡快完成，不要影響香港

市民、香港的經濟發展，也不要妨礙別人，給人帶來很多不便。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葉國謙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近日，干諾道中近機利文街的位置，正進行多項掘

路工程。工程導致交通擠塞，汽車駛至文華酒店便已受影響，阻塞的路面近

一公里長。該處的掘路工程，相信已令在座很多議員同事身受其害。其實，

上述工程造成的影響，相對上只算很輕微。我們看到在皇后大道西與東邊街

交界處，路面已掘開了兩年，大部分時間也沒有人開工。九廣鐵路公司進行

的尖沙咀站工程，在商鋪門前築起高高的圍板，令商戶連“生意都唔駛

做＂。

很多同事都指出這些問題其實已困擾了香港很久，這點我也十分同意。

在區議會的會議中，他們經常表達很強烈的意見。因此，我很高興今天的條

例草案對此作出初步的改進。

掘路工程所造成的交通、行人安全、商戶損失和環境問題，已成為廣大

市民生活的一部分。造成掘路工程延誤的理由，竟然有七成半是可以避免的

人為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政府部門之間不協調、申請挖掘准許證的手續繁複

費時、工程期間的交通安排不妥善、工程物料運送延誤等。

有關政府部門之間的不協調，以及申請挖掘准許證手續繁複費時的問

題，其實，政府早於 2002 年 6 月，法案委員會開始審議條例草案之前，便

已作出一些改善，實行了“一站式服務＂，為工程倡議人提供快捷合理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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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這點是我們歡迎的。現時提交的條例草案文本第 10L 條，有關“評估的

覆核＂的條文，規定路政署必須在限期內送達申請及覆核結果通知，有效提

高路政署處理掘路工程的效率，我們認為這是一項改進。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與公用事業機構舉行了多次諮詢會。

這些機構多次遞交意見書，大多對挖掘准許證的簽發及延續收費表示反對。

民建聯認為，現時政府所提出的收費，即由路政署簽發挖掘准許證的 1,860

元收費，准許證有效期內每天 32 元的按日收費，“策略性道路＂工程延誤

每天 18,000 元的罰款，都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為解決我們面對的長期

問題，亦只可用這種方法。本來我們不想對經營者或公用事業機構造成一些

負擔，但反觀不實施有關安排，對我們市民造成的損失將會更大。因此，我

們支持該條例草案內有關這方面所作出的安排。

有意見認為第 10Q(1)條訂定的 20 萬元罰款過高，但罰款只是針對那些

沒有做好地盤安全的機構，相對人命傷亡的風險，20 萬元實在不算高。現時，

第 10Q(1)條已經取消了監禁 6 個月的規定，改為將罰款提高至 20 萬元。私

人機構可依循現時的做法，聘請工程師等專業人士進行工程，並就工程貯存

文件紀錄，作為免責辯護。我們認為這些規定能有效地保障有關機構的利

益。路政署亦無意將條例內的罪行列入“須留紀錄的罪行＂名單，公司董事

不會因為掘路工程而不能取得“良民證＂。我們認為這些安排可以解決大家

的疑惑。

事實上，我們從有關數字看到，私營公用事業機構獲發挖掘准許證的數

目，佔總數 37%，其進行掘路工程的日數則佔 59%，從這些數字來看，私營

公用事業機構進行的每項掘路工程，平均佔用路面的時間較長。因此，掘路

工程的收費及規管是絕對符合公平原則的。當然，政府各部門和公營公用事

業機構，是掘路工程的大戶，我們必須堅持公平原則。因應政府部門的情況，

公職人員須受第 2A 條的規管，如公職人員違反條例，則會啟動通報機制，

驚動局長，我相信這一點的阻嚇力比罰款更為嚴厲。當然，對於如何能做到

一視同仁，有關委員會會繼續研究。法案委員會亦就覆核機制進行了充分的

討論，政府亦接受了法案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就有關覆核的機制及程序作出

大動作的修改，對此民建聯表示歡迎。

本條例草案旨在針對一些人為因素，從改善行政程序及規管兩方面

手，期望能減少由天氣及地底設施複雜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工程延誤，使七成

半的人為延誤得到改善。因此，我亦促請政府能盡快落實條例草案。當然，

我們亦希望政府可盡快研究行人路掘路工程造成經濟損失的問題，考慮如何

作出相應的規管，改善現時的情況，免致出現人車爭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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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就《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

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和進行三讀。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制定《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有 6 方面。首先，是為鼓勵挖掘工程倡

議人準時完成在街道上進行的挖掘工程。第二，是對挖掘工程倡議人及其承

判商，加強監管。第三，是按照用者自付的原則，收回簽發挖掘准許證及執

行其中條款所帶來的行政費用。第四，是提高罰款額，以維持必要的阻嚇力。

第五，是要推動管理挖掘工程電子化。第六，是為地政總署，就關於管理在

非街道範圍內挖掘的條文作出技術性的修改。

由於條例草案比較複雜，法案委員會進行了多達 14 次會議，詳細審閱

條例草案，並且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謹此向法案委員會主席劉炳章議

員及其他委員致謝。同時，我亦想藉這個機會，多謝業界在法案委員會審議

階段，提出了很多正面及積極的意見。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

案，以修正條例草案中若干條文。

香港是一個十分擠迫的城市，發展高度集中，道路面積比其他國際級城

市都要少。道路亦一直充當促進交通流動及容納公用設施的雙重角色。路面

及地下管線均須不時維修、更新及擴展，以維持其功能及服務水平。要保持

公用設施的服務水平及進行道路維修，又同時須確保交通暢順，兩者基本上

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又同樣重要。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盡可能協調在道

路上進行的工程，以減少開挖次數及避免不必要的延誤。

政府為減少掘路工程出現不必要的延誤，一直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包括

確立諮詢架構，使政府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就掘路工程互相溝通及協調。

路政署亦主動參與，調解公用事業機構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爭議。此外，

政府有為公用事業機構的掘路工程安排先後次序，並且引入電腦科技提高協

調及監控的效率。不過，要達致持續改善的目標，我們確信有必要進一步制

訂一些合適的措施，以鼓勵道路工程倡議人，包括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準

時完成掘路工程。這些措施的目的，並非用以處罰或針對任何一個行業或界

別。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69

我亦必須指出，在過去十多年間，立法會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曾多次提出

建議，要求政府就挖掘准許證的運作收回成本，以及對延誤的掘路工程課以

罰款。

去年 4 月，我根據當時的諮詢結果，向立法會提出了條例草案，大致為：

首先，我們將現行《土地（雜項條文）條例》中，受到挖掘管制的政府

土地，分為路政署管理的街道及其他未批租土地兩個類別。

同時適用於兩類土地的新安排，主要包括︰

(1) 加強對持准許證人及其承判商的管理，並使准許證所載條文的適用

對象明確化。

(2) 將從前免費簽發的挖掘准許證，改為須收費的服務，藉此收回發證

及管理的成本，以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

(3) 提高法例中的最高罰款額，由 5,000 元增加至 5 萬元，而修正案會

將個別與公眾安全有關的條款中的最高罰款額增至 20 萬元，以維

持阻嚇力。

(4) 在訴訟程序中，當局的電腦紀錄，可以作為證據。

至於只適用於路政署轄下的街道的主要新安排包括︰

(1) 按照掘路工程所影響的街道類別，向不合理延誤的掘路工程徵收因

阻延交通所引致的經濟損失的費用。

(2) 條例草案涉及在街道上挖掘的條文對政府有約束力。換言之，政府

部門同樣須申請挖掘准許證，並受挖掘准許證的條款約束，亦須繳

交所有費用，包括因不合理延誤而招致的經濟成本。不過，政府部

門如有違規，主管當局會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報告，由局長決

定採取何等措施，以盡快終止違規行為，並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

條例草案中收取經濟成本的安排，可說是一項創舉。大部分條文，也是

環繞 這項安排而制定。路政署署長會根據現行的道路管理框架，將全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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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為 3 類︰即“策略性街道＂、“敏感街道＂及“餘下街道＂。我們已就

各類街道因有掘路工程進行而導致交通阻塞，估計了一個“經濟成本＂數

值。道路名單將予以刊憲。屆時，那些在行車道上進行掘路工程的倡議人，

便可知所適從了。

為配合這項方案的實施，我們設立了測算首次期限的制度，並覆核與繳

付經濟成本事宜有關的機制，並引入業界參與覆核，務求做到公平、公正和

高度透明。

法案委員會主席劉炳章議員及委員，以及有關團體提出了若干事項，有

關該等涉及修正條例草案的事項，我會在稍後動議修正條文時再行解釋。

最後，我希望條例草案中，收取經濟成本及其他的配套措施能為本地的

掘路工程開展一個新秩序，為各類道路使用者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契約，並就

解決多年來管理掘路工程的問題帶來新的機會。法案委員會已表示支持恢復

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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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MENDMENT) BILL 200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2 年土地

（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5、 8、 10、 12 及 1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4、 6、 7、 9、 11、 14、 15 及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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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上述剛讀出的條文，有關

內容已印載於提交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會簡短解釋提出的修訂的背後原

因。

第一項廣泛的改動，是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放棄使用“主體＂及“附

屬＂准許證的概念，而改為在新的第 10 條中，直接授權持准許證人的承判

商及其分判商進行挖掘工作。

法案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提高公職人員對違反本條例的警惕，並使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局長從速阻止違規行為，因此，新的第 2A 條現已改為：不論公

職人員的違規行為是否已被當局終止，當局仍須向局長報告，以便檢討，而

局長亦須立即終止未終止的違規行為。此外，“查訊＂一詞，亦改為“調

查＂，務使程序簡捷。

為減少地政總署簽發不必要的挖掘准許證，以期節省行政成本，我們在

第 10 條擴大了豁免挖掘准許證的範圍，包括那些已受其他土地批文管制的

挖掘工程。此外，在新的第 10A 條中，我們容許在非道路上進行的某些小型

工程，獲豁免領取挖掘准許證，並為此界定準則。

在第 10D 條中，我們擴大了當局可以拒絕發出挖掘准許證的情況，包括

不合情理的，或在新道路上的挖掘申請，又或在未能給予當局足夠時間處理

的申請個案。當局會將新建道路的名單，以及須處理申請的時間，刊憲公告。

因應業界的要求，在出現不可預知的情況下，持准許證人或有需要在短時間

內為准許證申請延期，申請人可以在申請延期時，一併繳交所有費用，如路

政署未能及時發證，申請人本來已有的准許證，即被視為已獲延長，而已繳

付的費用，會按實際獲批准的日數扣除，餘款會悉數退還。

業界及法案委員會曾要求政府考慮實施若干措施，鼓勵掘路工程倡議人

在准許證屆滿前早日完工。我們和業界商討後，除推出一些行政上的表揚計

劃外，在法例內，我們修正了新的第 10K 條，以便所有提前完成的工程，可

以按提前的天數，獲發回日費。

與業界商討後，我們發現原有的新的第 10L 條，在界定何等評估可以上

訴至行政上訴委員會方面，有不清晰之處。故此，我們在新的第 10L 條中，

開列了所有可能出現的各種評估類別，並界定何等評估類別可以向上訴委員

會申請覆核。

議員亦有提及，如當局未能在限期內，將覆核結果通知申請覆核者，會

使申請人無所適從。因此，在修正新的第 10L 條時，我們訂明持准許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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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覆核時，如已提出他認為合理的評估，則當局如在指定期限過後仍不

通知時，申請人的評估，即會被視為當局覆核的結果；又或申請人如未有提

出其本身的評估時，當局原先作出的評估，將被視為覆核的結果。

法案委員會十分關注路政署的角色衝突問題。法案委員會認為，路政署

署長一方面是掘路工程倡議人，但另一方面，按原有條例草案所定，該署在

覆核委員會中擔當最終仲裁者的角色，這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如覆核委員會

的官員比例較高，將會出現傾向維持原來評估的情況，可能對申請覆核者不

公平，而在覆核委員會的成員中，或會有人與上訴個案有利害關係。此外，

如有人獲長期委任，便會與大多數諮詢委員會任期只限 6 年的政策相抵觸。

考慮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後，我們將原來的第 10M 條及第 10N 條全部重寫，成

為新的第 10M、 10N 及 10NA 條。在新安排下：

(1) 公職人員不得被委入覆核委員團；

(2) 委員團成員的任期不得超過 6 年；

(3) 申請覆核者須事先獲悉可能獲委任為覆核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以便

申請人以某成員與覆核有利害關係為由提出反對；而可能獲委任的

人亦須作利益申報；

(4) 路政署署長只能在覆核委員會的會議上擔任主席，但沒有投票權；

委員會成員中，除主席外，公職人員不得佔多數；

(5) 覆核委員會在商議過程中，可因發現某成員與覆核有利害關係，而

撤換成員；

(6) 覆核委員會的決定，由投票作出，並由路政署署長照章通知申請

人；及

(7) 在票數相等的情況下，覆核委員會須予解散，再行委任另一覆核委

員會處理覆核。如再發生票數相等的情況，則作利益歸申請人處

理。

業界及一些議員一直十分關注原有條例草案中，與安全措施有關的新訂

第 10Q 條所附帶的監禁刑罰。業界指出，他們的公司董事會因《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 101E 條而被牽連入獄，但他們未必有直接參與指示該項挖掘工

程，這樣於理不公。我們十分體諒業界對監禁的顧慮，但我們有責任確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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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第 10Q 條的安全措施得到貫徹；我們亦理解到，由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持准許證人均為公司，監禁刑罰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我們將原先的

6 個月監禁刑罰，改為將罰款提高至 20 萬元。議員又指出，在原先的新訂第

10Q 條的法定免責條款中，並沒有界定“合理步驟＂的範圍，因此，我們現

於條例草案中列出其中一些法庭可考慮的因素，以供業界 考，包括已聘請

了對挖掘工程或其中涉及的設施有認識的專業或技術人員，以及設置了適合

的安全管理制度。

上文提及的都是一些較為重大的修正，我們亦就條例草案作出了其他文

字上的修正，或為相互配合而提出技術性修正，此類修正已在發給委員的文

件中清楚列明。

所有修正建議均已經法案委員會審議，而且獲得其委員的支持。我懇請

各位委員支持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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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至 4、 6、 7、 9、 11、 14、 15 及 1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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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年土地（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MENDMENT) BILL 2002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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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每

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

最多 7 分鐘發言。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有責任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

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

CALLING FOR THE RESIG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HWA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這項議案是要求行政

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

在立法會內提出這項議案，是董建華先生的不幸；立法會如果不能通

過這項要求董建華先生辭職的議案，是立法會的不幸；董建華先生如果不辭

職，再做 4 年行政長官，是香港的不幸。

我提出這項議案，背後有、亦代表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的呼聲，包括

擁有負資產和破產的人、受董建華欺壓的公務員、爭取居留權的人、被削減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老人、失業者、反對釋法的人、反對就《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人、董建華管治下的受害者、受禽流感和非典型肺

炎影響的人和因非典型肺炎而死的幽魂。

早於 1998 年 6 月，我帶領擁有負資產的人上街遊行，已高喊董建華下

台。不幸地，當時這呼聲並沒有獲得支持，結果他的管治帶給了香港很多的

災難。董建華 6 年來的管治為香港人帶來失望、痛苦、死亡及災難。根據政

府過去的統計數字及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資料，情況令人感到憂慮和

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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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6 年，破產個案由 1997 年的六百多宗，驟增至去年的二萬五千多

宗，上升了四十二倍。過去 6 年，破產總人數是 52 600 人；自殺個案由 1997

年的 597 宗，增至 2001 年的接近 1 000 宗，上升了 67%。雖然最新數字仍未

公布，但相信仍會繼續增加。失業率由 1997 年令人驕傲的 2.2%，激增至去

年的 7.3%，上升了三點三倍。

自從董建華在 1997 年擔任行政長官後，他整體的表現可說是志大才

疏、眼高手低、管治混亂和言而無信。我會用一些例子來證明這些評論：

在 1997 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建華說會把老人的每月綜援金額增加 380

元，結果不但沒有增加，一般綜援金及老弱傷殘的綜援金反而削減了 11%；

在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事件中，他包庇路祥安；在仙股事件中，局長馬時亨

並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而梁錦松先生偷步買車的事件，也是眾所周知的，是

他包庇護短和用人唯親的一個明確例子。整個問責制度，可說是形同虛設。

在金融風暴後，失業高企的問題多年來困擾 香港市民，但董建華仍

然是“唱慢板＂，只是不斷地唱好“中國好，香港好＂，但香港的經濟卻不

斷下滑，失業率持續高企，現時仍看不到有任何具體措施糾正這項問題。此

外，董建華最喜好的是改革，這正正看到他志大才疏的做事作風。對於任何

事情，他也認為須改革，無論是教育、醫療、公務員或政治制度，他也認為

須予以改革，但他染指哪一方面，便把那方面的事情弄糟。教育制度多年來

也看不到有任何改善，醫療制度混亂，導致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大家也清

楚看到了。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導致公務員隊伍不穩，17 萬公務員對董建華不

滿，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他還說要把香港的經濟轉型，但明顯地，在經濟

新發展方面也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失業率持續高企，新投資也十分低落，看

不到有任何具體措施能帶領香港走出谷底。

此外，董建華亦言而無信。他在多次施政報告中提及很多大型基建計

劃，但工程卻遙遙無期。他曾提及國際中藥中心、鮮花港、亞洲多媒體資訊

及娛樂中心、硅港、世界時裝中心等，這些基建也曾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但

我們只聽到聲音，卻看不到會在何時落實具體的措施。

房屋政策混亂，導致樓價下跌七成，這亦是董建華施政混亂的一個明

確例子。他說的“八萬五＂已經不存在，但這一點連當時的房屋局局長黃星

華也不知道，反而地產商卻說早已知道，可見他在管治和執政方面是如何無

能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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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只懂向弱勢社 開刀，削減綜援和公共醫療開支。削減大學撥

款，也是推翻了他的承諾。他曾多次公開表示支持大學教育，說這是香港的

基石，但在說過後卻削減這方面的經費，令學生增加了不少壓力。

至於非典型肺炎的問題，行政長官未能及時採取任何預防措施，也未

能阻止這種疾病在社區傳播，充分地讓人看到他危機意識薄弱，以及管治能

力差。澳門早於 3 月時，已在所有公園、休憩處、廣場、街市、巴士站、固

定及流動公廁、電話亭、行人天橋和欄杆等地方進行全面清潔消毒，但我們

的政府很遲才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很多保皇黨的人只懂攻擊民主派，為董建華搖旗吶喊，他們可說是助

紂為虐，希望他們在稍後回應時，可就我剛才指出的失業問題、經濟問題、

香港市民面對的苦困及破產問題作具體回應，不要只說一些高、大、空的話。

很多人認為行政長官不應該辭職，我希望他們可以列出行政長官多年

來的德政，以證明他擔任行政長官是稱職的，不要只繼續說空話。香港所需

要的是一個開明和有能力的領袖，而不是無能的庸才。很多人說行政長官是

個好人，但我們回顧中國歷史，自古以來，不少亡國君王也是好人，像南唐

國君李後主李煜，最後也成為亡國之君，但最少他留下了一些好詩詞流傳後

世，例如《虞美人》和《浪淘沙》。一個好詩人亦難逃亡國的命運，更遑論

一個簡單而無能的好人。

行政長官管治了 6 年，只為香港帶來了失望和痛苦，也由於他的管治

失誤，帶來了不少死亡，災難亦一個接 一個。在董建華的管治下，可能仍

會出現更大的災難，香港仍然可忍受多 4 年嗎？

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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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反對由陳

偉業議員提出、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的議案。

在這一百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無數大大小小的風浪，備受種種考驗，這

些波折是痛苦的，但我們都挺過去了，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命。不過，

在最近 6 年所遇到的各種挑戰，卻是我們前所未見的。

在我們面對的所有挑戰中，最重大的一項便是落實“一國兩制＂。已故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這項構想，目的是要把一個殖民地變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同時保持這顆“東方之珠＂的穩定和繁榮。當時，全

世界，包括很多香港人，也以疑惑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嶄新的大膽設想，既希

望這項構思能夠成為事實，又擔心這個夢想是否可以成真。

我們都知道，從那時起，“一國兩制＂便成為香港每一位市民的期望。

如果不能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任何美麗的前景都會落空。

領導香港落實這項構思的，便是董建華先生。董先生出任特區第一任和

第二任行政長官，是出於他對國家和歷史的承擔，出於對香港前途的使命

感。

在 6 年後的今天，“一國兩制＂取得空前和舉世公認的成功，從中央政

府，到英國、歐洲議會、美國，以至聯合國均眾口一詞，稱讚不絕。

如今，“一國兩制＂在香港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空氣一樣，

不可或缺，而且是自然而順利地過渡，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幾乎沒有

一點改變。不過，“一國兩制＂的成功並不是自然，也不是必然的。這是董

建華先生堅守落實“一國兩制＂的原則，加上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所取得的成果。

過去幾年來，我們努力不懈，完整地保留了香港賴以成功的各項要素，

使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可維持不變，使外國投資者繼續對香港保持信心，也

使更多外商前來投資，更多遊客來港觀光。

我很高興告訴大家，香港賴以成功的四大支柱，是仍然完整無缺和屹立

如故的。香港繼續奉行普通法，繼續維持司法獨立，司法機關繼續公正和公

開地運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繼續維持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所有投

資者一視同仁，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最自由和公平的營商環境；香港繼續擁有

廉潔的政府和公務員隊伍，這方面的聲譽在世上有增無減；香港也繼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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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度的資訊自由，這不僅是在新聞通訊方面必需的，也是作為國際金融和

商貿中心所不可或缺的。

這四大支柱仍然是香港的基石，不但絲毫無損，而且還不斷得到鞏固。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得以戰勝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使香港吃盡苦頭。可是，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香港

在這個全世界也受到深遠影響的金融危機中，表現驕人，不但成功捍 了港

元，還力保了香港的經濟。同時，香港因勢利導，進行了多項一直難以施行

的金融改革，包括進一步開放銀行體制、撤銷利率管制、規範市場拋空活動、

改善監察資金流動的機制、加強金融市場的電子基建等。這一系列的改革，

進一步使香港的金融架構和運作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不錯，金融風暴仍留下一些後遺症，而且直到現在仍然令不少香港人感

到難受。不過，香港政府當時應付危機的手法獲公認是果斷和明智的，並及

時推行了一連串改革，更是高瞻遠矚和成效卓著的。在這段困難時期內，政

府的一切工作也在是董先生領導下進行的。

我要指出，董建華先生和特區政府為香港市民的長遠利益，處處從長計

議，為香港未來的持續發展、為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擬訂計劃，採取措施，

盡心盡力。

我們開放電訊市場、在經濟上不再過分依賴地產市場、推行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訂下長遠的防止環境污染策略、制訂人口政策、發展以鐵路和地鐵

為主的交通運輸系統、為了加快與內地的人流物流往來而推動各項公路、橋

梁和邊境關卡基建、興建迪士尼樂園，以及發展數碼港和科學園。這些措施

和規劃有些已初見成效，有些正在默默進行，為我們的未來發展不斷鞏固根

基。以上每一項普遍得到市民贊同的政策，都是在董先生領導下落實的。

主席女士，香港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內地

的關係也出現了本質上的改變，而且並非在政治關係上出現變化。這 6 年也

正好是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最急速的一段時間。產品、技術和知識的更

新換代如電光火石般迅速，知識型經濟和全球化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在這段時期內，剛好遇上國家的經濟持續起飛，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香港一向在與內地和國際社會的變動關係中，審時度勢地尋求發展。如

何調整和加強與內地，特別是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策略性關係，

成為香港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在董先生的領導下，香港作出了適時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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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巧妙地配合了香港的經濟轉型。如果說在回歸之初仍有不少人對這

樣的調整心存疑慮，今天可以說這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流意見。

董建華先生更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清晰地勾劃出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

的藍圖，主要的目標是充分利用香港優越的地緣政治地位，與已經被稱為世

界工廠的珠三角合作，進行更緊密和相應的互惠發展。這幅藍圖可使香港在

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發揮固有的優勢。我們現在的工作，是按 藍圖積極

發展。香港與深圳西部通道的工程，也會爭取在 2005 年下半年完工。香港

與珠三角的緊密經濟合作，已成為大勢所趨。

在這個必不可少的轉型過程中，與內地各省市和中央政府溝通，是非常

重要的。董建華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們可以看到，董先生和特區

政府一直也得到中央政府和領導人的信任和支持，這是在落實“一國兩

制＂，以及在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地發展方面必不可少的因素。

主席女士，“港人治港＂是一個新體制，關於如何施行有效的管治的問

題，須不斷累積經驗。我們時刻也在總結經驗，以便迅速地改進施政。香港

的主權回歸一方面是順利的，但另一方面也是複雜的，衍生出不同的政治矛

盾和衝突。政府必須在改善民生的同時，更及時地瞭解和回應普羅大眾的需

要。在市民大眾的政治意識不斷提高，對政治和生活有更多訴求的情況下，

董建華先生以積極和負責任的態度，大膽地進行政制改革，引進主要官員問

責制，鞏固公務員專業與政治中立的地位。通過這個新制度，政府得以吸納

社會上出類拔萃的各界人士，讓更多有志之士可以服務政府和市民。

香港近年來面對的難題，有不少是不可以借鑒以往的經驗的，我們須不

斷探索、探討和改進。我們力求謹慎行事，精益求精。相信大家也理解到，

在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也富挑戰性的情況下，要凡事做到盡善盡美和獲得全

民讚許，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的確是在不斷求進，爭取最好的成績。

我們相信，政府與廣大市民的目標是一致的。至於香港的經濟，雖然仍

然有待全球的大環境改善，但香港定必在多方面繼續努力和做好鞏固的工

作。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社會得以保持穩定，治安狀況良好，市民最珍惜

的人權和自由也得到保障。

主席女士，我認為在評價過去 6年的得失時，每個人也必須客觀和持平，

來作出全面而切實的思考，不宜以偏概全。坦白地說，我們應對董建華先生

公道一點。一般市民要求我們同心同德，協力應付香港當前的種種挑戰，為

香港建設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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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希望向在座各位議員衷心指出，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辭職的議案，完全缺乏事實根據，也絕對不符合香港的客觀情況及利益。我

懇請各位反對議案。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本港回歸至今已經 6 年，現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

考驗。在這個困難時刻，我們不但需要一個有領導能力、有遠見和果斷的政

府，亦需要一個得到市民支持及信任的政府，以及勇於承擔的行政長官。可

惜，香港市民不但受盡金融風暴、經濟衰退、非典型肺炎等外圍因素打擊，

更可悲的是，行政長官和他的領導班子在面對這些困難時，領導無方和失誤

連連，令經濟增長屢創新低，失業率屢創新高。處理非典型肺炎失誤，更帶

來慘重的人命及經濟損失。民主黨並非要把所有問題也歸咎於行政長官，但

有很多問題的確是由於他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失誤所導致的，令他失信於民。

他的民望亦由最初的 70 分，跌至 41 分的新低，有接近六成半的市民認為他

不適合做行政長官，只有低於 10%的市民支持他繼續做行政長官。一個民望

如此低的行政長官，實在難以管治下去。剛才政務司司長的話，似乎與民意

完全相反。

主席女士，民主黨認為行政長官董建華所犯的，不單止是政策上的失

誤，他的政治思維和保守態度，更導致民主、人權和法治倒退。此外，他用

人唯親、處處護短，以及推出只是向他本人問責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令他獨攬大權。在短短幾年間，香港經歷了民主大倒退。

首先，在回歸的最初 3 年內，行政長官一手摧毀市民參與政治的渠道，

包括重新採用區議會的委任制和取消兩個市政局。作為民意機關的立法會，

在 97 年後也受到《基本法》所施加的枷鎖限制，淪為只供各黨派各抒己見，

但無法阻撓政府政策的場地。此外，行政長官屢次漠視立法會，在行政上表

現霸道，屢次強行要求立法會匆匆地通過與民意背道而馳的法例，例如在去

年審議的反恐法例，便是倉卒地把有問題的法例交給立法會通過，然後才慢

慢嘗試堵塞漏洞。很明顯地，他只是想把立法會變為橡皮圖章。又例如第二

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事前未徵詢過立法會的意見，便突然改

變以往的慣例，把施政報告由 2002 年 10 月改為在 2003 年 1 月才提出，這

是完全不尊重立法會的做法。

行政長官自己不喜愛民主，是眾人皆知的事。他漠視立法會內民主派所

代表的民意，不尊重民意，與民為敵。對於民主派議員，他簡直是“視而不

見＂。如何“不見＂呢？在公布財政預算案前，他特別約見立法會各黨派的

議員，進行游說和聽取他們對新稅項的意見，唯獨是“不見＂民主派的議

員。此外，民主黨就非典型肺炎問題約見行政長官，他亦不肯接見民主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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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行政長官只願聽取與他相同的意見，這種偏聽的態度令這個文明社會

響起一個很嚴重的警號。

為了使政府提出的政策在立法會暢通無阻，行政長官委任自由黨主席田

北俊及民主建港聯盟主席曾鈺成進入行政會議，實在令他們很多時候在投票

時簡直不分是非，不問民意，漠視民間疾苦，盲目地支持政府。他一手建立

的政治體制既無效率，又窒礙民主發展，令市民的意見無法得到充分反映，

最後令整個社會彌漫 一股憤怒但又無奈的情緒，令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疏

離，甚至進一步惡化。這個境況是前所未見的。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特區“自行立法＂，保護國家安全，但行政

長官卻借立法“自行＂ 壞“一國兩制＂，拱手相讓“高度自治＂，破壞香

港的法律制度。有關法案建議的煽動叛亂罪及處理煽動性刊物罪的涵蓋面非

常廣泛，定義非常寬闊，危害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和新聞

自由。政府推出法案的手法亦極為惡劣和高壓。政府一方面說要諮詢公眾，

但又拒絕發表白紙條例草案，毫無誠意。面對 6 萬人上街反對立法，政府更

強迫立法會議員在未能充分討論及研究條文內容的情況下，閃電式地審議法

例，務求趕快在 7 月前一定要完成審議和通過法案，對反對聲音聽而不聞。

過去，港人認為香港即使沒有民主，最少也享有自由。不久以後，相信連自

由也會被剝奪，外國投資者及香港銀行界也有聲音表示有關法案會影響資訊

流通，最後只會打擊經濟及營商環境，恐怕日後的經濟會雪上加霜。

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去年 7 月引入只向行政長官問責但不向市民問責

的問責制，至今未到 1 年，便發生了仙股事件及梁錦松在加稅前買車的事件，

其實是失信於民，貽笑大方。更可笑的是，甚至連北京領導層也追究處理非

典型肺炎失誤的官員，行政長官卻反而回歸人治之路，進一步獨攬大權。其

實，他有否反省過 6 年來所犯的種種錯誤呢？港人已對董先生徹底失望，勉

強再多做 4 年，只會一錯再錯，唯一能體現問責精神的最佳方法，便是請董

先生辭職。

主席女士，民主黨支持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最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病毒

肆虐，喚醒了市民的清潔意識，全港大街小巷都發起清潔運動，要將危害市

民的病毒一掃而空。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亦要在本身的崗位上做好清潔工

作，響應社會的呼籲，將危害社會的政治病毒掃走，而今天的辯論正好回應

了這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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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古代有所謂“苛政猛於虎＂的說法，而現代的香港版本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無能所造成的傷害，即使比不上 SARS 病毒

厲害，也相信不相伯仲，分別只是在於我們可以看到 SARS 所造成的禍害，

便是奪去了二百多人的生命和一千六百多人受感染，但受無能政府所禍害的

人數，雖然不能直接統計有關數字，但相信也不會少於 SARS 所造成的損害。

我在此舉幾個簡單例子。正如剛才很多議員同事說，政府如果能夠對 SARS

問題快一點採取行動，便可能不會有這麼多人受感染；又例如政府如果能在

紓解民困方面大刀闊斧一點，能夠改善經濟和失業問題，在過去數年可能便

不會每年有百多二百人因為經濟問題而自殺。此外，由董先生領導的特區政

府的政策正如 SARS 病毒一樣，不斷變種，例如今天可能是用人唯親和包庇

下屬，明天可能是破壞法治和扼殺人權，後天則可能是胡亂改革和破壞穩

定。最慘的是，每一個轉變也令人防不勝防，所產生的損害更是難以估計。

過去幾年，在董先生這種領導方式下，雖然製造了不少英雄，同時也製造了

不少值得香港人驕傲的事蹟，例如有抗 SARS 戰士，也有對抗疫症的英雄，

但正如許多醫護人員說，市民不是想做英雄的，市民只想安定地過日子。市

民最終也只是想有一個不會令港人蒙羞的香港領導人。

面對一個不能令很多人受惠的董建華政權，我們絕對不能像政府處理

SARS 那樣，事事慢幾拍，而是應該建立普選制度，讓市民揀選自己認為合

適的人選來取而代之。很可惜，當社會大眾提出換人的訴求時，總有人提出

種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出來護短。他們不單止反對落實普選的制度，更不時縱

容傳播政治病毒。有人質疑香港面對的問題是否須完全由董先生負責，認為

不應像今天的議案般要求董先生辭職。其實，毫無疑問，我認為當然不應只

是由董先生一個人負責，政府當然也必須承擔責任。不過，董先生作為政府

之首，理應對本身的決策及其任命的官員所犯的錯誤負上最後的責任，這是

任何問責制度的精神所在，所以，董先生是應該下台的。

再者，也許有人會質疑，即使董先生下了台，是否便能解決當前的問題？

所以應該讓他帶罪立功。可是，市民要問，我們還要給董先生多少次機會呢？

甚麼是帶罪立功呢？其實，董先生過去所犯的過錯還不夠多嗎？我們還要承

受多少過錯，他才能夠立功呢？其實，處理無能的政府，正如清除 SARS 病

毒一樣，必須速戰速決。我們知道消滅了病毒，雖然不能令病人即時復原，

但最少能阻止病毒蔓延。正如董先生下台，雖然未能解決各種在過去種下的

問題，但新上任的人必定會汲取教訓，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當然，我們明白到要杜絕疫症，針對病毒只是第一步，治本的方法是做

好清潔工作，不容許藏污納垢，讓病毒滋生和讓蛇蟲鼠蟻有機可乘，傳播病

毒。正如董先生下台只是第一步，要杜絕香港出現另一個、兩個，或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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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領導，便必須在制度上作出改革。因此，我們過去一直要求普選行政長

官，讓市民選出他們認為有能力的人來領導香港。

眾所周知，特區的選舉甚至是小圈子選舉也不如，只是由中央政府欽

點，再經選舉委員表態支持。這純粹是政治鬧劇，使行政長官可以不理會民

意，繼續推行一些他想推行，但不符合民意的政策，例如推動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剝奪市民自由，或繼續包庇下屬，將高官問責變為高官免

責或卸責制，完全把市民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今天，行政長官高舉的是《文

匯報》引述中央領導人挺董的言論，而不是特區政府，尤其是行政長官民望

長期不合格的民意調查結果。過去，行政長官甚至不敢面對現實，要對這些

調查進行打壓。行政長官可以蔑視民意，正是這種不民主制度的產物。我們

要杜絕政治病毒的蔓延，最根本的做法便是改變現時這種藏污納垢的制度。

主席，我們明白今天的議案通過的機會是等於零的，不過，我們亦習慣

了在這個不民主的制度下的投票結果，但即使在議會內輸了，我們仍然相信

香港大多數市民是要求董先生下台的。值得慶幸的是，這不僅是我們自我安

慰地這樣說，而是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田北俊議員也曾向某份報章表示，如

果在現時做民意調查，支持議案的人必然佔大多數。今天的議案只是一個起

步點，我們期望大家要有  “一比九十九＂的精神，即 1 個人動員 99 個人，

繼續爭取民主體制，清除香港的政治病毒。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主席女士，今時今日，假如一名普通市民說要求行政長官下台，

我覺得可能是由於他對《基本法》有關條文不瞭解所致，情有可原。但是，

如果有個別議員提出，他要行政長官辭職的話，這就難免被視為不尊重，甚

至是蓄意踐踏《基本法》了。因為《基本法》第四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三節

和附件一、附件二，已就行政長官的產生、任期、職權、辭職條件、彈劾程

序，以及立法會的產生、職能、表決程序等，作出明確而嚴格的規定。《基

本法》體現回歸後的新憲制，是香港法治的基石。議員在就職時，已莊嚴宣

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相信對特區新憲法的規定，理應熟知能詳。在這大前提下，有人竟然違反誓

言，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再次挑起不必要的爭拗，對此我感到十分遺憾。

對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施政，以及行政長官的良苦用心，本港市民和國際

社會，自有客觀公正的評價。我想 重指出一點，就是近年來，由於一連串

的內外因素，令本港經濟衰退低迷，一場世紀疫症，更帶來意想不到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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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因而對特區政府有所不滿，對行政長官有所批評，這是不難理解的，

也說明回歸後市民享有充分的言論、思想自由。輿論反映在抗疫過程中，特

區政府並無犯大錯，主流民意也拒絕那些誇張失實、煽情、過激的言論。可

是，身為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全力救災的緊要關頭，居

然肆意指控政府，詆毀各界所做的工作，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本港經濟

只有破壞而無建設。

如果要我指出行政長官施政中的弱點或缺點，就是他太好人、太老實、

太容易被人用作“氣袋＂來打了。多年來，行政長官對指摘他的人，從來不

會“鬧＂；在受到某些政客窮追猛打的情況下，也完全不會考慮如何“還

手＂。想當年，在港英統治時期，誰敢出來跟港英當局唱對台戲呢？難道一

向以“倒董＂為第一要務的人，在港英時代，對當局就沒有任何不滿？為何

他們對殖民地統治者，未曾說過一聲“不＂字？事實上，在倫敦派來的總督

大人面前，他們是何等溫順、聽話，與港英當局所推出的，令香港陷於結構

性錯誤的政策，又配合得何等有默契呢？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港英當局

善於針對不同的政治派別，尤其是反對政府的勢力，施展軟硬兼施的工夫，

不時顯些“顏色＂給人看。

對這段歷史，部分當年由於批評總督而受到排斥乃至打擊的人士，至今

記憶猶新。他們希望行政長官能汲取經驗教訓，提高施政水平和應變能力，

在考慮如何控制疫情、重建經濟的同時，不妨考慮一下，如何運用剛柔兼備、

情理並舉的政治手腕，對個別極明目張膽挑戰法律者、無理取鬧者和造謠誹

謗者，依法採取適當措施，以捍 憲制，維護社會的安定繁榮。平情而論，

要做一位好的管治者，單靠一味的善良老實，似乎是不足夠的，多少要一點

能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氣魄。政壇猶如商場，有些行之有效的遊戲規則，朝

野都要遵守。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倒董＂人士實在應反躬自省，理解

和感謝行政長官的寬容氣量。

當前特區官民戮力抗疫，已出現上下一心的新景象。在這危中有機的時

刻，還有很多迫切的事務，有需要我們集中精神，腳踏實地完成，包括與周

邊地區和世界各國加強抗疫合作，及時推出內外兼顧的振興經濟計劃等。我

覺得在特區政府與社會各階層之間，現時最有需要的，便是互相理解。理解

可以減少戾氣，理解可以消除干擾，理解可以增強信心，理解可以凝聚力量。

只要大家多些互相理解、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相信一定能夠解決問題，穩

定局面，走出困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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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let me first remind the Honourable
Member who last spoke that under Article 73 (6) of the Basic Law, this Council
has the power and function to debate any issue concerning public interests.  I
hope that he is not implying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s resignation or not is not a
matter of public concern anymore.

It is perhaps unnecessary to say a great deal.  I agree that Mr TUNG
should resign, and I say this without malice or disrespect.  I have no doubt that
Mr TUNG sincerely believes that he is doing a good job as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e may well believe in all
sincerity that he is the best person for the job and he owes it to those who have
chosen him to soldier on, and that to bow out will be yielding to "The Enemy".
I have no doubt that Mr TUNG truly believes he is holding on out of a sense of
duty to serve the public and not for the love of power.

But, Madam President, anyone can be mistaken, particularly about
oneself.  This mistake is so common that we have a name for it.  It is called
"self-deception".  Mr TUNG is but human.  He can be mistaken in the
assessment of himself.  I suggest that he is indeed fundamentally mistaken in
believing that his staying on is in Hong Kong's best interest.

Mr TUNG is prone to dismiss his critics.  He does so most usually by
reciting the praises of his supporters, as we have heard, and, where available, the
support expressed by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This is unscientific and no
safeguard against self-deception.  In fact, such a habit typically nourishes self-
deception.

Although popularity polls are not everything, in the absence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they assume a special importance.  It is undeniable that his
popularity rating has been going down for a long time, most significantl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question of a second term of office for him.  The strong
indication then of his unpopularity showed that the Hong Kong public were keen
for him not to be given a second time.  His present rating is the lowest of his
entire career.  The people have spoken repeatedly.

He has tried their patience.  In the earlier days, many people, while
dissatisfied with his competence, were nevertheless sympathetic and prepared to
believe he is a "nice guy".  Today, ordinary men and women renounc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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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rly.  They have lost all faith in him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him, so that
he can do nothing right in their eyes anymore.  It is a dangerous situation which
no conscientious leadership can ignore.

Can Mr TUNG maintain that everyone is mistaken except himself?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are wrong while he and his political dependants alone
are right?

Various excuses have been produced: for example, that much of his
unpopularity is due to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is is not his fault.  But the
public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at.  They do not blame everything on him.
They do blame him for the failure to provide any leadership.  By this, they do
not mean that he does not give the right sound-bite to the media.  They mean
running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ly to carry out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need of the times.

He has openly blamed the subversion of civil servants for the ineffectuality
of his policies.  This was, in fact, the reason he gav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last July.  Ten months down the road, no one is impres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Nothing has improved.
New scandals came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latest scandal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is decision of not requiring Mr LEUNG's resignation is seen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serious lack of judgement for which he must face the
consequence.

Indeed, his own letter conveying his decision implicates himself in the
charge of covering up.  Marked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it was obviously
mean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Dated 15 March, it made no mention of Mr
LEUNG's failure to declare his conflict of interest on the 5 March or any letter
of resignation received on 12 March.

Madam President, Mr TUNG's decision to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dealt the rule of law a
permanent blow.  His housing policy has famously created a nightmare world of
negative equity.  His adamant refusal to consider democratization or even work
with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his stance politically crippled Hong Kong.  His
permanent and persistent attack on the Civil Service has undermined its mo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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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failures are numerous and spectacular.  Enough is enough.  He has caused
enough harm and really should go.

If he is not convinced by his critics and at least half of Hong Kong, then I
suggest he seeks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and resigns if that assessment
confirms that he is not doing Hong Kong any good.

His final refuge is that however bad he is, there is no better candidate,
certainly not the Honourable Member,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his is a poor defence.  Of course, changing the person alone is not
good enough, but it is a pretty good start, and a necessary one.  We must
change the system.  There is overwhelm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is shows that the public fully
understands the problem and its cause.  But once again, Mr TUNG is an
obstacle to this change.  He is thus not only the problem, but also the obstacle to
its solution.

Hong Kong needs a different and better Chief Executive.  Hong Kong
people deserve one.  They have worked so hard and have already suffered so
much.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motion.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近兩個多月，雖然近日新增的

個案已持續下降，醫護人員亦一度達到“零感染＂的目標，但昨天又再傳來

令人惋惜的消息，謝婉雯醫生的離逝，令今次疫潮再添一名為疫症犧牲的醫

護人員。雖然目前已達到世界 生組織（“世 ＂）解除警告的兩項要求，

但這並不表示疫情已緩和，我們絕不能鬆懈。就在全港市民共同為戰勝疫情

而努力的時候，我們的議員同事卻在議事廳內，利用寶貴的時間，討論今天

這項議案，我實在感到既無奈亦可悲。在此，我代表民建聯反對陳偉業議員

的議案。

細看陳議員努力找到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所謂“十九宗罪＂，我們不

難發現，這 19 項事件可以被列為“罪＂，除因顛倒是非外，更是混淆視聽。

我作為一位負責任的議員，實在難理解在這人人憂心忡忡的時候，為何還要

以譁眾取寵的方式誤導市民，製造社會分化和矛盾呢？隨手拿陳議員提出的

19 項事件作出分析，也可清楚看到陳議員的偏見。舉例而言，行政長官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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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手法動用儲備擊退亞洲金融風暴的大鱷；為國家安全與市民人權之間取

得平衡，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提出了《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為阻止大批國內人士來港定居而尋求人大釋法等，這些都是香港市民支持

的，但何以成為了罪狀呢？這實在令人費解。

主席女士，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不要問國家可以為我們做些甚

麼，要問我們可以為國家做些甚麼？＂在批評別人時，我們是否應首先檢討

自己呢？人無完人，各位支持今天的議案的議員，你們是否敢說自己在處理

問題時，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失誤呢？世上沒有人擁有可預見未來的水晶球，

誰都不會知道、亦不可預知未來。敢問各位議員同事，今次非典型肺炎風暴

中，大家又做了些甚麼呢？貢獻過甚麼呢？不少連醫院也未到過，淘大食肆

也未光顧過的同事，現在就只會說人長短，在疫情稍定之時，便急不及待的

跳出來，要聲討那個，調查那個，要這個辭職，又要那個負責。試問董先生

辭了職，疫潮是否便會即時消失？世 警告是否便會即時解除？

今次疫情是前所未有的、突如其來的，在處理初期，連醫院管理局、

生福利及食物局、 生署等專業人員，在判斷上都可能曾出現失誤，從應變

反應和作出決定的時間而言，肯定有未達到市民期望之處。面對這個疫潮，

不少的市民頓時痛失至親，家庭出現巨變，面對失業的困境，在這種心情下，

即使政府做得再好，亦難免產生怨懟，這是完全可以明白和理解的。不過，

這是否便代表政府甚麼也沒有做過呢？我相信市民大眾，自有公論。

陳偉業議員曾向各傳媒“開出支票＂，指今天的議案如果是以不記名方

式投票，議案定可獲得通過。在此我鄭重指出，陳議員這種不負責任的推測，

是對議員同事的智慧和誠信的侮辱，請陳議員不要信口雌黃。

陳議員今天在人人為控制非典型肺炎勞心勞力，不斷探求解決方法之

際，提出要求行政長官辭職的議案，其實也不過是在謾罵以外，搏取曝光的

另一種做法。為己為人，為香港的福祉設想，陳議員和在座支持議案的議員，

請三思再三思。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香港人對董建華，只剩下最後的一句話，便是哀莫大於

心死。

哀莫大於心死，便是對董建華不再有任何寄望，這是極為無助的悲哀。

香港人甚至寧願沒有行政長官，也不要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悲哀和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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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單止是民主派，即使是保皇黨，是親中派，是問責官員，甚至是政務

司司長，大家都心裏有數，只是有口難言。大家都在等待，等待董建華的任

期結束，香港無須背負這個包袱，能早日走出這條黑暗的隧道。

有一位資深的立法會議員，他與我比較彭定康和董建華，發現一個有趣

的現象。他說：在彭定康出席立法局的答問會，進入會議廳時，所有官員均

面帶笑容，充滿信心，等待看一場好戲。董建華來答問會，官員木無表情，

憂心忡忡，擔心行政長官講多錯多。 6 年的事實證明，董建華帶給香港的是

連綿不絕的災難。他完全缺乏管治香港的能力，他應該退位讓賢了。

港人對董建華的評分，低無可低，低於所有問責官員。可是，港人毫無

選擇，他們沒有投票權，不能更換行政長官，不能拉行政長官落台，只能在

互聯網中，傳遞 嘲笑行政長官的歌曲、漫畫、笑話和打油詩。人民無權，

只能苦中作樂，在虛擬世界中蔑視和踐踏行政長官的權力，反抗這個不民主

的建制。這既是行政長官的悲哀，也是人民的悲哀。

港人不能撤換董建華，是因為中央“挺董＂，江澤民“挺董＂。江澤民

對香港做了一件最錯的事，就是欽點了董建華，讓他治港 10 年，禍港殃民。

歷史將會無情地評價江澤民的選擇，凸顯了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的荒謬：沒有

任何民主的機制，令香港可以選賢與能，更換行政長官。今天，立法會提出

議案，要求董建華辭職。辭職，已是天方夜譚的神話，即使辭了職，也不過

是另一次欽點的開始。沒有了董建華，還有其他欽點的兒皇帝，人民仍然活

在中國的皇朝政治中，永遠哀莫大於心死。

欽點政治中，其實最悲哀的莫過於保皇黨。董建華連任的時候，獲得七

百多票壓倒性的提名，在無對手競爭下當選，你們後悔嗎？這七百多個提名

人，就是今天的保皇黨。保皇黨遵從最高指示，扶植了董建華，但是今天他

們要承受董建華的災難。想一想，回歸 6 年，香港蒸發了多少財富？政府失

去了多少民心？那些跟風“挺董＂的保皇黨和大富豪，自己也是“啞子吃黃

蓮，有苦自己知＂。口中“挺董＂，心中罵董，口不對心，人格分裂，造就

了這個愚昧的制度，令香港推向災難的深淵，午夜夢迴，撫心自問，可曾問

心有愧？

主席，非典型肺炎給香港人最深刻的教訓，就是不理政府，自力救濟。

當政府說非典型肺炎沒有在社區擴散的時候，市民已戴上口罩，自我防禦。

當政府叫學生繼續上課的時候，學校已自動停課。當政府拒絕公布受感染者

的大廈名單時，網上已自發公布。當政府還沒有對非典型肺炎死者的家屬施

以援手時，民間已發動捐款。非典型肺炎是一場災難，災難中人民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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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救濟，當政府“透明＂。董建華何嘗不是一場政治的災難，而人民已看

穿政府的愚昧和無能，用冷嘲熱諷否定董建華的管治。特區政府已淪為人民

的笑柄，除了笑話外，與人民毫不相干。

這是一個危險的警號。人民與政府離心離德，越行越遠。表面上是哀莫

大於心死，實際上是怒火心裏燃燒，等待爆發。當非典型肺炎的經濟災難，

令香港人活得更絕望；當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災難，令香港人失去

更多自由時，就是社會怒火燎原的時候。屆時，董建華和保皇黨將要付出更

大的代價，香港將要承受更深遠的苦痛。任何稍有政治遠見的人，如果不能

從今天的冷嘲熱諷中，看見未來的危險，是愚不可及，無可救藥。

主席，我謹此陳辭。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is facing its most severe crisis in
living memory.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has brought much
suffering to our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ic fallout could bring yet more
hardship.

We have learned an important lesson from this crisis: Victory over this
disease requires a committed community-wide effort.

We take the temperature of our children before they go to school each day.
We monitor our own health, an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infecting others if we
are ill.  We care about public hygiene.  We have redoubled efforts to keep our
homes clean.

We rely on our public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workers to care for the
sick.  We rely on our police to enforce quarantines.  We rely on screening at
entry and exit point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Through this community-wide effort, we are gradually bringing down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We all know that one weak link could spell disaster.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 Yangtze River floods, the Kobe
earthquake: These are remembered as great calamities, but also as times when
individuals put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to rebuild their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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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imes of crisis, societies rally against the common threat.  Even
the most vocal government critics stand up and say,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Let us join hands to triumph over this tragedy."  Yet, her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most serious crisis to befall our community in decades, w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act by debating a motion calling upo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resign.

What is the point of this debate?  What will it achieve?  How will it
contribute to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of us in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look to our Chief Executive for leadership.
They also look to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for leadership.  As we debate this
motion, are we in this Council providing the leadership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d that Hong Kong people demand?

Hong Kong is at the start of a long battle against SARS.  Although we are
making progress against the disease, Hong Kong itself is far from recovery.
We must strive to regain our economic strength.  We must strive to rebuild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We must develop an open and co-
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Guangdong province to make the whole region
SARS-free.

None of these tasks is easy.  Each of them requires our full attention.  If
we fail, our economy will not rebound, companies will go bankrupt, workers
will lose their jobs, tax revenues will decline,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will be
cut.  Yet, here we are, debating a motion that could create greater chaos, and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crisis at hand.

This week, we debate the resig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ext week,
we debate suspending deliberation of legislation on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With one, we say: "We can handle both SARS and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other, we say: "The SARS crisis is too grave — we
must delay work on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here is the logic in this?  If you
vote for removal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ow, how can you turn around next
week and argue that Article 23 legislation should be put on the back b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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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that those who oppose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realize the folly of
the present motion and put the interests of Hong Kong as a whole to the fore.
All of us in this Council will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of unity against SARS by
either voting against or abstaining from this flawed motion.

But doing so, we will be voting against petty politics and for a strong and
united Hong Kong.  By doing so, we will give real meaning to the Article 23
vote next week.  By doing so, we will help restore public faith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roving that this Council can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我日前看報章報道，得悉陳偉業議員為行政長官羅

織了 19 條所謂“罪名＂，以支持他提出的這項議案。不過，我覺過這 19 條

所謂罪名，其中不少，例如落實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解散前兩個

市政局，又或最近推行公務員制度的改革等，完全是涉及基本觀點與立場的

不同，或許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再反覆爭辯這些罪名，我覺得是相當浪費

時間，毫無意義的。至於陳議員提到的另外一些名目，則又令人有點摸不

頭腦，例如樓價大跌使陳議員不滿，但對於暫停賣地以穩定樓價，陳議員亦

表示不滿。最後，他還要扯上新機場啟用時的大混亂事件，這一點我認為是

完全不顧首屆立法會曾經就此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所作出的深入調查及所公

布的明確結論。當中的結論，我相信無須在這裏重提。

對於上述各種名目，我總的感覺是，如此牽強附會來羅織“罪名＂，不

要說是 19 條，即使再多加 90 條，也不能增加今天這項議案的說服力。這似

是電台 phone-in 節目裏的所謂個人意見或主觀隨意藉機發泄，多於議會內議
案辯論的充實內容。反而，我覺得值得在此討論的是，今天的議會文化，是

否已變得如同個別傳媒的文化一樣，為博出位而不惜譁眾取寵，“聲大夾

惡＂，尖酸刻薄，甚至言必稱打倒，論必及下台。假如這真的是今天的議會

文化，則報章上報道陳議員所說的“妖孽弄權，香港不幸＂，可能會不幸地

成為事實。

至於一些其他的議論，甚至引用中央領導人的片言隻字，作為揣測中央

領導人的意向，以圖為推倒行政長官增加籌碼，則其損害“一國兩制＂之

深，簡直可以稱作妖孽之尤。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成立近 6 年來，我們知道處於地產泡

沫爆破、亞洲金融風暴襲擊，甚至最近世紀疫症肆虐的客觀環境，政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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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當然有其不足之處，但也有不斷改變，不斷前進，不斷改善之處。相信世

上也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宣稱其施政是完美無瑕的。更重要的是，特區的政治

經濟發展是一個已經走上制度化並依法執行的運作過程。把政府一切政策與

操作的不足推到一個人身上，只會令人覺得是一種卸責；把前途寄望在更換

一個人上，更令人覺得是一種人治的思維；至於把經濟復甦寄望在更換一個

人上，則肯定是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無知。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必須辭職已經作出明文規定，對立

法會彈劾行政長官的做法也有很清晰的條文，但我至今仍看不到有任何足夠

條件，足以支持啟動其中任何一個機制。如果繞過《基本法》，即並非依法

辦事，企圖透過這項議案迫使行政長官辭職，則最終損害的只會是多年建立

起來的，在《基本法》規範下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政治體制，影響本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形象，這完全是一個損人又不利己之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回歸 6 年，經歷幾許風雨、經濟衰退的沖擊、

非典型肺炎的肆虐，前景暗淡，人心惶惶。日前財政司司長提出 118 億元的

挽救經濟方案時，揚言要推動香港經濟重新啟航。當時我的感覺是，如果香

港要走出這一潭死水，遠離低谷，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有一位新的領航者，

一張新面孔、一位有新思維、新精神、新動力的行政長官。董先生 6 年以來

的施政，可謂乏善足陳，失誤之處，罄竹難書。我只想簡單陳述數點他失敗

的原因。

第一，他缺乏了精明的判斷和有效的辦事能力，他的性格優柔寡斷、議

而不決，往往錯失良機。在處理經濟，以至最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危

機時，我們都可以看到他缺乏果斷的應變能力；他的房屋政策更不在話下，

而在教育政策上的進退失據，大家都耳熟能詳。第二，他缺乏一位領袖所應

有的胸襟和凝聚力。他用人唯親，而並非唯才；他對意見採取偏聽，而非兼

聽的態度，他更敵視和排斥異見分子，對一些前高官採取打壓的態度，對民

主派採取封殺的態度，更遠離 眾，遠離社會。第三，他缺乏政治的智慧和

識見。他並沒有珍惜一直以來最寶貴的傳統，反而制訂了一些破壞這些傳統

的政策；釋法動搖了法治的根基，數碼港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原則。在這個時

候，強行急速地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亦對言論和結社

自由構成威脅。其實，剛才曾司長所說的四大支柱，有 3 條已被動搖。有很

多政策更促成了民主倒退、貧富懸殊、社會分化，最後會令各行各業紛紛上

街遊行，這是祥和的香港社會不應該，亦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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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今天的困境，無可置疑，行政長官已竭盡所能來力挽狂瀾。他朝七

晚十一的工作時間，他每事過問的態度，他以耕牛自居的誠懇精神，卻仍然

無法讓人感到他可以帶領香港離開今天的困境，反而令市民，以至投資者對

董先生信心盡失，甚至認為董先生已成為經濟復甦的最大絆腳石。

主席女士，民意調查一再顯示行政長官的聲望每下愈況，屢見新低，其

實，這可反映社會各階層的看法。透過廣泛的接觸，我們知道社會各界，尤

其是過往較為保守的工商界，很多管理階層的人士，以至很多專業人士，甚

至包括一些親中人士，私下紛紛有怨言，甚至表示希望行政長官能夠自動榮

休。

剛才張文光議員說，如果我們今天採取不記名表決的方式，這項議案是

有可能獲得通過的，但葉國謙議員則立時質疑張文光議員的說法。讓我試試

從另一個角度來表達他的看法。如果今天我們有一部可靠的測謊機，我相信

今天很多“保皇黨＂的議員在發表言論時必定會被測出在說謊話，但我亦瞭

解在政治壓力下，很多人只能公開說一套，私下說一套，這亦是香港的悲哀。

主席女士，行政長官要完成第二任的任期，如果從現在開始倒數的話，

計有 4 年零一個半月。我聽到很多市民說“怎能捱下去？＂，當年倒數九七

回歸的期限時也沒有現在這麼痛苦，現在真的不知怎辦。剛才曾蔭權司長說

我們對行政長官要公道些，但我想問一問曾司長，行政長官可否亦對市民公

道些呢？回歸以來，他有很多事情不能得心應手，有很多官員已被他撤換，

但直至今天，他的政策仍然不奏效，那是否要換掉 600 萬市民呢？既然市民

不能換掉，那只好撤換行政長官了。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每次我在電視上看到行政長官亮相，臃腫的眼袋，稀疏的白

髮，生硬的姿勢，以及沙啞的聲線，我便為他和為香港人感到難過。我很希

望可以直接對他說：“董先生，你已經有 6 年的機會來表現自己，這已足夠

了，餘下的 4 年，請你給香港人一個機會，讓大家喘息一下吧。董先生，如

果你願意退位讓賢，自動辭職，將會是功德無量。＂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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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在 1997 年前，最多人關心的，便是本港在回歸祖

國後，能夠平穩過渡及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事實證明香港不單止能夠看到

主權順利過渡，而且能夠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雖然現在大部分的人對

順利回歸已經不以為然，但作為本港的首任及第二任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

生是絕對功不可沒的。

自上任以來，董先生一直表現出為港人服務的決心，並以最高的個人誠

信及操守標準來履行其職務。同時，亦因為他盡心盡力為香港服務的緣故，

完全取得中央政府的信任，令“一國兩制＂順利得以落實。

然而，董先生在管治香港上，也有值得檢討和改善的地方。首先，他在

上任初期所推行的“八萬五＂房屋政策，雖然本意良好，卻忽略了市場的相

關因素及轉變，促成本港物業市場大幅向下調整，令不少人士，尤其是包括

專業人士的中產階層，陷入負資產的困境。自從他在 1997 年提出有關政策

以來，本人一直表示對該項政策有極大的保留。

第二，在振興經濟的政策方面，董先生未能採取果斷的政策，對症下藥，

令疲弱的經濟扭轉過來。香港正面臨嚴重的通縮，政府應考慮通過擴張性的

財政政策，例如，增加基建投資及基建維修工程等，以刺激經濟及增加就業。

雖然，政府在本人及本會同事數年來不斷游說下，也有在這方面作出一定的

回應；可是，很多工程的推行進度仍然十分緩慢，令人失望。

近年在財政赤字陰影下，政府在基建投資上變得更謹慎，這也是無可厚

非的。可是，政府也應作出政策的調整，積極鼓勵私營機構直接參與各類有

關項目，大力推行私營機構融資措施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等。這樣的

安排可以減輕政府在基建投資或其他項目的承擔，而私營機構的參與也可以

增加有關項目的執行進度及經濟效益。同時，私人市場積聚了三萬多億元的

巨大資源，便可有出路。

最令人費解的，便是董先生在沒有任何諮詢基礎及令人信服的理據下，

提出要在其第二個任期完結前，即在 2006-07 財政年度將政府收支回復平

衡。為達致該目標，政府要採取緊縮的財政措施，進一步打擊疲弱的經濟。

本港經濟近期受非典型肺炎疫症的嚴重影響，如果政府不按實際經濟情況對

上述目標作出修訂，勢難令本港經濟走出谷底。

代理主席，本人認為董先生不應太 意在他離任前，使香港財政取得收

支平衡。反之，他應積極考慮發行政府債券，使政府能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

策，加速經濟復甦。在經濟回復健康的增長後，政府收入因而增加，財赤亦

會迎刃而解。即使在他離任時仍有可接受的財赤，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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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先生除可考慮在經濟政策上作出適當的調整外，亦應加強其公關的工

作。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董先生未能及時將他的想法有效地直接傳達到市

民大眾，因而產生很多誤解，甚至不滿，有關的例子包括“八萬五＂房屋政

策後來因應經濟環境所作的調整及非典型肺炎近期在本港爆發初期的政府

對策等。

代理主席，董先生在管治香港上確實有改進的餘地，但他一直為香港盡

心盡力，鞠躬盡瘁，是應該獲得市民多一點諒解及更有力的支持，本人謹此

陳辭，反對議案。謝謝。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想表明，我跟其他議員一樣，憑藉我在本

會的議席，我是選舉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在選舉第二屆行政長官的時候，我

曾提名董建華先生角逐第二屆行政長官。

陳偉業議員的議案措辭很簡單，只有一句，便是：“要求行政長官董建

華先生辭職。＂單憑這一句話，不作任何附註、解釋，便要求行政長官辭去

他的職務，是非常不合理的。況且，這是陳偉業議員的個人議案，而不是按

照《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九 )項，即由 15 位立法會議員聯名動議，行使立

法會議員的權力，展開對行政長官的彈劾。

關於行政長官是否有需要辭職，《基本法》第五十二條清楚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必須辭職：

(一 ) 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

(二 ) 因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

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

絕簽署；

(三 ) 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

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

從大家能夠觀察到的，《基本法》所規定的 3 種情況都沒有出現。所以，

要求行政長官辭職是並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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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不談，就以近日有人歸咎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面

對非典型肺炎事件爆發，未能採取果斷而有效的措施，堵截疫情擴散；我認

為這永遠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況且，每個人該負上甚麼責任，是可以爭論

不休的。

在這裏，我想舉個例子，讓大家討論一下，在淘大花園疫情爆發的時候，

有人批評政府後知後覺，以致有居民先行離去。據傳媒報道，有自行離去的

淘大居民其後發現身體不適，到屯門醫院求醫，但這名居民未有向醫護人員

申報是在淘大花園居住，以致醫治他的醫護人員未加防範而受到感染，甚至

有人死亡。如報道屬實，這名居民應否負上責任呢？再者，當政府安排淘大

居民入住度假村，接受隔離，有居民抱怨村內設施不足，政府部門承受壓力，

自然又忙亂一番，張羅膳食及對外通訊設施。但是，對比鄰近地區的做法，

有些政府根本完全沒有為居民提供膳食或對外通訊設施，我們的特區政府又

是否過分細心呢？

此外，受感染的病人入住醫院，接受醫治和隔離，他的自由是否會受到

限制呢？有傳媒報道，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即使屢有病人逃離醫院，執法

人員亦沒有合適的法律依據阻止。如果有病人因此將病毒帶返社區，又是否

應由政府官員，抑或醫護人員來承擔呢？本會同事作為立法者，又應否承擔

一部分的責任呢？至於政府公布疫廈名單亦有同類的爭論，有人認為這是侵

犯了病人及其家人的私隱，但亦有公眾要求，再進一步披露病人居住樓層的

資料。究竟，政府官員要為公布疫廈而負責，抑或要為沒有披露詳情而負責

呢？

代理主席，所謂“問責＂，或許已經變質成為“誰來負責＂。套用一位

專欄作家的說法，最沒有資格談問責的人，便是在非典型肺炎事件中完全沒

有參與、一直袖手旁觀、只會批評的人。這位專欄作家認為，日後如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一定要提出 3 個問題。第一，每個立法會議員在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症風暴中究竟做了甚麼？盡了甚麼公民責任？可曾帶領社會前

行？第二，易地而處，在這個全世界前所未見、神秘、突如其來的病毒侵襲

時，誰敢擔保一點也不會犯錯，市民不會恐慌、而能令世界 生組織在短期

內收回旅遊警告的成命呢？第三，進行民意調查，看看香港市民如何自我評

價，在事件中又盡了甚麼公民責任呢？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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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最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的

疫情，令香港真的面臨一個 crisis，即一個危機。對香港來說，這個危機所

引發的問題，不低於美國去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然而，當時有沒有人一開

口便叫布殊總統下台？有沒有人一開口便叫紐約的市長下台？大家試想

想，他們的過失是否更大？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從國防來說，從捍 城市來

說，是不可能讓這樣的事件發生，不可能讓恐怖分子做出這樣的事的。別人

沒有開口這樣說，別人團結起來，他們決定先解決恐怖分子的問題。

對我們來說，SARS 現時的疫情令我們很多做生意的人生意大跌，很多

人失業。財政司司長現時正接見我們之中很多黨派，與我們討論如何復甦經

濟，而民主派全部都支持這做法，他們亦有參與討論。我們今天是否不應製

造分化，此時是否最不應自亂陣腳？是否應盡量支持政府解決我們這個

crisis，這個危機，這個疫情？我呼籲民主派人士今天集中精神處理這件事。

至於董先生的問題，倒董，你們民主派一向都有倒董了，前年、去年一

直都有倒董的，遲一點倒董，還不是一樣？你們明年可以再提出議案的，我

們屆時可再辯論。代理主席，陳偉業議員就議案發言時，舉出了所謂 19 宗

罪，吳亮星議員也評論這說法，我是頗認同他的。陳議員可能因時間不足，

所以他把那 19 宗罪數出來時，全部都是一句起兩句止的口號，這樣拋出來，

是一定動聽的。以前樓價高，市民買不起樓，是行政長官的錯；樓價大跌，

引致負資產情況，又一定是行政長官的錯；經濟環境不好，政府沒有斥資創

造 108  000 個職位，令失業率上升，又是政府的錯；斥了資創造了這麼多就
業機會，要否加稅呢？加稅又是政府的錯。政府應怎樣做呢？給你們民主黨

做，你們會做得較好嗎？

代理主席，剛才張文光議員亦說了數項，左拉右扯的，我覺得他的重點

是在於直選和民主的問題。張文光議員問，為何當時彭定康作為總督，來立

法會出席答問會時，其他官員那麼有信心，笑容滿面的？那是因為他們無須

做任何事，彭督除了政治，是甚麼都不理會的。彭督回答問題時　─　相信

大家都同意　─　他最初是帶我們“遊花園＂，遊到了兵頭花園再折回來，

整個小時便過去了。現在，董先生則較為務實，在回答質詢時，很多時候都

實事求是地作答的。當然，政府的官員便可能想到，他是針對問題作答的，

他的答案是真的，因此，他們便要留心聽他說甚麼，如果他答得不對，他們

可能要“執手尾＂的。

情況便是這樣，我覺得，對一個政客來說　─　大家都知道彭督是個政

客，“吹水＂是最棒的，董先生不是政客，要求他學“吹水＂是不能的，如

果批評他不諳此道，我反而是認同的：董先生不是彭督這麼好的政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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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吹水＂。現時的選擇，便是見仁見智了，端視乎大家願意要一個會“吹

水＂的人，還是一個想做事的人做領導呢？

代理主席，我們絕對同意政府在處理今次的疫情的過程中，有很多事是

可以做得好一點的。可是，我們今天在此就此事件作反省，是否可說有很多

事只是事後孔明，馬後炮呢？我們是否只是指摘別人為何當時不做這件事？

為何當時不做那件事？其他的情況，我們是處理過的，例如機場事件、短樁

事件，有很多事我們是做過的，最少我們是知道的；但對於 SARS 這個問題，

各位官員全部都未面對過的。儘管如此，批評他們初時如何處理，何時處理

甚麼，說他們做得不妥當等，自由黨也是絕對認同的。

所以，民主派或民主黨現時建議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　不是專責小組

─　先研究整件事的過程，目的是甚麼呢？目的是調查這事件，將來　─

先讓我拍一拍檯面　─　這個疫症變了種，萬一有機會再來，讓我們屆時把

這種問題處理得好一點，對於這做法，我們是絕對支持的。但是，如果開宗

明義說我們處理問題，就是要 witch hunting，就是要找人頭落地，或投之以

不信任票，或要求某人辭職，自由黨便認為不必這麼快，可以從長計議，我

們應先研究一下有沒有證據，例如短樁的情況，如果真的有證據，真的發現

官員有過失，例如有官員或某醫生曾直接向護士說，你們放心，沒有事的，

你們甚麼也不用戴，死了便包在我身上好了，則固然應成立這個專責調查委

員會進行調查。

今天，我們覺得並沒有需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們絕對認

為沒有需要，而關於這一點，我亦留意到英國是有同樣的做法的。他們就航

空意外是會進行一些調查的，但說明不是 witch hunting，說明不是找人頭落

地。如果經過調查的過程，查出某些人有疏忽，便自自然然會有人迫他們辭

職。

因此，我想向民主派人士呼籲，就這事件進行調查，以便將來可以在類

似的情況下做得好一點，我們是絕對認同。我希望每個參與調查工作的人（包

括醫生和護士）都可以放心地說出情況，而不會害怕說錯了，會令有人人頭

落地。例如不會令說話的人恐怕人頭落地的會是他們醫務人員中的護士長，

因為他可能是沒有叫醫護人員做某件事；或恐怕人頭落地的會是某一位醫

生，因為該醫生在處理病症的過程中，可能說漏了某件事。只有在說話的人

無須擔心有人人頭落地的情況下，才會衷心把他們所知的都說出來，這樣才

能令我們在控制 SARS 疫情的過程可以取得詳細的瞭解，令將來的應付工作

做得好一點。

代理主席，自由黨反對這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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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政務司司長在發言時說行政長官最大的功績，是落

實“一國兩制＂。其實，“一國兩制＂得以落實，很大程度是由於中國政府

的克制。在這方面，其實市民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我們從民意調查看到，

市民對中國政府的信心和支持，其實是節節上升的。反之，對特區政府的信

心或支持，則是插水式地下挫。根據港大的調查，對特區政府整體的表現不

滿的人，由年初的 50%，上升至 4 月的 60%，而滿意的人由年初的 19.3%，下

跌至 4 月的 11.6%。其實，能否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最大的測試並不是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是否得到中央的信任，而是他能否在維護“一國兩制＂

的同時，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或價值。在這方面，愛護香港的人都知道並且

感到惋惜：香港正在退步。

司長亦提到香港的四大支柱，他說在董先生的領導下絲毫無損。在這方

面，恕我不能苟同。第一，他說司法獨立。其實人大釋法已為司法獨立製造

無可彌補的損害。第二，司長提到公平競爭。然而，從數碼港一事，大家其

實已知道問題所在。第三，他說香港擁有廉潔的公務員。司長說在這方面絲

毫無損，但我相信香港很多的公務員都未必同意這點，他們均覺得特區政府

在處理立法減薪或公務員改革等方面，已極之嚴重地打擊了公務員的制度和

士氣。第四，司長談到資訊自由。我們可看到，國際上很多組織其實都有發

表書面意見，擔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會損害資訊自由。

今天，很多發言反對議案的同事均表示我們的看法可能過於主觀，但他

們的看法何嘗不是同樣主觀呢？較為客觀的做法，可能是看看民意調查。在

這方面，我想其結果或成績表是非常清楚的。港大最新的調查顯示，行政長

官的名望在 3 司 11 局中排行最後，下跌至 41.2 分。其實，無須看民調，只

要留意平日傳媒的報道，以及電台的 phone in 節目，或聽聽身邊親戚朋友間

的談話，便可以發現越來越多人，包括從來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人，均對董先

生及其政府感到不滿。社會上彌漫 一種悲觀的情緒，明知董先生下台無

望，又卻真的不知道怎樣捱那餘下的 4 年。

不過，我反而覺得更為有趣的，就是我看到即使一貫支持政府的陣營

中，也有很多人出來批評董先生。李國寶議員剛才發言說，議案中要求行政

長官辭職，是沒有建設性的。不過，我們卻看到他最近接受報章訪問時，表

示整個問責都是錯誤，皆因只向董先生一人負責。此外，有很多支持董先生

的政黨，亦有批評董先生和他的政府在對抗非典型肺炎中的表現。今天《南

華早報》報道，中央向所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施壓，要求他們不要發表倒董

的言論。代理主席，我手邊有兩篇由一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撰寫的評論文

章，他在其中一篇說：“既然選了他（董先生）當行政長官，（我們）便應

該容忍他這種（事事心思熟慮的）處事作為＂，代理主席，我覺得這種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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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圈可點。他在另外一篇又說：“（即使）董建華做得不夠好，也應該

肯定他是努力工作 ......頂多是做錯事，沒有做壞事＂。代理主席，做壞事

是要坐牢的，但做錯事卻可以繼續留下，究竟我們對行政長官的要求是否就

這麼低呢？

《新報》今天有一篇王家英撰寫的文章，他認為行政長官最大的敵人不

是那些倒董派，而是他的政治夥伴，那些“似挺非挺＂的言論。這亦使我想

起一篇《南華早報》評論文章曾引起頗大的回響，英文是這樣寫：“Mr TUNG

has many strengths......The problem, or at least part of it, is the job itself, which needs to be
tailored to Mr TUNG's competencies＂，大致的意思是說董先生有很多強項，而錯

不在他，錯的是在於工作沒有好好的剪裁，沒有為他度身訂造。套用城市大

學公共及政治行政學系張炳良教授的說法，董先生過往累積太多施政上的失

誤，已達無法翻身的地步。這亦正如梁司長很喜歡介紹我們看 The Tipping

Point 這本書所指，他一旦過了 Tipping point 便很難翻身。到了這階段，無

論他做甚麼，大家均以負面的態度對待。太多人對我說，一看到行政長官在

電視上說話時，便是“三幅被＂：第一說“深思熟慮＂；第二說“有一系列

的措施＂；第三說“絕對有信心＂，他們便會轉台。故此，民意的看法其實

是非常清楚，就是不希望董先生繼續擔任行政長官。當然，換人不一定會更

好，尤其現時行政長官並非由普選產生，無法保證新人選會合乎市民的期

望。不過，在現時沉悶的政治和經濟困局下，如能有新人選，我相信最少能

給予香港人一些新希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如何評價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過去 6 年的表現，

香港協進聯盟（“港進聯＂）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即使不支持董先生的人，

亦不應毫無根據地羅列罪名，“屈得就屈＂。

董建華先生擔任首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行政長官期間的最大

成績，一是政治方面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二是經濟方面成功抵禦亞洲金

融風暴。就憑這兩點，所謂“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便根本站不

住腳。

當然，在肯定行政長官兩大成績的同時，也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香港過

去 6 年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困難。港進聯認為這些問題和困難的出現，有的是

過去長期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弊端，有的是周邊環境變化，有的是由於缺乏經

驗，有的是突如其來的天災，有的則是人為的干擾。任何人只要撫心自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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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用測謊機或透視鏡），都知道不應將這些問題全部入董建華先生的

“數＂。

第一，以非典型肺炎為例，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由於香港以至世

界各地都缺乏預防和醫治的經驗，更缺乏處理這種大型疫症危機的應變機

制，所以，當疫情突然爆發的時候，政府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初期反應不

夠快捷，處於較為被動局面，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董先生和政府很快便

由被動變為主動，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經過政府和全社會共同努力，現在

疫情已趨於平穩。對此，批評者不應抓住初期的一些不足之處，全盤抹煞董

先生和特區政府的努力和成績。世界 生組織對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亦給

予充分肯定。最近，香港的一項大型民意調查顯示，70%的市民對政府最近 3

個星期以來推出的一系列抗疫重建、紓解民困的政策感到滿意，認為當局在

處理各種棘手問題上的應對措施和處理手法已經“漸入佳境＂。

第二，香港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難，除了周邊環境變化的周期性因素

外，更主要是由於過去長期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問題。回歸前十多年間，香港

未能及時推動經濟、社會、管治體制改進，未能應付結構性轉型。特別是回

歸前長期積累的泡沫經濟爆破，引起四年多的通縮、地產價格下滑、市民財

富收縮等。所以，如果把香港過去長期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問題引起的困難，

全部歸咎於董先生，是不公平的。董先生和第二屆政府為了帶領香港擺脫經

濟困境，便必須針對過去遺留下來的結構性弊端，進行調整和改革，包括推

行公務員、教育及醫療等改革。眾所周知，任何改革都會觸發原有利益架構

關係，必然引起一些不滿和反對。如果把董先生推動的改革也羅列為罪名，

便是完全顛倒了是非。

第三，第二屆政府推行問責制，汲取社會人士加入問責班子，我們應該

給以問責班子多一點時間進行磨合與探索，總結經驗和教訓。如果一出問題

便要“人頭落地＂，這不利鼓勵更多的社會人才出來參與政府為市民服務。

第四，所謂“民調風波＂及“倒董＂等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人為的

干擾。2000 年已有人借“鍾庭耀事件＂倒董，這次則有人造謠“倒董＂，以

及有人在本會提出“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議案，似乎是惟恐天下

不亂。疫症下的香港，愛心空前滿溢，醫護人員奮不顧身、鞠躬盡瘁。社會

各界積極籌款大力募捐。港人在疫症中體現出無比的理性、團結和仁愛的精

神，正在匯集成可貴的社會凝聚力，加上港人過往堅韌頑強、勇往直前的優

良傳統，在疫後重生的過程中，香港社會將變得更健康、更成熟、更進步。

在社會凝聚力重新呈現和發揚光大的時候，我們應該加倍珍惜，避免可能產

生分化、製造紛爭、增加戾氣和損害市民信心的做法。各界人士也應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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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使政府施政能夠進一步改善。但是，如果全盤抹煞和否

定董先生和特區政府過去 6 年的努力和成績，一味指摘，甚至動輒要行政長

官與官員辭職下台，則港進聯不能苟同。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反中亂港派一向要“倒董＂，自 97 年 7 月 1 日上

台之後便開始“反董＂，這台戲將會繼續上演，因為他們從來都不信亦不希

望看到“一國兩制＂的成功。他們視行長官為眼中釘，開口閉口說甚麼“董

建華集團＂，極盡挖苦、攻擊之能事，欲除之而後快。不過，在市民的生命

和健康正受到嚴重威脅，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災難，全城市民正心連心對

抗非典型肺炎的緊急關頭，反中亂港派卻借疫“倒董＂，置港人的生命安全

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於不顧，大搞社會分化，是公報私仇，有破壞無建設。這

種借題發揮，非理性、不道德、逆民意的企圖是不得人心、是注定失敗的。

陳偉業議員要求“保董派＂不要假大空，我聽完“倒董派＂的觀點後，感到

他們完全是“反董八股＂，“亂砌生豬肉＂，令人遺憾。

《基本法》第五十二條對行政長官的辭職有明確的規定，陳偉業議員明

知不可為而為，借疫發難，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辭職，既背離事實，又違反

《基本法》的規定，師出無名，完全是譁眾取寵，是“做騷＂。

為了“倒董＂，反中亂港派可謂出盡法寶，挑撥離間，歪曲事實，甚至

編造新聞，惟恐天下不亂。先是某專欄女作家造謠說中央對董建華在 2007

年任期屆滿前提前下台，持開放寬鬆態度；後《壹週刊》更繪聲繪影說胡錦

濤怒罵董建華。捏造、誣衊手法之卑劣，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中央駐

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鄒哲開上京匯報工作，回港後點名批評《壹週刊》造謠，

說胡主席大罵董先生的報道令人忍無可忍，失去新聞工作者最低限度的道

德。剛才余若薇議員又提到今天的《南華早報》報道有甚麼指令，要人大代

表全力“保董＂，這亦是子虛烏有，完全沒有這一回事。個別傳媒的彌天大

謊，被揭露於天下，再次令市民看清楚了它們的政治圖謀和別有用心。

代理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成立近 6 年，行政長官對

教育的重視和承擔是十分突出及有目共睹的。陳議員盲目反董，我想從教育

改革來回應他。特區政府在回歸後，大力投資教育，教育經費在 6 年間上升

了 61%；回應了教育界多年來的訴求，扎扎實實地解決了很多港英政府應做

未做、或做得太慢、做得不好的工作，例如，加快小學全日制步伐，已令 60%

的小學生享有全日制教育；大幅增加小學學位教席名額，令 35%小學學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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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目標能如期實現；教育界和社工界強烈要求的一校一社工，亦在回歸後

成為現實；學校改善工程的進展令人滿意；重視兩文三語，投入巨額資源，

推出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在中小學加強英語教學；制訂資訊科技教育 5 年策

略，為所有公營中小學配備足夠的電腦設施，提供資訊科技統籌員，並對教

師進行資訊科技的培訓，大力推動資訊科技在教學中的應用；尤其是成立 50

億元的優質教育基金，推動了學校、教師不斷變革、創新、增值，追求卓越，

為教育界帶來了良性競爭的新文化、新景象；取消學能測驗，推動以“樂、

善、勇、敢＂的教育改革；增加高中及以上程度的教育機會，在 10 年內將

適齡學童入讀大專的比例，由 30%倍增至 60%，以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等。

總之，特區政府在投資教育方面有心、有力，並取得顯著成績，行政長官功

不可沒，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

有人說董先生處理危機太慢、太差，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

稱“SARS＂）就是例證。毋庸諱言，特區政府在抗疫的早期，的確存有警覺

性不夠高，措施不夠果斷等可改善之處，但總體而言，特區政府對抗 SARS

的工作，還是做得相當好。現時新增個案已逐步下降，連續多天保持在單位

數字，治療成效顯著，百分之六十多的染病病人已康復出院；世界 生組織

對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給予充分肯定；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醫療

生當局和專家，均肯定和讚揚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和公布疫情的透明度，在

在表明特區政府抗炎有成績，反中亂港派卻將之說成一團糟，在特區政府與

全港市民同舟共濟、團結和諧、對抗疫症、共度難關的大合唱中，發出了一

小撮最刺耳、難聽的雜音，所以應予譴責。

代理主席，現時我們最有需要做的是萬眾一心面對“非典＂戰爭，以求

打贏這場抗炎戰爭，復甦和振興經濟。“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董先生當

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並不存在辭職的問題。我們期待特區政府在董先

生的領導下，排除一切干擾，急市民之所急，加強領導，改善工作方法，不

要辜負市民的期望。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謹此陳辭，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自 9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成立至今，

香港所遭遇的困難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失業問題、負資產問題、通縮問

題、經濟前景不明朗、社會怨氣加深、人心虛怯，一些喜歡動輒以政治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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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民眾情緒的人士，便乘機把矛頭指向行政長官，要求行政長官為香港今

天的困局引咎辭職。本人則認為“倒董＂不單止對董先生不公平，亦無助香

港走出困局。

香港在過去數年先後遇到金融風暴、樓市大幅下跌、禽流感等，這些多

次前所未見的特大危機。這些危機之所以出現，雖然包含了一些人為因素，

歸根結柢都是由並非香港政府能力所能控制的外來因素所引發的。更重要的

是，特區政府在面對這些危機的時候，只能夠戰戰兢兢地摸 石頭過河，不

過，最終都是安然度過。在非典型肺炎爆發前，香港的外貿連續增長了 10

個月、香港去年的外來旅客人數較前年激增了 20.7%，打破了歷來紀錄、失

業率亦由 7.8%的歷史新高逐漸回落。這些事實表明，政府與市民能夠在重重

危機中重整旗鼓、重新站起來。

比起之前的危機，今次非典型肺炎對香港的打擊可謂更深更大。非典型

肺炎具有驚人的傳染性和殺傷力，世界上很多地區的政府也只能夠被動地

“見招拆招＂，有時候更作出一些令港人很費解和反感的過激行為；相比起

來，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便顯得合理和很專業。近日疫情已受到控制，市民

生活亦逐漸回復正常，這些可以說是董先生、政府官員、醫護人員與普羅市

民同舟共濟的成果。此外，今次疫症的危機展示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很

多特質，這些特質包括言論及資訊自由、尊重人權、政府具高透明度、醫護

專業人士具有職業道德、社會有愛心及有包容性等。這些特質在香港人眼中

已屬於理所當然，但在其他地區則未必如此。這次不幸事件雖然反映出香港

有很多仍須改善的地方，但更凸顯了普遍香港市民的良好質素，以及董先生

領導下特區享有根據《基本法》的人權和自由。

無可否認，受到這些危機連番的打擊，香港的經濟確實是今非昔比。經

常緬懷 97 年前黃金歲月的人士，又乘機把經濟不景氣的責任算到董先生頭

上。回想起來，英國在香港最後幾年的殖民統治，很多時候為了粉飾昇平，

不惜犧牲香港的長遠利益，許多金玉其外的成就，其實都是很棘手的問題，

特別是樓市的泡沫、公務員系統及公營機構的規章架構普遍臃腫兼且成本效

益欠佳等，97 年後這些都成為尾大不掉的包袱。與此同時，內地由八十年代

改革開放至九十年代後期經濟急速冒升，勞動力“又平又靚＂，成為世界工

廠，不單止香港，亞洲其他地區如新加坡、日本，以至西方都感受到龐大競

爭壓力，以致有“中國威脅論＂的興起。香港腹背受敵，加上連番危機火上

加油，要求董先生下台的人士，請撫心自問，自己有否本事把香港的劣勢扭

轉過來嗎？

為了提高香港經濟的競爭力，董先生自從擔任行政長官開始，已再三強

調開拓高增值的經濟、開拓內地市場的必要性。這些都是很難走、很漫長的

道路，但都是苦口良藥、香港不得不走之路；要成功，大家必須拿出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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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性和智慧，而不是一吃眼前虧或短時間看不到成果，便把不滿發泄在董先

生身上。

大家必須承認，香港的經濟目前和將來的處境，跟 97 年前相比，已經

是截然不同。以前內地未曾對外開放，香港自然可以“一港獨大＂，“皇帝

女唔憂嫁＂。如今內地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積極於短短數年內全方位開

放，兼且全世界以往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現今絕大部分已改為市場經濟，

全球的輕工業產品競爭得非常慘烈，香港面臨嚴峻的考驗。這些翻天覆地的

變化，跟誰擔任行政長官都無關係。面對重重危機和挑戰，正如溫家寶總理

指出，香港人最需要的是團體和互相諒解。世界在變、內地在變，香港必須

團結自強，在變化中重建本身的位置和價值，才不致於被大時代所淘汰。“倒

董＂的議案，只會製造更多分化和埋怨，使香港陷入更多更激烈的內鬥，虛

耗更多的光陰和資源，無助於香港逃出生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肆虐香

港，但是並無打倒堅毅的香港人，相反，香港市民變得更意志堅強。儘管今

天的醫療科技發展先進，但醫學界仍未能找出可以百分之一百的醫治方法和

藥物。疫情出現反覆亦可能是意料中，不能怪責任何人。

最近，我做了一項民意調查，瞭解市民在 SARS 疫情下的心理壓力。我

們發覺市民比過去更重視健康和溫馨的家庭生活，市民更珍惜他們擁有的幸

福生活。

社會紛爭無日無之，並非市民所需要的健康現象。陳偉業議員以為可以

借 SARS 疫症，市民遭受生命財產損失，把責任完全推向行政長官董建華身

上，顯然是捉錯用神。反而暴露出他一貫的“反中亂港＂的政治立場，以及

用偏激言論行動來搏取傳媒報道的低劣行為。

陳偉業議員羅織了回歸以來的眾多社會事件共有 19 宗之多，說成都是

行政長官的罪行，這些都是無稽之談。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試

想想把金融風暴、禽流感、長短樁、SARS 疫症等都要行政長官負起責任，

是否合理？不問情由、胡亂上綱上線，硬要人辭職下台，糾纏不清，這是甚

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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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今天我們極之慶幸的是，香港回歸以來社會秩序沒有因為經

濟下調而產生混亂，市民是成熟的，我們的言論非常自由，倒董、倒松、倒

李、倒楊、倒葉劉，甚麼都可以倒，有人美其名不畏權勢，事實上，正正說

明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奉行民主自由的管治理念。嚴格

來說，今天的特區政府雖然有權，但是弱勢，行政長官及官員並沒有濫用他

的權力，或有欺凌百姓的情況出現，反而是一些假借民意為名的低劣政客，

在言論上橫行霸道，任意出口傷人，分化社會，誤導市民。傳媒輿論在監督

政府的同時，亦應對一些低劣政客無理取鬧的偏激言論加以鞭撻、制裁，而

不是推波助瀾和鼓勵。

昨天，一位捨身奮戰在 SARS 疫症第一線的女醫生謝婉雯不幸去世，使

人惋惜非常，她的一位同事說得好，“我們痛惜失去一位不顧個人安危，只

知救病扶危而犧牲的人，我們更應懂得如何感激和讚賞仍在戰鬥中的戰士

們＂。我們是否應該反省反省一下，今天的社會，我們是否“身在福中不知

福＂？我們是否要檢討一下，有否理性的分析今天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的原

因何在呢？是否正如陳偉業議員所說，是因為董建華一手所造成呢？金融風

暴在香港回歸的第二天颳起，席捲亞洲。橫掃各國，特區政府在 98 年 8 月

隨即採取果敢措施狙擊金融“大鱷＂，市民鼓掌稱慶。當時反對的，只有反

中亂港的民主派。

何俊仁議員說董建華先生在房屋政策方面進退失據，我想請民主黨翻查

你們當時的政綱，你們強烈要求行政長官落實“八萬五＂房屋政策。今天，

民主黨又把地產泡沫爆破的責任推向行政長官，說甚麼政治道德呢？張文光

議員發言的聲調特別高，好像我一樣，（眾笑）但是，在聆聽內容後，仍是

一貫的“反董＂八股，我亦想借用其句子說一說，香港回歸 6 年以來，民主

派只會“逢中必反，逢董必反＂，你們為香港做了甚麼？市民對於民主派只

會謾罵、毫無建設已經是哀莫大於心死，反中亂港派在午夜夢迴時，曾否撫

心自問，是否對得起香港市民呢？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非典型肺炎疫症，同

時，亦正面對非典型低劣“政治 show＂，因此，我們仍然要繼續努力，反對

到底。謝謝主席女士。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女士，要求行政長官辭職這項辯論題目，本來就是浪費時

間而且毫無建設性的。所以，我接續以下的發言也會盡量精簡。

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上任以來，香港接連發生了一些天災

橫禍，為董先生帶來了一次比一次棘手的巨大挑戰。幸運地，香港市民每一

次都能夠在董先生的領導之下衝破這些驚濤駭浪，平安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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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回歸後，立即遇上金融風暴的沖擊，數個月之後，又發生禽流感爆

發的危機，到了 2000 年年初，全球科技股泡沫爆破，引發香港其後的樓市

大跌和帶來的負資產、經濟不景氣和失業率高企等問題。當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政府正開展連串復甦經濟措施時，不幸地，在 2001 年發生了

九一一慘劇，導致中東局勢緊張和引發今年年初的美伊戰事，世界政治和經

濟不穩局勢阻礙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進一步打擊本港經濟，增加社會不穩

因素。與此同時，去年夏季出現小規模爆發的登革熱病，威脅還未消退，今

年又突然大規模爆發致命的非典型肺炎疫症。在戰爭和疫症的雙重陰影籠罩

下，全球經濟受到影響，隨時觸動金融體系崩潰的敏感神經線，令人對香港

整體經濟前景亦不敢樂觀。

主席女士，接二連三發生的天災橫禍，全部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並

非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國際大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經

濟是以“外向型＂為主導，特別容易受“世界性＂的事件所影響，實在是難

以獨善其身。既然不能避免，便惟有面對、應付、克服。猶幸憑藉香港人一

直以來堅毅不屈的精神，團結一致的力量，加上祖國對我們的支持和關懷，

每一次都能夠有驚無險地度過。所以，我有信心，今次面對非典型肺炎，亦

可以憑 我們以往一貫的堅忍毅力，發揮團結互助的凝聚力，很快就可以戰

勝疫魔，除下口罩，呼吸清新的空氣。

事實上，董先生在過去五年多的時間裏，的而且確讓我們看得到亦感受

得到他全心全意所付出的努力，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市民大眾有目共睹

的，並非單憑一些“倒董＂人士說幾句說話就可以輕易推翻，亦不容許一些

人在旁邊煽風點火，藉 天災橫禍來煽動 眾，作出不理智的道德判斷的。

主席女士，金融業是香港的四大支柱行業，而金融服務業在過去兩年多

的時間裏，經歷了不少的重大改革，以致行業除了受到外圍因素的沖擊外，

還要面對內在因為不適當地推行重大改革而引起衝突的影響，如取消最低經

紀佣金、嚴苛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及其引起的不公平競爭營商環境、仙股

事件、專家小組報告、三方小組報告等，這些衝突嚴重打擊業界的營商環境，

再加上近期肆虐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疫症，更加劇

了業界的經營困境。

如果政府能夠及早認真聽取和重視業界的專業意見，避免在不穩定的環

境下推行不必要的重大改革；如果政府能夠全盤考慮重大改革應該在三大原

則：第一，一定有需要；第二，別無其他選擇；及第三，社會整體情況穩定

的情況下才推行，就不會導致今天行業的困境。推行重大改革就好像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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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術，假如病人只有輕微的初發病徵，而並非危急至必須搶救的關頭，貿

貿然被抓去進行大手術，便差不多等於要取其性命，即使救回亦已元氣大

傷。

主席女士，歸根究柢，造成金融服務業經營苦況的原因，與問責官員向

行政長官溝通不足有關。其實，相關政策的問責官員是有責任向行政長官詳

細分析及匯報業界所面對的實際困境，並應該迅速對症下藥，盡快解決問

題。所以，在問責制下，需有充分的溝通，問責官員應該加強發揮下情上達

的角色，把業界的專業意見更準更快地向上反映，確保溝通暢順無阻，共同

合力協助金融服務業走出目前的困境。

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繼續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領導之下，加緊各

政策局之間的協調，特別在面對 SARS 疫症這些防不勝防、突如其來的天災

時，應該先穩定陣腳，在適當的時候才進一步加強配合、作出改善和推行振

興經濟等措施。

最後，我想引用甘迺迪總統的名句：“不要問政府能夠為你做甚麼，要

問你自己能夠為政府做甚麼＂，亦希望那些事事提出反對的人，將來應該集

中更多的精神來為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貢獻。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作為香港的一分子，我明白到本地經濟遇上不少困難，

前景又未有頭緒，加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肆虐，失業率居高不下，財

政赤字又屢創新高，社會上積累了一些怨氣，無從宣泄，大家都把一切責任

推到行政長官身上。我想請問，我們是否應該這樣訴諸情緒，一口咬定是行

政長官辦事不力，要為目前種種問題負上全部責任，更要為此而鞠躬下台

呢？

民建聯其他同事會就不同的政策範疇發言，而我則會集中說說行政長官

上任以來在環境方面的成績，希望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心平氣和地討論這

項事關重大的議題。

回歸以前，香港的環保工作無論在政策和方向上都是錯漏百出，投入環

保工作的人力、物力以至財力，總是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最經

典的例子就是大家耳熟能詳，困擾本港十多年，虛耗公帑超逾百億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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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排污計劃。如果不是董建華先生在回歸之後一槌定音，決定重新全面檢討

整項工程，把既勞民傷財，又尾大不掉的大白象工程來個急轉彎，以符合本

港的實際環境，這個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噩夢，至今肯定繼續困擾港人。

前朝政府一味大灑金錢，但對改善本港環境卻缺乏誠意的另一個例子，

便是堆填區的興建。任何一個已發展地方的政府都很清楚，要改善環境，工

作重點必定是從垃圾源頭開始減少廢物，其次是回收再造，最後才是把廢物

棄置於堆填區。可惜過往的政府卻將次序顛倒過來，只用大量公帑興建堆積

區，令堆填區加速滿溢，使我們承受苦果。行政長官決意要扭轉過往工作錯

誤方向，並且積極推動減廢計劃，為環保踏出了重要一步。

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早在數年前已宣布要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也在

月前正式成立了這個委員會，促使可持續發展這種重要的觀念，得以滲透至

政府的決策和社會各階層，使我們在考慮社會的每項發展時，可以一改過往

只 重經濟效益的思維模式，而換上一套較均衡和周詳的觀點審視箇中利

弊，防止一些會導致後患無窮的施政構思繼續出現。

儘管特區政府重視環保及可持續發展，但是，由於回歸前環保政策方面

累積了不少問題，使當前的糾正工作做得十分吃力。事實上，行政長官上任

以來，一改前朝政府的消極態度，銳意推動環保工作，致力改善空氣、水質、

廢物回收等，這點是值得我們讚許的。尤其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和施政綱領

中，對多項重要的環保議題都有正面回應，沒有糾纏於一些目標不清的鴻圖

大計，而是提出各項理念清晰，方向明確的措施。其中包括在香港與廣東省

發電廠之間推行排污交易的試驗計劃，作為與廣東省政府改善珠江三角洲空

氣素質計劃的一部分；在今年測試乾濕廢物分類的經濟效益及配套安排；在

本年內亦會公布全面的自然保育政策，訂立自然保育工作的基準，以及推行

全面水質管理計劃，推動節約用水和保護水資源等，都是社會最急切面對的

題目。

特別是在目前嚴峻的財政環境下，行政長官並未有忽視這方面的工作，

繼續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各項符合民情的環保建議，十分難得。

主席，我相信我不能在短時間內以流水帳的形式，將行政長官在過去 6

年以來對環境的貢獻逐一在此讀出。列舉出以上的例子，只是希望大家在討

論行政長官施政的功過時，不要只 眼於一些報章上的大字標題，還應該考

慮行政長官在其他未必矚目，但對於本港長遠十分重要的議題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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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任何工作都有改善空間。如果同事認為目前的施政有甚麼須予改

善的地方，大可以提出真知灼見，當同事之間取得共識後，合力將工作做得

更好。這樣才是根本解決問題之道，也是一個負責任議員應有的表現，而不

是動不動就窮追猛打，要求“人頭落地＂。

可惜的是，今天的討論不但無助社會對於行政長官施政有深入而理性的

討論，而且除了在情緒上得到宣泄外，根本無助於改善我們的困境，只會將

社會僅餘的精力內耗，將香港前途進一步推入無盡的深淵。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剛才聽到政務司司長對行政長官的工作評價的一

個版本，民主派卻提出另一個完全相反的版本。那麼，究竟真理為何呢？我

相信雙方其實都說出了一些真理。不過，無可否認，聽過民主派及陳偉業議

員的發言，便知道他們一定會把很多根本不是由行政長官負責的事情，都全

部算在他身上。在過去這數年，大家都知道香港不斷遇到很多挑戰，是否每

件事都要行政長官負責呢？作為事後孔明，我們可能很容易作出評論，但當

我們處身其中時，可能亦未必能輕易逐一“拆招＂。我依稀記得，行政長官

在連任前曾經對他過去的工作作出一些檢討和評價，他很誠實地分析說他的

工作未盡完美。我記得當時社會對他的客觀分析和勇於承認的態度也十分接

受，而且對他的民望有幫助。

田北俊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倒董行動＂根本是不斷地延續進行，所

以今天我們面對這項議案，根本不足為奇。再者，現在潮流“興＂要人辭職。

在一個月內，我已經第三次說這句話。最近，但凡誰做了一些別人不同意、

看不順眼，或未如眾望的事，即使那人已盡了力，但得出的後果、結果未能

滿足大眾，便已經被要求辭職。因此，今天我們面對這項議案，實在不足為

怪。

可是，我覺得在今時今日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職，絕對不是一個

適宜的時機。我相信香港社會面對非典型肺炎的挑戰，很明白一個道理，便

是今時今日，我們絕對要團結、要理解，亦要包容。因此，我很同意溫家寶

總理的這一番說話，我也覺得很多香港市民都同意這番說話。我們都是坐

同一條船，如果我們現在造成 house divided，即把一間屋分開，那間屋必定

會塌下來。

事實上，我過往也曾說過，不知甚麼原因，香港人對香港的看法，永遠

遠較外國人對香港的看法為差。就以現時的非典型肺炎為例，外國很多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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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認為香港在處理疫症方面做得不錯，因為他們理解到，面對一個新疫症，

大家都是在摸索，很多事情的發生，並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我相信大家都

記得，很多官員，特別是負責處理疫症的官員，他們心裏其實都是很難受的，

因為做出來的事未能符合他們理想中的成果。如果我們換作處身他們的位

置，我們又是否一定可以避免某些事情的發生呢？美國及其他國家對香港有

一些讚揚的聲音，香港雖然有讚揚的聲音，但也有不少責罵的聲音。

回顧過往行政長官的工作，我們時常都感到他的心的確在香港。如果要

作客觀分析，我們其實也要反問，行政長官確實盡心盡力做很多事，而他也

是全心為香港，但為何他總給香港人事與願違的印象，令人質疑他做事的方

法，甚至質疑他的心，懷疑他是否真的站在香港人這一邊？這些質疑於是令

“倒董派＂有機可乘，說行政長官其實並不是站在香港人這一邊。我們也聽

說過，說謊話一千次，最後也會變成真理。如果有人經常說這樣的話，便會

有越來越多人接受這觀點。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在很多事情上，我們雖然看到行政長

官或特區政府的心其實是想把事做好，但最後所得的結果卻不是他們想看到

的。因此，我覺得政府也要認真想一想，為何會這樣的呢？與其埋怨或心裏

不舒服，感到很難受（我相信很多官員也感到很難受），是否應該想一想為

何民意調查所得的結果會是這樣。他們覺得自己已經鞠躬盡瘁，已經盡力辦

事，為何會受到外國的讚賞，但卻遭香港人責罵呢？我相信始終是有一些問

題存在的。據我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跟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界別，

甚至不同政見的人的關係始終搞得不好，所以很多時候，即使是好事也可能

變成壞事，甚至有些時候應得到包容，但別人不會這樣看，而是必定從負面

的角度來看。因此，我相信政府必須尋求一個具合作和共識基礎的工作方

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坐下。

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呂明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過去兩個多月，香港受到非典型肺炎疫症侵襲，弄致百

業蕭條，人心惶惶。不過，香港市民在這個嚴峻時刻，能夠臨危不亂，沉

應付，發揮了高度的文明精神。不同階層、不同界別及不同職業的人士拋開

利益考慮，同舟共濟，互勵互勉，齊心一致對抗疫症，使疫情不斷改善，令

世界 生組織感到滿意，令世人另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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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全社會積極抗炎，並為疫後重振經濟而努力的時候，立法會卻先

後為兩項不尋常的議案進行辯論。繼吳靄儀議員上周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提

出的不信任議案被否決後，陳偉業議員今天更將矛頭直指行政長官董建華先

生，提出要求董先生辭職的議案。我作為工業界的代表，在此提出個人的分

析和看法，供大家評說。

《基本法》已經明確訂明行政長官辭職的理由及程序。《基本法》規定：

“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

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在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後，將會

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果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並獲立

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將可提出彈劾案，報呈中央人民政府決

定。

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措辭是“本會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辭

職＂，其中並沒有解釋要求董先生辭職的原因及理據。但是，據報道，陳議

員在成功抽籤獲准提出這議案後表示，在處理非典型肺炎事件上，行政長官

處理危機的手法非常低劣，中央已撤換了對非典型肺炎處理不力的北京市市

長，行政長官亦應該辭職。我想指出，立法會議員可以在議會內外，就行政

長官的任免去留發表個人意見，不過，一旦把個人觀點擺上立法會的議程

時，便應審慎而為，因為立法會的辯論成本很高。 3 個小時的會議，所用的

時間約 23 個工作天；加上 3 司 11 局高官和立法會的各項輔助服務，費用超

過 20 萬元。如果會議不能達到應有效益和目的，則開會是白白浪費納稅人

的金錢。

其二，香港正處於經濟低迷、疫症未去之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上下齊

心，集中精力對抗逆境。陳議員提出要求行政長官辭職，掀起政治風波，挑

起不必要的政治爭拗，結果只會分化社會，擾亂人心，危害市民福祉，並非

香港之福。

其三，經驗證明，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蓬勃發展，人民充分就業，社會

便會和諧、少爭論。香港回歸後，香港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高企，與回歸

前比較，落差很大，港人有怨言。有人將所有這些事情全算在行政長官頭上，

成為要他辭職的口實之一，我認為這種做法有失公平。事實上，董先生就任

行政長官後，的確時不他與。在短短 5 年內，香港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打擊，

以及紐約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影響，現在又受到非典型肺炎的侵襲，香港的經

濟未曾有復甦的機會。當然，工業的外遷造成產業結構失衡，是經濟不振的

最基本原因，但是，外圍因素的轉變和疫症的入侵，不是董先生所能操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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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製造業的外遷，大家很清楚，在回歸前已經開始，這是客觀條件在左右，

並非董先生的錯。

平心而論，這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疫症來勢洶洶，直接威脅市民

的生命健康，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是一個考驗。雖然在病毒爆發初期，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由於未能掌握疫情，被批評反應緩慢，行動不夠

果斷，但可以看到，隨 對病毒及整體形勢的掌握，特區政府已竭盡全力，

用盡一切辦法對抗疫症，其中如實施隔離政策、推行邊境檢疫措施、與內地

及世界 生組織建立通報機制、尋求國內和國際專家的協助、發動全港市民

改善社區環境 生，並制訂救市紓困措施等。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抗炎工

作已初見成效，感染個案正在逐步減少，疫情開始穩定下來，經濟亦漸見起

色。這些都彰顯政府在抗疫戰役中不斷在改善管理，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香港正處於嚴重時候，我們應該致力謀求社會的團結和諧，齊心

一致，全力支持政府盡早戰勝疫症，讓香港的社會恢復平和，讓香港的經濟

恢復增長，這才是港人所期盼的。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領導人的支持率有升有降，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以美

國總統布殊為例，他當選時的支持率只有 53%，但在九一一事件後則上升至

89%。在今年攻打伊拉克前，他的支持率下跌至 54%，而反對的亦上升至 38%。

不過，簡單來說，布殊的支持度最低是 53%，最高是 89%。同樣，英國人對

首相貝理雅的滿意程度亦有高有低，最低是 31%，最高是 67%，並不算很高。

至於就近一些的台灣，台灣人對陳水扁的滿意程度最低是 38%，最高是 82%。

日本人對小泉純一郎首相的滿意程度最低是 49%，最高是 90%以上。

1997 年 7 月，在董建華先生還未開始工作時，市民對他的滿意程度是最

高的，是 35.6%。第二年 7 月，已跌至 15.2%。之後其間有升有降，最高回

升至 23.7%，最低是上月的 8%。簡單來說，董先生未工作的時候比較好些，

開始工作便不利。當然，有人說，香港有些“反中亂港＂分子，不論董先生

工作表現如何，總會有人反對。這說法也不算盡錯。董先生還未開始工作時，

已有 12%的人不滿意他的工作。還未開始工作，但已有 12%的人不滿意。這

數字在上月上升至 59.4%。如果我們剔除了“逢董必不滿＂的 12%的人，餘

下的 88%的人直至上月仍有 53.9%不滿意董先生的工作，滿意的則只有 9.1%。

市民無奈，明知立法會這項不信任議案不會獲通過。很多人都說，香港

今次真的要看董先生了。他可否給我們一條生路，自動引退呢？前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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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喜朗在 2001 年 3月支持度跌破 10%後，表示退意，接 便有很多人很高興，

而自民黨更立即另定小泉純一郎接任首相職位。董先生有否同樣的胸襟呢？

謝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從來，每一位領袖都要 眾的支持。政治領袖如是；

商界巨頭如是；社區鄰里的村長鄉紳如是，甚至孩童玩耍之間的首領亦如

是。無奈，董建華先生掌舵香港六年多，只有令市民的怨氣“蒸蒸日上＂，

董先生的支持度則有如江河日下。

近日，我總接獲市民、朋友轉寄給我的電郵和網頁，內容和主旨都是衝

政府而來。當中有圖文並茂；有流行曲譜撰新詞；有創新笑話；亦有仿作

中學生耳熟能詳的文言古文。今天，我打算把這些“民間智慧＂與在座各位

分享。同時，亦好叫董先生和他的高官瞭解甚麼是“人心所向＂。如果有人

說是民主派抹黑董先生，以下我的發言，便可說是市民抹黑董先生，因為沒

有一份是我創作的，全部都是我接到的。

主席女士，由於部分“民間智慧＂所使用的一些詞句比較通俗，所以我

謹此聲明，我只想轉達民意，絕無對立法會不敬的意思。

第一首是仿作《木蘭辭》：

“失職復失職，庸官照升職，

不聞擁戴聲，唯聞眾嘆息。

問董何所思，問董何所識，

董亦無所思，手下無所識。

昨夜見新聞，沙士續相迫，

司長無聲出，局長無魄力。

裝備不足夠，醫護勞心力，

前線頻倒下，市民同悲戚。

政策確撲朔，人事又迷離，

病急亂投醫，安能話我唔係痴！＂

接 ，我想節錄一篇仿作中五會考課文《六國論》。這篇文章將香港的

政治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題為《新六國論》：

“思厥香港人，立制度，育人才，以有昔日之榮。

董官視之不甚惜，摔以廢置，如棄草芥。今日力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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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立惡法，為求得特首高。起視四境，而肺炎又至矣！

然則香港之財有限，財赤之勢無阻，稅之彌繁，經濟愈

衰，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衰退，理固宜然。

港人云：“以董治港，猶抱薪救火，董不退，港不興。＂

此言得之。＂

接 ，我想轉說英語，因為我接獲的是一首英文詩：

“Congratulations, Mr. Tung Chee-hwa,

What a year you've had so far

Things have certainly been bizarre

Starting with Antony Leung's new car

And now we even have a disease named after the HKSAR.

Oh Mr. Tung, please bring back our glorious past

When property and stocks would rise far and fast

And everyone was having such a blast

Now we're just wondering if you're up to the task
And asking when can we take off this stupid mask.＂

最後，我送上一首可以將香港市民的心聲一語道破的數白欖。全文很

長，所以我只節錄部分。

“董梁曾　搞搞震　鬼哭神號三角陣

八萬五　強積金　經濟衰退大罪人

輸外勞　鬥低薪　失業燒炭冇覺

科技港　中藥港　大隻講就有你份

行母語　轉直資　倒行逆施搵你笨

興土木　砍樹林　清新空氣奢侈品

填海濱　泥萬斤　維港景觀續扣分

胡仙案　唔使審　司法不公怨沸騰

部長制　頭暈暈　獨攬大權於一身

廿三條　心灰暗　個個行路打倒褪＂

主席女士，一天，我和多位立法會同事一同在立法會內用膳，談話間提

到我們的國家總理溫家寶。某天，溫家寶總理接受訪問時說，他在晚上睡不

時，因肺炎事件而流淚。同事稱讚溫家寶總理有如范仲淹。范仲淹有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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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覺得董先生所犯的最

大錯誤是，“後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樂而樂＂。

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司長剛才在辯論開始前發言，主席，其實這是很好的做法，我也很贊成

局長或司長在辯論開始時發言，這樣做可讓我們就 較多論點來發揮。現時

多是讓我們發言完畢後，司長才發言，主席卻又不會讓我們再站起來發言

的。

司長說行政長官做了很多事，說“一國兩制＂是空前絕後的成功。其

實，司長不應只說“一國兩制＂，如果要說到這些話，便應同時一連串說出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司長說“一國兩制＂辦得成

功，我相信有很多國家也同意，中共沒有派人來坐在政府總部裏，亦沒有派

很多人到政府總部，而是繼續由香港人做，香港仍然奉行英式的法律制度。

我最近到過歐洲數個國家，也沒有聽人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大部分向我提問的人，只是說，你們很不得了，自己又不能選出政府。不過，

他們亦不明白為何我們的民怨雖然如此沸騰，卻也沒有百多萬人上街遊行以

推翻政府。因此，司長只是說一半不說一半，就“一國兩制＂而言，中共是

沒有派人來，我同意這一點，不過，它的人已全部存在，全部是香港人，但

這樣是不能體現“高度自治＂，也不能體現“港人治港＂的。

司長談到四大成功支柱，很多同事剛才說過了，我也要談一談，因為他

提及這些，好像覺得這些便是董建華的豐功偉績似的。第一，是有關司法制

度。我到訪歐洲很多國家時，很多人追問我有關居留權事件、胡仙事件，甚

至在我接受電視訪問時（該節目快將播出的了），有人問為何會有這樣的事

件沖擊香港的法律制度。他們又問會否再有釋法？我們的法庭是否真的如此

獨立？所以，司長談到這些時，我們不禁要問特區政府的標誌，是否真的便

是司法獨立呢？其實，現時有很多人對此是感到害怕的，我經常都問及政府

可否保證以後不再釋法，但政府不肯保證。即使遠至北歐的人，也沒有忘記

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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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平競爭方面，很多香港人和外國人也知道，現時的趨勢是，香港

越來越會讓數個大家族壟斷，這些人被稱為世家子弟，尤其是跟董家有關係

的世家子弟，香港已被這些精英壟斷了。我和很多商界人士談及此點時，很

多人都說如果不能入圍，便很難搞的了。這便是司長所說的公平競爭環境。

此外，便是有關廉潔的公務員。我在上一次辯論時也提到，有一個對政

府非常熟悉的人告訴我，行政長官會跟廉政公署討論有關調查財政司司長的

事宜。我很高興聽到政務司司長說這事不會發生。現在的情況是，一個對政

府很熟悉的人告訴我會發生這樣的事，另一個則說不會。我希望真的不會，

我也希望在政府內的人，如果知道有些事情真的發生了，而曾司長也未必知

道的，他即使要冒很大危險也應站出來說出其中的情況，不過，我亦不相信

司長刻意說謊。

公務員以前是非政治化的，但我卻看到公務員現在越來越政治化了。我

所指的是甚麼？是在地區的事務上。我看到很多公務員無論是被迫也好，自

願也好，都很喜歡支持一些很擁護政府的政黨。其他很多政黨也是在地區上

做很多工作的，如果他們也獲得政府的支持，獲得政府提供的方便，自然也

會有很多資源了。現時的情況又是否政治化得很？現時的做法可否令人覺得

很廉潔、很公正呢？有些人可能不能到大陸去，被人排斥，但為何在社區工

作也會被人排斥？公務員為何要偏袒某些人？我相信大家睜大雙眼也會看

得到這些情況的。這些是否便是一支廉潔、公正、大公無私的公務員隊伍的

所為呢？

還有，便是有關資訊自由。大家也知道我們現正討論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單是談到煽動性刊物的處理，大家已經很擔心了。我們還未開

始討論官方保密法的修訂。我看到陳文敏教授已遞交文件表達他認為條文很

“離譜＂，是偏離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需要，可見政府只是藉此機會

加緊控制而已。

主席，關於這些，我是可以一直繼續說下去的，但我希望司長不要自以

為是。其實，他所做的事有很多地方也被人質疑，這些並非甚麼四大支柱的。

主席，剛才很多人也談到溫家寶總理。最近，他是說過一些話，令社會

上的人感覺糟糕了，中央也不支持董建華了。行政長官怎麼辦呢？我真的不

能相信我的眼和耳，他竟然在記者會上把《文匯報》唸出來，他說《文匯報》

也是這樣報道：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做得好。有人說，只有《文匯報》

會作這樣的獨家報道，因為全世界也沒有人作“以董建華為首＂的報道，行

政長官又為何要在記者會上唸《文匯報》來自己挺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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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很多同事剛才也說出了不少有關董建華的笑話。其實，可能在這

1 分鐘內也有人說 ，我在樓上亦聽到很多笑話，是談及行政長官的。有很

多人我是不認識的，我只是聽到他們說。主席，有一個笑話是我想和你分享

的，因為很多時候，你也沒有時間到樓上用膳。笑話是談及買腦、換腦的。

說到現時待售的有 3 個腦，一個腦是布殊的，價值 500 元；一個腦是克林頓

的，價值 1,000 元；一個腦是董建華的，價值 5,000 元。為何董建華的腦那

麼昂貴？原來是簇新，從未用過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陳偉業議員的議案，核心議題其實是攻擊《基

本法》，攻擊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儘管在座

各位議員對這項議案能否在立法會獲得通過已經心中有數，但我覺得陳偉業

議員已經是首先得益的了。通過傳媒詳細報道，“大舊＂的上鏡率已經非常

好，是實際得益了。我覺得有議員在立法會內提出這項議案，其實是要為特

區立法會創造一次議會的世界紀錄，那便是要求下台、辭職、重複相同發言

內容的世界紀錄。在沒有顧及香港整體利益及形象的情況下，貿然提出這項

不利於香港整體利益的議案，實在是損社會而利個人。所以，稍後在表決時，

我會表決反對。

上星期，吳靄儀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對財政司司長投不信任票的議案辯

論。我在開始時便問她，在提出這項議案前，有否認真想過，這項議案對香

港整體利益會造成甚麼影響呢？當天，吳靄儀議員始終沒有回答。現在，我

想向陳偉業議員提出相同的問題，究竟他動議這項議案前，有否認真、理性

想過，這項議案對香港整體可能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相信他即使回答，也

會是答非所問的了。

陳偉業議員的發言，其實是不說原因，只說現象；不說客觀環境，只說

主觀意見。他不提亞洲金融風暴，亦不提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毒是前

所未見、超出了目前人類所能掌握的醫療技術的病毒；他不提港英遺留下來

的高地價、高成本、超出了市民購買力所能應付的樓價情況；他不提可能會

喪失了生存環境的泡沫經濟；他不提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臃腫、缺乏彈性的

官僚架構和程序，是如何蠶食香港的競爭力。陳偉業議員究竟是弱視還是無

知呢？

其實，反對派何嘗不是“啞子吃黃蓮＂呢？他們在這個議事廳中，除了

不斷譁眾取寵、言論出位、破口大罵、天天叫人下台辭職外，我相信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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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想過談別的東西，做其他的事的，但黔驢除了懂得裝腔作勢、嚇人騙人

外，還懂得做甚麼呢？所謂黔驢技窮，我們很難怪反對派，因為他們真的不

懂做具建設性的事。與其反對派要在現階段“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不如

實事求是一點，真正做一些有利香港的事，不要在現時各界須團結時再搞分

化，擾亂人心。

主席女士，陳偉業議員昨天說出了董建華的 19 宗罪，究竟其中有多少

是欲加之罪，有多少是羅織之罪，有多少是非戰之罪呢？我想舉出一個例

子。今天有一份報章報道，在 4 月 29 日派出專機到台灣接載香港旅行團返

港的事件中，最初是說行政長官自己作了一些個人努力，但隨即又有些報章

報道指不是那樣，是行政長官要求該名小女童確定沒有染病才讓她上機。現

在事後看來，似乎是有一些抹黑的報道。不過，正因如此，擔任領隊的官小

姐便在其日記裏作了詳細記述：她說：“當天下午台灣陸委會的陳專員說，

他們想走一定要包機，不能乘坐普通客機，而且該位小妹妹必須留下，但團

友堅持要一起離開。後來， 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來電，說台灣不准小妹妹走，

問團友是否介意和小妹妹同機返港，團友們都說不介意。港府後來再跟台灣

爭取，台灣當局才讓小妹妹一起離開。可見小妹妹的健康問題，其實是台灣

在爭持。到了當晚 9 時半，小妹妹要登機，但隨機來的醫生為她檢查時，說

沒有她早前照的肺片，所以便要到台大醫院取肺片，最後飛機要在 11 時 15

分才起飛。＂從這樣看來，行政長官在這方面其實已盡了努力。為何各位剛

才那麼好笑呢？那是因為有些情況確實是，謊言經說了 100 遍、抹黑抹了 100

次後，便始終會有些人相信的。

除了非典型肺炎的事件外，陳偉業議員還提出了 19 宗罪，我相信是無

可能逐一回應，只想多回應 1 宗，那便是“八萬五＂這一宗很大的罪。這兩

天，王家英先生在報章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八萬五＇特首食死貓＂，

我引述原文如下：“｀八萬五＇建屋計劃並非特首率先提出，而是特首繼承

港英前朝的房屋政策 ......港英政府在 1987 年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指出，

計劃至 2001 年興建 96 萬個新房屋單位，當中公營和私營部門每年各自分擔

4 萬個和 3 萬個 ......＂。政府在 1997 年 1 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

文件亦指出，現時政府所應用的房屋需求量，是以電腦模式計算，而該數量

實際上是前朝政府計算出來的，但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為何行政長官一

直也沒有申辯？

這是一個值得大家深思和反思的問題，如果所有報道真確無誤，有時

候，當我們對某件事情下判斷時，是否已對事件有深入、全面的瞭解呢？我

們不可以讓反對派任意擾亂事實的真相，向市民大眾灌輸錯誤的信息。帽子

扣了 1  000 遍便像是除不掉，謊言說了 1  000 遍便成為真理！市民本身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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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人云亦云，聽到反對派對行政長官有這樣的指摘，或看到某些與事實不

符的報道，便認為行政長官一定是不對，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主席女士，這樣拆政府的台，抹黑行政長官，其實是掩飾他們反對派的

無能，因為他們除了不斷諉過於人外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坐下。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反對議案。

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的黨團召集人指令我要待李柱銘議員發言後才可發

言，（眾笑）不過，我也很害怕錯過這次發言的機會，因為當陳偉業議員向

傳媒透露他會提出要求董建華下台的議案辯論時，港進聯的“非典型議員＂

朱幼麟議員便走進前廳，我當時是在那裏，不知為何他一臉幸災樂禍的神色

說：“曾鈺成，你這次死了，陳偉業倒董，你要說話了。＂（眾笑）

我是非常樂意站起來發言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的。主席，如果這項議

案是由一位向來對“一國兩制＂有期望和承擔的議員提出，可能會有多一些

說服力，但是由陳偉業議員提出，由民主黨的各位議員大力支持，便的確沒

有說服力了。

陳偉業議員剛才說他自 1998 年起已上街叫倒董，然而，沒說服力不單

止因為這樣，主席，而更因為他們應要老實地回想一下，在回歸前，他們處

處告訴別人回歸後的香港究竟會是怎樣。請他們清清楚楚地以他們當時為回

歸後香港所塗寫的景象與現在的香港作比較，他們當時是怎樣說的呢？李柱

銘議員說他準備坐監，司徒華議員哭 向海外的朋友說：“回歸以後，我不

能夠再出來看你們了＂。但是，現在他們安安樂樂坐在這會議廳內，可以天

天倒董，可以天天說反政府和批評政府的言論，如何害怕坐監呢？假期時，

他們還可以到各處度假和旅行。由他們提出說董建華政府過去 6 年來在落實

“一國兩制＂方面做得不好　─　一些議員剛才是這樣說的，是否真的完全

沒有說服力，抑或他們過去所作的估計完全是虛偽的呢？

其實，陳偉業議員是這樣說的，何俊仁議員剛才也弄錯了少許地方，不

過，那是小事。陳偉業議員說如果今天是無記名投票的話，他便會贏，因為

很多口說挺董的人是口是心非。陳偉業議員，不是這樣的，如果進行不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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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便連民主黨的議員也不會支持你的。（眾笑）這是報章報道的，為甚

麼呢？因為其中數位民主黨議員，是較陳偉業議員“志＂大得多　─　是陳

偉業議員的那個“志＂，那種“志大才疏＂，我估他是故意這樣寫的，他是

不會寫白字的，可能亦給“華叔＂查核過也說不定。

有部分民主黨議員是較陳偉業議員志大一些的，他們看得出支持這項議

案會失民心，在這情況下，如果可以隱名投票，他們不一定會支持陳偉業議

員，但現時沒有法子了，他們是“局＂ 被這樣分野的，他們被分成反對派，

便是倒董派，這些都是報章報道的。陳偉業議員現時提出了這項議案，他們

又怎能不支持呢？有些人原本想提出修正案，後來也被制止了。

其實，口是心非的是張文光議員，因為他心中明白，付出代價是倒董，

所以張文光議員剛才說別人口是心非，他自己才是口是心非。何俊仁議員說

如果有測謊機，我們這些所謂擁董派一說話機器便會響起來。如果真的有測

謊機在此，陳偉業議員和民主黨議員發言時便一定不會響起來，因為他們顛

倒是非、含血噴人、借題發揮、破口大罵已成為了習慣，他們是完全面不改

容的，測謊機又如何測得到呢？這是他們的本能，他們是經常這樣做的。所

以，正如梁富華議員剛才發言時指出，我們經常在聽，聽得多之後便會這樣

了。

陳偉業議員說，不要“高、大、空＂，要說出理據。其實，我們有些同

事已經說過了，不過，我也不厭其煩再說說“八萬五＂。陳偉業議員把“八

萬五＂放在 19 宗罪中的第一宗，我便想問一問陳偉業議員　─　我希望他

在稍後回應時，清清楚楚向公眾，尤其是向他的負資產業主說明　─　他反

對董建華的所謂“八萬五＂是反對些甚麼，是反對他提出“八萬五＂，抑或

是反對他放棄八萬五？陳偉業議員剛才說，自從 1998 年 6 月起，他已帶領

負資產業主上街反對董建華、打倒董建華。1998 年 6 月是甚麼日子呢？是

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剛剛完畢。在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民主黨的政綱是要求

特區政府落實每年“八萬五＂的建屋目標，這是清清楚楚寫在他們的競選政

綱內的，當時陳偉業仍未因為他對民主黨的新領導人不信任而離開民主黨，

他仍是民主黨的成員。所以，請他稍後清楚交代究竟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民

主黨曾堅持反對政府取消“八萬五＂，後來一直沒有再表態。

我承認民建聯的情況亦是一樣，我們與民主黨的判斷亦是一樣。我想指

出的是，該項建屋目標是根據 97 年香港房屋和住屋的當時狀況而提出，目

標一經提出後，亦在社會上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包括民建聯和民主黨，後

來金融風暴驟至，產生的變化很大，社會經濟方面很多情況都改變了，有一

段時間社會上出現了很大的爭議，在這過程中，政府對房屋政策的調整，的

確是陷於進退兩難的地步，這是否應算在董建華先生領導無方、志大才疏的

帳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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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李李卓人議員卓人議員卓人議員卓人議員：主席。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陳偉業議員提到的 19 宗罪缺了 1

宗，亦是令我最氣憤的 1 宗，就是廢除勞工法例的那一宗，在 1997 年回歸

後兩星期便凍結了勞工集體談判權的法例和歧視工會法例，然後在 4 個月後

廢除。陳議員漏了這宗，下次應先跟我說說才好提出。所以，我認為應該多

加 1 宗，合共 20 宗。

不過，今天我並不想把董先生的所謂罪行或罪名全數數出，因為他所犯

的罪，其實市民已心中有數了。今天我想回顧一下剛才很多“挺董＂或“保

皇＂的議員的言論，我真的為董先生感到不值，因為他找了你們這些人來支

持他。我簡直覺得你們是挺董乏力。

首先挺董乏力的是政務司司長，在他口中，董先生只有一項功勞，就是

落實“一國兩制＂，就是這麼多了，至於其他甚麼功績都沒有，乏善足陳。

我發現其他挺董的議員的做法則可歸納為“四大支柱＂。剛才政務司司長論

及香港的四大支柱，這些議員亦採取四大支柱。

挺董的四大支柱的是甚麼呢？第一個大支柱是非典型肺炎，就是又藉肺

炎的理由混過去，這是第一大支柱。回顧所有挺董的議員幾乎都有提及這條

支柱，都說現時肺炎肆虐，大敵當前，大家面對這挑戰，要團結一心。這第

一大支柱便是非典型肺炎。

第二大支柱則拉得遠一些，但總之甚麼都是天災橫禍。胡經昌議員是這

樣說的，有很多人亦這樣說，總之，香港現時所面對的一切，都是香港人的

惡運，只是天災橫禍，不應把責任推到任何人身上，是與董先生無關的。這

是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是我拜讀民建聯人大代表的話，他說，董先生最多是做錯

事，沒有做壞事。這令我想民建聯常回想程介南的所說、所做。所以，說董

先生沒做壞事，是第三大支柱。

第四大支柱是說，人無完人，政府無完善政府，所以大家都不應要求太

多。

大家可見，首兩支柱都是把責任推到外圍經濟、天災橫禍、金融風暴等，

後兩支柱則是降低標準，只是不要有太大的要求，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便成

了。其中的意義是，香港市民不要要求政府太多，不要要求行政長官太多，

這樣大家都開心了，因為沒有要求了。張文光議員說哀莫大於心死，於是他

們便使出這招式，向大家說要死掉了心，不要提出要求便可以了；於是大家

都開心，事事亦與董先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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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便是該四大支柱，來來去去都是這些招數，所以我真的認為他們挺

董乏力。不過，我不會怪責他們，因為他的作為真的乏善足陳，他們可以如

何挺呢？已是挺無可挺，所以怪不得他們挺董乏力的。

其 實 ， 剛 才 有 很 多 議 員 還 引 用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 下 稱

“SARS＂）病毒來混過去。大家要明白，香港現在其實是面對 兩種 SARS

病毒，大家不可只關顧一種，而不理會另一種。現在大家常說的非典型肺炎

只是其中一種，當然，這種病毒有需要應付，但有第二種 SARS 病毒，就是

特別行政區政府綜合症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yndrome)。

這個綜合症是有學名的，叫作“董狀病毒＂，中毒者呈現 3 種病徵。第

一種是盲，會盲目挺董、挺中央；第二種病徵是聾，聽不到民意，不當民意

是一回事，是完全聽不到的，像借了“聾耳陳＂的耳朵；第三種是口是心非，

雖然曾鈺成議員剛才說得洋洋得意，把民主黨也說成是口是心非，但我請他

想想，其實中了如此“董狀病毒＂的人才口是心非。至於傳播途徑，大家知

不知道是怎樣傳來的呢？就是自從當日與江澤民握手時起傳染的（眾笑），

就是剛握手便開始傳播病毒，而中毒最深者，是第一個與他握手的人，這人

便是我們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董建華中毒最深，他除了呈現 3 種病徵，

即盲、聾和口是心非之外，還有更嚴重的一種病，便是無能管治。

現時不單止是他一人中毒，我亦不應只是怪責他一人，其實中毒者除了

他之外，我們之間亦有很多人中了毒，便是提名董建華的那 700 人，那 700

人都是中毒者，而且都是病毒的帶菌者。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治療

呢？其實很簡單，亦只是採取“ quarantine＂（隔離）便可以了。（眾笑）隔離

了那 700 人，不許他們再在投票的圈子裏玩小圈子選舉，那麼“董狀病毒＂

便不會傳播了。不過，我認為不單止處理了這病毒便可以，把他們隔離後，

最重要的是產生民主抗體。如果香港 650 萬市民都有民主抗體，我們都可以

一人一票選舉新行政長官的話，這病毒最終便會完全掃除。

我覺得今天挺董的人應該想一想，他們根本不知道市民的感覺，市民現

時的感覺就是很“ ＂。如果我向大家挑戰，現時是否可以進行全民投票？

大家以為結果會如何？香港最差勁的地方是現時的政制是一個死局，在這個

立法會裏，有“董狀病毒＂的人佔了大多數，我們這些沒有病的人卻只屬於

少數。可以怎樣處理中毒過深者呢？唯一的出路便是要靠市民了，我現在便

向市民呼籲，最終還是要靠六百多萬市民，大家在街頭相遇時說聲，“民主

你好，拜拜董生＂。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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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我想了很久，究竟是“爆響口＂還是讀演辭。我最

後還是選擇讀演辭，因為我恐怕有所遺漏。不過，我想先回應曾鈺成議員在

沒有點名的情況下，指我是受了壓力才不就議案提出修正案。其實，我絕對

沒有受壓，我只是認為董先生在對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的事件中罪不該死，但在其他事情上卻有很大問題，仍要他辭職。

或許我現在讀出我的演辭。

主席女士，我懷 十分悲痛的心情，參與此項議案辯論，因為共有 3 位

醫護人員，包括劉永佳護士、謝婉雯醫生和劉大鈞醫生，先後因感染 SARS

病逝，醫護界損失了 3 位英才。我謹此再向 3 位奮不顧身、捨身成仁的同業，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董建華先生自從 1997 年上任行政長官以來，連番施政失誤。今天，我

接獲選民給我的請願物件，告訴我董建華一上場便向香港投放了“八萬五炸

彈＂，令無數人所擁有的物業變成負資產，其後又揚言要令香港成為數碼

港、中醫中藥港、鮮花港，但原來暫時全部只是“大隻講＂。不幸地，香港

近來更成為了 SARS 疫港。

在胡仙、短樁、仙股等事件中，董先生用人唯親，縱容、包庇犯錯下屬，

顛倒是非。在民調醜聞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議題上又箝制言論，

封殺自由，為民主政制發展開倒車。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說，“權為民所用，

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但行政長官卻處心積累鞏固自己的政權，完全

忘記政府是為人民服務。因此，主要官員問責制只向行政長官盡忠，形同虛

設。

福無從至，禍不單行。在“非典型＂政府管治下的香港已千瘡百孔，一

場非典型疫症加上政府的“非典型＂反應，至今賠上了 227 條寶貴生命，我

不希望再有多一條生命是因此而賠上。此外，更賠上了香港的經濟和形象，

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行政長官只注重珠江三角洲經濟交流融合，忽略了隨之而來的 生及傳

染病問題。 2 月初，廣東省已爆發大規模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事件，政府未有

積極向粵方詢問詳情，對 生事務掉以輕心。其後，政府把經濟利益和面子

問題，凌駕於生命健康之上。初時，楊永強局長還厲言聲稱病毒沒有擴散到

社區，又因為政治正確，不肯透露病毒源頭，以致無法正本清源。統領 SARS

戰疫的楊永強局長以“高傲自負＂的態度處理疫情，一再錯過防止病毒擴散

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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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 3 月 15 日造訪威爾斯親王醫院時，說已知事態嚴重，但卻

沒有即時採取果斷措施抑制病毒擴散！這個“老人痴呆反應＂，令 375 名我

業界的醫護人員受感染，其中 3 人壯烈犧牲，10 人生命危在旦夕，弄致許多

市民家破人亡。

行政長官再三強調要把醫護人員的感染降至零，但可惜醫護人員的個人

保護裝備仍然不足，他們一個一個的先後“血濺 SARS 場＂。行政長官聽取

家庭醫生意見，禁足 SARS 場，採取隔岸觀火的策略，根本無法領略前線醫

護人員的險境。董先生在前天，即 5 月 12 日，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由醫院

管理局舉行的國際護士節活動，藉以激勵士氣，我是被深深感動，只可惜這

是遲來的春天，於事無補！行政長官領軍無方，令香港在 SARS 疫戰中損失

慘重，我且用以下一首打油詩，總結特區政府在 SARS 事件的反應：

“特區政府反應慢，

低估疫情欠防範，

淘大成災家盡破，

醫療無助怨憤多，

毋視安危毒遍播，

醫護枉死誰之過，

特區政府頻闖禍。＂

主席女士，我今天要憑良心表決，“要求董建華先生辭職＂。我是作出

良心表決，但估計我們這項議案是不會獲得通過的。因此，我很希望特區政

府可以就 SARS 事件作善後工作，成立疾病控制中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譚耀宗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麥國風議員剛才多次展示展板，我不知道是些甚麼，但

我看主席像是沒有反應，《議事規則》好像是不容許議員這樣做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譚耀宗議員，你說得對，議員在發言時，是不可以無故展示任何標語

的。但是，麥國風議員發言時手持的標語與他發言內容是相關的，我沒有就

此作出反應，便是這原因。

麥國風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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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謝謝主席女士。希望特區政府全力推廣基層健康教育；重整公

營醫療機構的運作系統；成立基金作撫恤、研究和培訓之用；尊重醫護人員

權益，提供足夠休假；以及增撥資源。

謝謝主席女士讓我有機會展示我的選民給我的一塊展板。其實，我亦有

很多支持，就今次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麥國風議員，不好意思，我要提醒你一句，你不應該提及“展示＂，

你只是在發言，而你的發言內容，與你手中所持的標語是有直接關係。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說出來，謝謝主席女士。其實，我的表決意向是得到很多同業

支持的。有一位同事向我說：Dear Michael, please ask him,TUNG, to go to hell。另

一位又說：Dear Michael, if Mr TUNG were a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he would be

requested to step down, and would be out in a short time.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柱銘議員，是否提出規程問題？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不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你只是想輪候發言？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是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曾司長剛才說香港的四大支柱繼續維持，“一國兩

制＂空前成功，但這並不表示董先生完全無錯，或表示董先生一定無問題

的。董先生欠缺包容的胸襟，做事缺乏一般領導人應該擁有的果斷、勇氣及

遠見。我有膽量說，如果有一個比董先生更有遠見、更有決斷力、更勇敢的

人領導香港，香港的成功可能更為空前！

我為今天的辯論而悲哀。首先，我為今天“排排坐＂在這裏，要挺自己

“老細＂的局長而悲哀。他們除了要在面部多加幾分笑容，以免被張文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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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說中他們是憂心忡忡，卻還要在弱勢、大眾認為是無能的董先生的政府

下，繼續力撐董先生。

我為今天的“保皇黨＂而悲哀，因為他們全都是口是心非，每一位也只

是在“擦＂中央領導人的鞋。說是“挺董＂，不如說是“挺江＂、“挺胡＂，

完全漠視六百多萬名香港人的民情及意願。

我為董先生而更悲哀，他在千夫所指之下，仍認為自己的工作已做得很

好。他已經做到“七˙十一＂，任勞任怨，錯不在他；一切錯失，只是港英

餘孽和反動派的責任。這樣的一個庸君，加上數十名保皇的讒臣，把特區的

前途斷送。

葉國謙議員剛才發言時說，有些人在現時發生了非典型肺炎問題之際，

沒有到過醫院和食肆，只顧“倒董＂，這是可悲的。我想提醒葉國謙議員和

一些“保皇黨＂的議員，跟非典型肺炎打仗，當議員的職責，不單止是到醫

院和食肆，還要在議會向政府提出建議。以今早的 生事務委員會為例，過

去數個星期的星期三早上 8 時 30 分，我們均在 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嚴重急

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的病例和問題，但在大部分討論中，我

似乎也看不到有民建聯的議員參與。儘管如此，我也不會胡亂批評民建聯的

議員，說他們完全沒有做抗炎的工作。抗炎的工作是大家也會做的，大家也

會毫無保留，但要求董先生下台，卻只是有膽量挑戰中央，以是其是、非其

非，說出港人意願的民主派才會做。如果連我們也不做，難道要留待“保皇

黨＂來做嗎？

主席女士，董建華先生一直說，他所挑選的問責官員班子是最好的，並

且強調問責，但實情究竟如何？仙股事件、財政司司長的買車事件，已經讓

人一目了然。以權謀私，誠信出問題，也無須下台，只是由董先生批評一兩

句便了事。這樣的所謂問責制，究竟是哪個門派的問責制呢？董建華先生的

護短舉動，使我們真正明白他所謂的問責制，其實是指要求一班官員向他們

的老闆交心負責的制度，我們看不出官員向市民負責，也看不出董先生向市

民負責！

董先生上場後，先是“殺局＂，繼而加入委任的區議員制度。在立法會，

《基本法》的分組點票制度，令立法會沒有真正實力監察政府，議會文化變

得奄奄一息，令香港人無心關注政事，更難說要加入政壇，貢獻自己。

在主要官員問責制方面，正如我剛才說，行政長官一次又一次令人感到

這個制度是“有問無責＂。問責制局長已令政府的民望再次跌入低谷。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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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只會令其他有心貢獻自己的精英無心加入政府。議會文化奄奄一息，

政府問責如同虛設，這是香港嚴重的建制危機。長此下去，市民只會不斷在

建制之外吶喊。這種吶喊，政府只是不問不聞，最終只會令市民走上街頭，

社會安定亦必受沖擊。

主席女士，先進社會也講求民主，向人民負責。為了要落實真正的問責，

開創民主問責制度的先河，為香港、為祖國留下歷史性的一頁，我們請董先

生早日自動請辭下台，為一連串施政失誤，向人民負責。也許只有這樣，才

能為香港帶來一點真正的貢獻，造福香港。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政務司司長所說的其實並不正確，因該段文字是這

樣寫的：“ 6 年後的今天，｀一國兩制＇取得空前舉世公認的成功，從中央

政府到英國、歐洲議會、美國以至聯合國，眾口一詞、稱讚不絕。＂其中並

沒有提到香港每一個人都稱讚，為何唯獨是香港人不稱讚呢？現時的問題

是，董建華先生並非出任美國總統，而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的行政長官，香港人不支持他，便是一個大問題了，他可否算是在任成功呢？

當然尚未成功了！第一，還未推行民主選舉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亦不是全

部經民主選舉選出，又怎能算成功？第二，如果真的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三條＂）如此立法，如此來牽制市民的自由，又怎能算成功？

第三，如果中聯辦經常滋擾我們的政府官員，又怎能算成功？

主席女士，曾鈺成議員提醒我，要我記 在回歸前曾說過甚麼話。我回

歸前並沒有說過我一定要坐監。回歸前，記者以及有些人問我 7 月 1 日是否

要坐監？我回答不是，在 7 月 1 日，我要坐監的機會很微很微，不過，我不

排除這個可能性。為何不排除呢？因為中央政府當時並未要特區即時立法落

實第二十三條，現時此做法已遲了 6 年，而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將至，因此，

如果現時問我會否坐監，我會回答機會仍不大，不過，我又不可以排除這個

可能性；正因為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將至，所以我現時便作出如此的交代。

主席女士，現時我們在這議會內，猶如處於兩個世界般，一邊的議員表

示董先生做得很好，值得支持；另一邊則說他做得很差劣。其實，民主黨所

謂的 19 宗罪或 20 宗罪，並非表示他犯了罪而被告上法庭，大家也知道此應

作為他做了 19 件或 20 件大錯事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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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喜歡欣賞足球賽事，想欣賞的話，今夜睡前大可調較鬧鐘，以便

準時起來欣賞。如果有一隊足球隊（我想把政府比喻為足球隊），其中包括

1 個董先生、3 個司長、11 個局長，即有 11 個人踢波、3 個後備及 1 個領隊。

如果這隊球隊踢 19 場或 20 場球賽均告敗北，請問有否需要更換領隊呢？

不過，大家請小心聽 ，我並非要求中央更換領隊，因為民主黨只是請

他自動辭職。我們亦不是想引用《基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二條＂），

因為有很多議員（他們其實也不知說了甚麼）提出了此條文。第五十二條說

明有 3 種情況，行政長官是必須辭職的。我們並非要求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只是請他自動辭職而已。其中一項情況是“無力履行職務＂，現時我們並非

指他“無力＂履行職務，我們是指他“無能＂履行職務，所以請他自動辭

職。

隨即又有議員說，請民主黨反問自己，他們為政府做過甚麼？借鏡美國

總統甘迺迪，其實他並不是問人民為政府（而是為國家）做過甚麼？民主黨

現時是很難為國家做事的，因為除了香港之外，我不能進入內地，但最少我

們在香港盡了我們的能力，為國家的 13 億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法治、人

權。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平反六四，讓中國的 13 億人民可以享受他們應得的

權利。這些便是我們努力嘗試、繼續嘗試及繼續努力的工作，我們可不像那

些“保皇黨＂，我相信我們會進步，而且進步得很厲害，最少要令香港有一

個民主的議會，最少要讓中國領導人看見香港的情況成為了一個好例子，知

道這樣是行得通的。我們但願能發揮一種帶頭作用，讓中國也跟隨，大家一

起向前；只是現時被你們阻住地球轉而已。

田北俊議員說，現時大家應該支持董先生，不要分化社會，議案不如留

待到下一年才討論好了。我則說這建議對於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情況相當適

合，無謂分化社會了，我們何不將立法之事留在下年度討論？但田議員又沒

有這樣提出。他更說，張文光議員把董先生與彭定康先生在答問會上的表現

作出比較，他所說的事實上是對，該兩位都不能解答問題，即沒有作出答覆，

但分別之處在於，彭定康先生回答後，大多數人也認為他已回答了，儘管是

沒有作覆；但董先生回答後，所有人也知道他沒有回答，包括他自己在內亦

知道是沒有回答的。

李國寶議員則說，我們現時在這裏作如此辯論，對香港有何益處呢？其

實，這樣做真的是對香港好的，如果董先生真的辭職，我相信恒生指數最少

會上升 1  000 點，這便是對香港好，令大家開心的了。又有議員稱讚醫務人
員很努力、肯犧牲，還稱讚香港人自願出來籌款，其實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

董先生，也不是為支持董先生而這樣做，而是因為覺得董先生“無到＂，不

如自己做，自己一股向前，大家一齊努力好了。在這次事件中，政府作了甚

麼領導？人人也說政府慢三拍的。有人問（也許讓我問大家一個題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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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錯在何處呢？答案是：錯在以董建華為首，

但即使如此，卻仍有人表示欣賞。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向董先生說一句：董先生，你是香港的笑柄，請

你繼續透明吧！謝謝主席女士。

司徒華司徒華司徒華司徒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民主黨交給我的任務，是回應曾鈺成議員的發言。我當

時說，如果他“有料到＂我便回應，“無料到＂我便“慳番啖氣＂。所以，

他發言後，我剛才並沒有按要求發言的按鈕，但那邊遞了一張紙過來，寫 ：

“一定要講＂，因此，即使“無料到＂，我也只好發言。

曾議員剛才說李柱銘議員在回歸前說害怕坐監，我則說恐怕不能返回香

港。現在回歸了，我們便安安樂樂在此天天“倒董＂。其實，我們的擔憂是

否完全過去了呢？未必，特別是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後，讓我

們放長雙眼看吧。可是，曾鈺成議員自己又怎樣呢？他在回歸前申請移民，

他的家人已移民，他現在也是安安樂樂坐在這裏，只是他當時沒有把心中話

說出來而已。我們坦白，不會說謊，如果不信，可用測謊機測試我們，但他

當時並沒有把自己心中所想的東西說出來。他剛才說我為陳偉業議員檢查議

案中有否寫錯字。他的消息頗靈通，一定是有線人在我當中。（眾笑）其實，

我沒有為他改正錯字。我看了他的議案後，只說“盡快＂這兩個字是多餘

的，要行政長官辭職便辭職，何須“盡快＂呢？快與慢的標準在哪裏呢？他

接納了我意見，刪去了那兩個字。

曾鈺成議員又說我們黨內有些“智＂大的人，即智慧較大的人，他們是

不贊成這項議案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誰。人人都說我的政治智慧不錯，我不

承認這一點。我認為我的政治道德是高於我的政治智慧。我極力主張支持陳

偉業議員。我們無須說任何原因，我們的議員絕大部分是由直選選出來的。

梁富華議員剛才說陳偉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首先得益的是他自己。他為何

會得益呢？因為他反映了民意。他以這個方法爭取選票，我覺得是可以看到

民意趨勢的。我們在黨團內，曾就陳偉業議員這項議案投票，結果是一致支

持。剛才說用測謊機測試，其實是無須用測謊機的，因為有白紙黑字寫 。

為了準備快要進行的六四辯論，我重新看過了 89 年當時個多兩個月的報章

頭版，以及所有曾經刊登政治廣告的人。我請我的職員為我翻查一下，在所

有現任的立法會議員中，有誰曾刊登政治廣告。我要他們為我們完全 check

出來，結果全部 check 到，是絕大部分都曾刊登廣告。他們支持北京學生運

動，譴責血腥鎮壓。我現在不詳細說，留待在 28 日辯論時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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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項議案違反了《基本法》第五十二條，他們是不懂得看條文

的。第五十二條是“必須辭職＂，但陳偉業議員現在的議案內並沒有“必

須＂這兩個字，如有的話，我也會把它們刪去。這項議案是沒有約束力的，

即使我們通過了議案，行政長官也可以不辭職，在此“賴死＂。

我是很少看電視的，某一天，我從電視上看到董建華先生讀出《文匯報》

的一段報道，令我感到非常難過。一個人要自己讀出一段這樣的報道，而這

段報道似乎除了《文匯報》外，全港所有報章也沒有刊登。為何要做到這個

地步呢？我真的為他感到難過。董先生提到高尚情操，我希望他有高尚情

操，請他給香港人一線希望，給香港一條出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很少參與討論政治性的議題，但我也想談一談自己對

大是大非的感受。我不會數出 19 宗或 18 宗罪，我只會提出我對數宗事件的

看法。

梁富華議員剛才說陳偉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目的是想爭取曝光、“出

位＂，希望可以爭取多些報道。作為民選議員，要曝光、要爭取較多報道，

是不足為奇的，這是我們的工作。不過，問題是他是否做得好，這個 show

是否做得好，以及是否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抑或是“夾硬來＂的。

其實，梁富華議員也可動議全力支持董建華先生，他同樣也會獲得大篇

幅的報道，不單止《文匯報》和《大公報》，所有報章也會作出報道，結果

是相同的。如果梁富華議員這樣做，我不會責罵他是為求出鏡，才提出這些

議案。我覺得議員之間，作為政治人物，是有需要曝光、做 show 和取得知

名度的。我希望他不要以此來攻擊我們的同事。

梁富華議員剛才說，希望反對派的建議有建設性。我們並非不想有建設

性。大家也記得早前董先生出席答問會，民主黨其實就施政報告、財政預算

案和持續性發展等事宜提交了多份建議書。董先生說他只是瞥過，沒有認真

看過。其實，我們用心 ......（雷聲響起）我沒有說過甚麼，應該不會被雷

劈的。（眾笑）即使我們如何花心思完成一份建議書，但董先生也可以不看，

又或只是瞥過，我們豈會不失望？我們做這些工夫來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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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後，民主黨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街上籌款，我

也曾到淘大花園做過不少工作。我不會說別人甚麼也沒有做，但請他們不要

說我們甚麼也沒有做。

此外，楊森議員作為民主黨新一屆的主席，曾代表民主黨致函約見董先

生，看看如何解決非典型肺炎問題、民主黨可以幫甚麼忙，以及表達對經濟

的意見。那又如何呢？董先生的回覆是甚麼呢？行政長官辦公室回覆說：很

困難、很困難。這是甚麼意思呢？即是不接見我們。我們要求對話，那時我

們並沒有說要“倒董＂，我們只是要求談論有建設性的事項。然而，行政長

官仍然不接見我們。那又如何呢？

今年，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董先生特別在星期五、六接見了港進聯、

早餐派、民建聯和工聯會的成員，只是沒有接見民主派任何議員。為甚麼呢？

我猜想是有一個原因的，因為這一屆是董先生任期的最後一屆，他也知道只

能再擔任 4 年，無論他如何努力做 show，也不可能連任第三屆行政長官。因

此，他不喜歡的事、不喜歡看見的人、不想聽的話，也可以明顯地表示出來；

他就是這樣的了，他不喜歡民主黨和立法會內民主派的議員。無論民主派議

員提出甚麼有建設性的說話，又或是要求接見，都是沒有意思的，因為行政

長官是不會理會或接見我們的。

我們也不想弄致今天的局面，問題是，董先生自己是否有責任呢？請問

各位支持董先生的朋友，他們覺得我說的話有否半點兒道理呢？是否全部錯

在民主派身上，而董先生則全對呢？請他們問一問自己的良心。

我只是說出自己心內的話。其實，我和很多前任和現任官員也會私下坐

下來傾談過。他們說，政府總部 5 樓的行政長官辦公室另有一個名稱，就是

“黑洞＂。大家是否知道甚麼是黑洞呢？黑洞是在太空中的，如果掉了下

去，也不知何時可以走上來，深不可測。該辦公室之所以又名為“黑洞＂，

意思是當 file 和文件到了 5 樓後，也不知何時才會送出來。請局長們不要給

我一些甚麼的反應，這是他們的公務員同事對我說的，局長們心裏大概也知

道是甚麼一回事了。很多文件到了 5 樓的行政長官辦公室，1 個月後也未必

能送出來，一個半月後又如何？不知道。你有你急，他有他拖，這便是我們

所知的領導力問題、辦事能力的問題。我是針對事，而非針對人。我對董先

生個人是毫無偏見的，我一直有給他機會，我也很主張跟他溝通。我希望楊

森議員在出任主席後，可以跟董先生有溝通的機會。不過，我們的門即使是

打開了，董先生的門卻關上。我們又可以說些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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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了多年議員，一直以來，我也盡量爭取機會跟董先生溝通，但很可

惜，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單方面便可以做得到。我希望“挺董＂的朋友知道

民主黨是一致支持這項議案的，民主黨包括我，包括我們所有弟兄　─　我

們沒有姊妹，只有弟兄　─　是沒有意見、沒有異議、是一致的，因為無論

提出這項議案的出發點是甚麼，其實也是希望能反映市民的意見而已。

最後一點是，董先生的施政報告發出後，我到區內出席居民大會，聽到

市民的怨氣。我不知道為何民建聯到區內工作時是聽不到的，也許他們沒有

到區內聽取市民的意見。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其實，我也無須多說，因為

很多市民已說出了心聲，他們要求董先生為大家 想，不要再擔任行政長官

了。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 was debating whether I should be
speaking tonight or not.  After a few drinks upstairs, I decided that I am going
to speak.  And so I have just penned down my thoughts during the last five
minutes.

Today's motion is a testimony of Hong Kong's freedom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belief, and freedom of criticism
without imprisonment.  Which place in the world can you find these except in
Hong Kong?  We must be thankful to Mr TUNG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for without him, there is no forum for freedom.  Democracy comes in many
forms and shapes.  And tonight, we are practising what democracy is.  Our
democrats are all honourable men, for they speak according to their conscience
and belief.  And I am sure that everyone of them speaks according to their
conscience which I have no doubt.  Our "pro-TUNG" legislators are also
honourable men, as they speak according to their conviction.  So they are all
honourable men, and they are all practising what freedoms give them.  Tonight
is not a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where oppositions are being eliminated.  In
reality, tonight is a night for celebration.  That is why I went upstairs for a few
drinks of whisky.  (L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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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ght is a night that we can speak according to our minds, according to
our beliefs, according to our conscience.  Mr Albert CHAN talked about Mr
TUNG's 19 original sins, with one more added by Mr LEE Cheuk-yan.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DAB) talked about the 19
beatitudes of Mr TUNG.  Be they sins or beatitudes?  That "Should Mr TUNG
resign?" is the question.  What is democracy?  Let us show what democracy is.
Let us show our hands tonight in yea or nay.  This is what democracy is.

Dr David LI said that tonight i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discuss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as asking "Mr TUNG to resign", we still have problems on our
hands, we are facing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But I beg to
differ.  I think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we should talk about issues that concern
Hong Kong, apart from SARS.  Let us talk about our conscience.  And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we should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of Hong Kong.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hen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swers this, he
should take note of what the democrats have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representation and they do speak for certain sections of Hong Kong people.  He
should also take note of what the DAB and others have spoken, because they also
represent a different section of people.  And that is what democracy and
freedom is.

在今天晚上，很多議員批評董先生，這是民主派的權利，而“挺董＂是

人大、政協、民建聯、自由黨的權利。董先生就像其他領袖一般，沒有可能

有百分之一百的人喜歡他。但是，董先生是在選舉之中選出來的，是根據《基

本法》而選出來的。這個事實，我們要接受，不單止我們要接受，全世界都

要接受。有議員批評董先生，我覺得這是他們的權利，但他們有沒有問過，

如果董先生不擔任行政長官，由誰來擔任呢？對於我們所面對的困難，另一

位行政長官又能否解決呢？如果董先生不擔任，可能便沒有人擔任了。在上

一次選舉時，沒有其他人願意站出來跟董先生比較，只有董先生一人參選，

他是有他的存在價值的。董先生既然有存在價值，我們今晚為何要求他辭職

呢？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他辭職，只有 650 萬名市民才有權要求他辭職。再者，

根據《基本法》，是有既定的程序來處理他辭職的事宜的，我們要依據《基

本法》辦事，這便是我們要秉承的法律精神。

今天，就這項議案，我希望大家憑良心來表決。我代表我的界別，表決

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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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沒有議員“傳紙仔＂要求我發言，但我看見石禮謙議員

舉手發言，又知道他在樓上喝了數杯酒，我便有點擔心，所以才按下要求發

言的按鈕。不過，聽了他的發言後，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說法，認為他是說得

頭頭是道。

既然我已舉手表示要發言，便想在此說數句話。很多同事引用了《基本

法》，李柱銘議員亦作出了回應。可是，引用《基本法》的始作俑者是我，

陳偉業議員或許還記起。他提出了這項議案後，我翌日便回應說，不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三條和第五十二條辦事，作為立法會議員來說，似乎是捨了正

途而不用。我當時說他是用了“走後門＂的方式。我同意李柱銘議員說，這

項議案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因為即使我不相信李柱銘議員，也要相信

主席，主席是絕對不會容許在這議事廳中提出一項違反《基本法》的議案的。

我只是想說，作為議員，捨棄正當的程序、途徑不用，反而以辯論形式進行

討論，是不適合的。今次，李柱銘議員在發言回應時說，他並不是說行政長

官瀆職，或無力履行職務等，這便證明了餘下的理據，主要是一些較為主觀

的、亦是對董先生施政的判斷。

石禮謙議員說得對的，行政長官是透過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產生，而《基

本法》便一如其他國家的憲法般，也是用來保證經選舉產生出來的政權有相

對的穩定，不能隨便倒台。如果以主觀的判斷來做這件事，是否適合呢？石

禮謙議員曾提及行政長官是由選舉產生。不要忘記，我們所有在座的議員，

均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陳偉業議員在內，他也曾參與選出行政長官的

選舉。

議員從論政的角度，表示董先生應要離職。從泛泛討論政策的層面來

說，提出不信任議案，是很難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從政績而言，當然應由歷

史作評說。董先生是好是壞，市民自有定論，無須由我們說。議員每年均有

一次機會辯論施政，無須在數年後再翻舊帳。今天有多位官員出席這個會

議。我跟石禮謙議員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認為不用甚麼黨甚麼派“挺董＂或

“反董＂，因為替董先生說話的大有人在，不用我們做這件事。我只知道一

點，要評論董先生的施政，應在當時當地進行，我覺得這對他才算公平。現

在全球經濟衰退，疫症肆虐，在每個人心情不佳、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事後孔

明，在現階段作秋後算帳，我覺得是算不上甚麼英雄。

我相信陳偉業議員會說，他這項議案是有民意基礎的。我相信、明白和

理解，很多市民在這時可能有不滿的情緒，但議會是否便要淪為一件發泄工

具呢？議員是否這樣做便是盡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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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提出了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那便是在向國家提出要求

前，要先問自己為國家做過些甚麼。他認為那是美國的事，我則認為不是。

我想舉出另一個例子。台灣的宋楚瑜先生作為在野政黨領袖，他說了數句

話，令我深感佩服。他對台灣發表了一封萬言書，我不知道民主派的同事有

否看過。他在首段說，一般人總愛檢討別人，但不要忘記，當我們手指 別

人時，有 3 隻手指仍是指 自己，而另一隻則是指 天地良心的。他說了這

句話後，未有批評陳水扁總統，卻先用過千字批評自己。他說自己並非做了

些甚麼，或走過了哪些歪道。他只是說他未能在建制中做到甚麼。他以自己

的政績、已達到的事和已做到的工作，作為檢討自己的標準和對自己的批

評。難道香港便不可以有一個具自我反省能力的反對派嗎？

廢制容易，參與建制則是十分困難的。我覺得在本會討論這事情時，應

重在現階段出謀獻策。我亦同意有很多同事提到，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談論抗疫的問題。上周末是國際護士節，今天報章還大幅報道有一名英勇的

醫生為香港捐軀。現在每名市民為他們喝采，為他們的行為讚賞。

如果今天這項議案只是懂得對我們的行政長官冷譏熱諷，而我們議員之

間又只顧 互揭瘡疤，這是否便是我們議員能夠發揮的力量？這又是否市民

想看見議員做的事呢？

因此，面對這項不信任議案，我仍覺得我們是捨棄了正途不用。我們所

崇尚的批評並無實用，這項議案又怎值得我們支持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曾鈺成議員剛才發言後，引來了一連串的反擊。這可能

是由於他過早舉手發言，而我說不定也可能是早了一些，但不打緊。其實，

我並不懂得罵人，也沒有這種興趣，雖然在現時的香港社會，罵人是一個普

遍現象，既可發泄，又可出位，更可上鏡和上報，但我覺得這種做法，對社

會的整體發展並無好處。我剛才聽了很多同事的發言，覺得如不回應，今晚

好像是睡不 了。例如，有些同事用了一些很惡毒的語言攻擊我們，不單止

攻擊行政長官，還攻擊整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我覺得無須如此。有時候，

說話太惡毒，會令人覺得這跟議員的身份不符。

我剛才聽到李柱銘議員說如果行政長官下台，恒生指數會上升 1  000
點，我覺得這種說法像是很信口雌黃。如果說他是在說笑，我又覺得不像是

那樣。說出這些話，我覺得並無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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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才也聽到司徒華議員在回應曾鈺成議員時，連曾鈺成議員的太太也

搬了出來說，我覺得有時候也要尊重別人家屬的。在 97 年之前，司徒華議

員是估計在 97 年後，香港便沒有希望了，“玩完＂了，就此變為黑暗社會

了，但實際並非如此。這正好說明“一國兩制＂的成功。以現時來說，支聯

會繼續存在，即使就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通過以後，支聯會也

會繼續存在，司徒華議員繼續搞他喜歡的遊行和燭光晚會，那是沒有問題

的。即使繼續罵中央、“倒董＂，那些也是容許的。這一切說明了“一國兩

制＂的成功。如果“一國兩制＂不成功，這些情況又怎會存在呢？當然，他

們不排除在通過了就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後可能要坐牢，但我

們已就該條例草案進行了多次討論，都知道現在的條例草案是較《刑事罪行

條例》（第 200 章）還要寬鬆，很多定義也收窄了。我認為今後如要提出控

告，是較以前更為困難。所以，只要不搞分裂國家、叛國、煽動叛亂、顛覆

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其實一點也無須驚慌。況且，這些定

義都是很清楚的，所謂驚慌，其實是用以欺騙其他人的手法罷了。

我跟行政長官共事已有數年，特別是在那段過渡期，以至及後我在行政

會議的那段時間。當然，行政會議的事情我不便透露，但在我個人來說，我

跟行政長官曾接觸數次，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基層市民和工人尤

其關心。約在 98 年，我跟行政長官先後就經濟結構轉型後，對香港勞工所

帶來的影響商議數次。我特別指出，年紀較大、沒有特殊技能、學歷不高的

那 人，將為今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帶來嚴重問題，必須

想辦法解決。我向行政長官提出政府可能要多做一些培訓工作。行政長官除

了表示很同意外，還很細心問了應怎樣培訓、培訓後有甚麼出路，以及特區

政府如何能多做一些。大家後來都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做工夫，例如舉辦

技能提升課程、多放一些資源在培訓和就業工作上，以及成立終身學習的基

金。這些均體現了行政長官是很重視這個問題，而且在很早階段，他已提出

經濟轉型可能帶來比較明顯和高的失業率。其後，行政長官接納了工聯會的

建議，指示各部門應以就業優先作為經濟發展的策略。所以，我覺得行政長

官對經濟及很多問題均有遠見，對很多事物也能作出分析，後來更逐步落

實。

董先生也有他難得的地方，那便是中央對他很信任。認識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有承擔、很真誠的人，難得他能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那麼信任。對

於他所提出的建議，中央人民政府也會盡力做、盡快做。例如，他提出現時

香港的旅遊業不景氣，希望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中央人民政府於是盡早讓多

點人來港旅遊，令我們的遊客人數得以大大增加。又例如更緊密的貿易關

係，中央人民政府也是支持的，到了 6 月便可能會成功。還有很多這一類的

例子，礙於時間關係，我不能一一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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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長官也有國際威望，他能夠聯絡眾多跨國公司、集團的總裁

來港，出任智囊團成員、顧問，幫助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他能夠爭取到一

百多個國家承認特區護照，給予我們免簽證的方便。享有國際威望、得到中

央人民政府信任，這些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支持行政長官，希望他能

夠帶領香港不斷開拓，以及克服各種困難。我們支持他，向他提出很多意見

和建議，幫助他推動香港經濟，這正正是符合了民建聯的英文名稱“ For

Betterment of Hong Kong＂的意思。我們希望建設好香港，這是基於我們愛

香港。我們所謂“保＂，便是要能令香港有更佳的發展。謝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主席，討論政治議題，就一些政治題目爭拗，並不是我所擅長

的。很多時候，我也沒有發言，只是作出表決，表示出一個方向、一個立場

而已。但是，今天，我也覺得要說一些話。

我想說的話，是有關我怎樣看董建華先生應否辭職的問題。我曾分別在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就讀政治，認識到一個人應否下台、應否辭

職，很多時候很難以由很多事件湊合起來，還是一次事件來決定的。事實上，

兩種情況都存在。很多事件湊合起來，證明那人沒有能力，所以便要下台；

但在某些情況下，一次事件已足以令人下台。下台與否，應否辭職，並非視

乎事件的多寡，而是事件是否足以令那人喪失民心。

要做一個政治人或執政的人，以我自己參政的經驗（我不知道其他人怎

樣看），認為參政的人或參與政治工作的人，其實都想終有一天可以執政。

這是由於參政的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一個整體社會發展的方向，執政時，

便推動這個方向。我相信董先生有一套理想，但他那套理想與我們在座很多

人的不同，特別是與我們民協不同，因為在房屋、福利、醫療及教育等方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有矛盾之處。但是，我一定不會因為我支持或反對某事，或

我支持而董先生反對，又或董先生支持而我反對，便覺得這些是罪狀，便要

求董先生下台的。我一定不會有這種想法的。誰叫我不是執政呢？執政的是

工商界，自然採用工商界的一套價值觀。將來如果民協有機會執政，民協可

能會推行另一套接近工黨的價值觀。這是價值觀的分別，我覺得很難因價值

觀的分別而叫人下台、叫人辭職的。

陳偉業議員說的那 19 宗罪，其中兩宗是民協也有分兒的。第一宗是“八

萬五＂。大家也許記得，85  000 這數目，是在 1997 年前，大約由 1995 年至
1996 年年底，經過兩年時間，我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當時的房屋司一同討

論出來的。當時我們說的不是 85  000 個單位，而是 81  000 個，即要求在 10
年間有 81 萬個單位，而董先生則把數目增加至 85  000 個，增加了 4  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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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4  000 個單位，是大罪嗎？我覺得未必。事實上，我曾在 98 年我的專

欄中花了 5 天時間，解釋“八萬五＂的來源，說明這其實是前立法局加當時

的房屋司的決定。大家當時可能沒有看過我的文章。我們其實是支持“八萬

五＂的，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支持 10 年要有 85 萬個單位。我覺得，現在

經濟不好，便少建些居者有其屋和私人樓宇單位，到了經濟好轉，便可以補

回數目，在 10 年內，最終可能每年平均是 85  000 個單位也未可料。

此外，我們民協也有分“殺局＂，因為民協支持沒有需要設三層議會。

我們認為在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兩層議會已經足夠。不過，我們認為第

二層議會，即現在的區議會，應該有實權。政府只採納了兩層議會這價值觀，

卻不賦予區議會實權。

如果以陳偉業議員所提的 19宗罪來判斷應否下台，民協是否要下台呢？

馮檢基是否要下台呢？我不同意因價值觀的不同而要求行政長官下台。

可是，這是否等於發表了意見後，便無須下台呢？我覺得發表了意見

後，還要視乎如何執行。舉例來說，採用了兩層議會架構後所得出來的效果，

是否較三層架構好呢？如果較好，這決定便正確；如果較差，這決定便錯誤。

如果是錯誤的話，便要負責。如果價值觀是認為兩層架構較三層架構好，但

得出的實際結果卻不是這樣的話，那便自然要承擔作出由三層改為兩層的決

定的政治責任。當然，要衡量兩層架構好，還是三層架構好，是可以展開激

烈辯論的，至今還未有結論。不過，我依然相信兩層架構是較理想的。

對執政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甚麼呢？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覺得是民

心。那麼，如何贏取民心呢？這是有很多方法的。可以利用民生的方法、政

治的方法、公關的方法，但無論如何，也要贏取民心。不能贏取民心，便是

政治失敗。我曾想過怎樣就今天的議題發言，我們就此討論了一段時間，我

的同事向我提供了董先生的十大罪狀，要我逐一數出來。我想了一想，並不

同意把 10 件事讀出來，因為即使提出了這 10 件事，也未必等於要董先生辭

職。

我記得在九七過渡期前，我曾與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提起，收回

香港，不是只收回土地，而是要收回香港 600 萬人的民心。如果不能收民心，

只是收了香港，那個香港也不是真正屬於國家的。正如有人娶了太太，但太

太卻心有異向，那太太也不是屬於他的。在去年發表施政報告前，董先生曾

約我談話（我相信每一個政黨也有被邀請）。我第一句便向董先生說， 5 年

已過，這是董先生第二任行政長官任期，我希望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贏取民

心。無論他贏取民心的方法是因政治工作表現好，還是民生政策，包括房屋、

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和勞工做得好，都不要緊，只要能贏取民心便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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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董先生贏不到民心，便是他的失敗。我當時也曾問董先生，有沒有可能

在施政報告中一開首便道歉呢？因為在過去 5 年，無論他是否做得好，是社

會錯抑或他錯，又抑或世界錯，總之有很多人不開心，而這是他任期內的最

終結果，所以他要承擔責任。

我覺得很難以一件事或多件事來決定董先生是否要下台。我唯一依據的

是兩項數據。我的老師劉兆佳先生現在在座，我希望他將來證明　─　不是

證明我錯，而是證明我引用的這兩項是錯的。這兩項便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

文大學進行的調查所顯示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根據最近的調查，中文

大學和香港大學所得的結果只是相差 2%。兩項調查均指出，只有百分之十幾

的人支持董建華政府，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反對，比例是 1:3。如果民心搞得

不好，是不行的。我支持這項議案，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希望我的老師劉

兆佳先生能進行客觀的研究，與兩所大學一同進行調查。如果能夠證明上述

兩項調查的結果是錯誤的話，我會就我的表決決定道歉。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馮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坐下。

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當我聽到陳偉業議員跟我說要提出今天的議案辯論後，

我跟曾鈺成議員說，這次辯論會給他一個很好的表現機會。曾鈺成議員表現

時，我剛剛不在場，在樓上吃飯，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表現如何。我回來會議

廳後，聽過司徒華議員激烈的回應，我便知道曾鈺成議員的表現是成功的

了。

聽過很多支持這項議案的議員發言後，我得出一個非典型的啟發，便是

支持這項議案的議員應該多謝董建華先生，因為今天的香港遠較支持今天議

案的議員的期望為好。如果香港有一個人應該要求董先生辭職的，那個人可

能是我，因為在回歸前，“唱＂好香港“唱＂得最多的人中，我相信我有分

兒。在回歸前，對香港信心最大的人中，我相信我也有分兒。那為何我不要

求董先生辭職呢？因為我相信香港的成功，不是依靠一個總督或一個行政長

官，不論行政長官是董建華、何厚鏵抑或司徒華，香港的成功，是依靠每個

香港人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果我們不做好本分，甚麼也是徒然的。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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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聽了朱幼麟議員的發言後，最大感受是，香港的成功

其實不單止是依靠一個人的，還有賴很多制度和香港人的努力。但是，在現

時的情況下，香港人真的很淒慘，我不可以說這是因董先生一個人所致，但

由於董先生仍然在位，便令香港人垂頭喪氣，失去信心。

然而，現時的情況又有少許轉變。董先生的領導能力既然那麼差勁，因

此大家都認為不應依靠他，也不要依靠政府了，如果有甚麼可由自己做的，

不如自己做好了。大家現時可發覺互聯網上流傳了有很多自救的主張

(idea)，大家拋出的意見較以往多了很多。很多來自各行各業的朋友也主動

找我，向我提供意見，看看民間的力量可以做到甚麼，這些想法確較以往多

了數倍。很多人也覺得各事項須由自己來做了。

當然，有很多發表的言論只是為了消消氣的。正如單仲偕議員所說，互

聯網上流傳了很多笑話。董先生現時已淪為一個笑柄，一個笑話，不單止是

我們這些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是電台也有稱為“亂 廿

三＂的節目。此外，在一些較為年青的電台節目中（無論是商台、港台還是

新城電台），有部分主持節目的 DJ 是以年青人為目標聽眾的，他們不大熱

衷討論政治，但一般對董先生都有一個整體的印象，在演藝界中也有類似的

情況，很多演藝界朋友每當談到董先生時，也覺得他是一個笑話，覺得董先

生是一個可以被取笑的對象，可以令大家笑一笑，沒有所謂，可以消消氣，

讓大家覺得好過一些。

我曾就此思考過，我覺得情況如果已來到這樣的地步，究竟還有沒有挽

救的辦法呢？我的這種思潮，尤其是當我熟悉的牧師對我說《聖經》教導我

們要為在位的、在其上的人禱告時便湧現。不過，如果到了一個不能挽救的

程度，民望不能挽救，便不能翻身了；董先生繼續做下去，是會令香港人感

到失望、絕望的，也會繼續令香港人不能團結。我覺得如果真的到了這個地

步，我內心便要掙扎，究竟祈禱是為了董先生繼續有智慧（正如陳日君主教

所說），抑或是希望有一個神蹟能感動董先生，真的可以令他辭職？

當然，有人會說，根據《基本法》，香港應該實行“一國兩制＂，不

可以要求中央做某些事，但實際上，我們知道現實的政治是，如果中央要求

董先生快點生病，董先生自然便會有政治病，接 便會說自己身體欠佳，可

以辭職了，這是很容易的。我們應否循這個方向走呢？還是應該怎樣呢？現

實政治所反映的可能不大好，但又可以如何呢？正如張文光議員所說，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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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辭職後，只會是另一次欽點的開始。其實，我們所真正要求的，應該是要

香港人能繼續令中央政府知道　─　我相信無須令特區政府知道了　─

香港人真的希望有民主。我最近知道有一位所謂“政壇教父＂，即很知名的

政治資深人物，也開始對選舉、認受性、應否有多些選舉等，作不同的思考

了。

我很同意李卓人議員所說，曾蔭權司長發表的所謂“挺董＂的演辭，其

實是蒼白無力的。司長唯一想到的，是董先生落實了“一國兩制＂，但我必

須指出，如果曾司長說領導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這個構思的是董建華先

生，我覺得他是“講大 ＂。我明白到即使在我們閒談時，曾司長也曾多次

真誠地說有很多事是要依靠董先生支撐 那些壓力的，但實際上出來的結果

又如何呢？我知道，在大的政治環境中，中央早已有一個構思，計劃如何落

實“一國兩制＂的。中央設立了很多規則、很多制衡，使內地官員、省市和

各部委等均不能干預香港的事；現況並非是內地有任何人想對香港作絲毫干

預，而只有董先生支撐 ，事實並非如此。

唯一曾經令我有些懷疑和有少許相信的是法輪功，其情況會否是這樣

呢？但最後，我仍然認為，香港根本沒有足以處理的法例、機制，否則，現

時的情況不會如此。我絕對不相信董先生對中央的忠誠有絲毫的移動，如果

真的要處理該等情況，而他真的要行使權力，逮捕那些人的話，他一定會逮

捕那些人；如果他真的要行使權力封鎖任何地方的話，他也一定會封鎖任何

地方，他是不會違背中央的。這便是他用以贏得中央信任的忠誠。

此外，我甚至想質疑政務司司長所說的四大支柱，我只想問：司長說香

港司法獨立，那麼為何要尋求釋法呢？他說有公平的競爭環境，那麼我們又

應如何看數碼港，或很多仍然存在的壟斷情況呢？說到廉潔的政府，我們的

財政司司長買車事件，為何不處理呢？至於高度的資訊自由，將來就《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後又會如何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some Honourable Members
have spoken on the rule of law and lamented that it has deteriorated since the
handover.  This is not justified and should not go unans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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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look at some of the comments that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on the
rule of law situation of Hong Kong:

(a) In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of 1 April 2003,
it is stated that: "There is strong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
liberties ......  The rule of law and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remained pillars of Hong Kong's free and open society ......  The
Hong Kong press remained free and continued to comment critically
on issues, including the proposed Article 23-related legislation,
China and its leaders,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despite
critics' assertions of media self-censorship.  There were numerous
demonstrations for and against government positions.  Mainland
Chinese companies in Hong Kong remained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and regulatory supervision as all other enterprises ......"

(b) The Six 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 to 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of February 2003 said: "We have the utmost respect for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and the Lord Chancellor continues to send
three judges from the House of Lords to sit on Hong Kong's Court
of Final Appeal ......"

The agreement to send two more Judges to sit on Hong Kong's
Court of Final Appeal as announced recently was a further vote of
confidence in the legal system of Hong Kong.

(c) The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August 2002 said in the concluding remarks: "Five
years on from the hand-over, Hong Kong remains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underpinned by the rule of law.  It retains a lively press
and a vibrant political culture.  Its international ties remain
strong."

It is unfortunate that some legislators do not appreciate our robust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whilst this is acclaimed internationally.

I have spoken at length in this Chamber on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Hong Kong on 7 November 2001, 17 January 2003, and on
numerous other occasions.  I do not wish to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then.
Views do differ from time to time on matters such as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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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ion decis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But those disagreements do not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Chief Executive
is undermining the rule of law in any way.  The rule of law is entrenched
constitutionally and human rights are protected under the Basic Law.  We have
a well established legal system and a robust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se
underpin and control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and guarantee that
Hong Kong's freedoms will remain.  Thank you.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陳偉業議員和數位議員在今晚的發言中，都有

提及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我想趁這個機會作數點的回應。

其實，在 2000 年時，我們已總結了回歸後三年多的經驗，決定引入問

責制，並在 2002 年開始實施。

建立問責制除了將問責文化帶入政府的領導層外，也容許行政長官從政

府內或政府外，物色最適合的人選，組織“內閣＂。

一方面，這 政治委任的主要官員，可以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共同為

社會服務，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施政的理念，共同面對市

民的訴求。

另一方面，他們要肩負起政治責任，為自己政策的成與敗負責。這種問

責精神，正好在“細價股事件＂和“買車事件＂中，得以體現。

就“細價股事件＂，在香港證券及期貨業的三層規管架構下，政府負責

訂立整體政策，由獨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負責規

管的工作，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則負責市場的運作，

以確保市場健全、公平而有秩序地運作。

港交所於去年 7 月就上市規則發出諮詢文件，及後股市出現波動，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隨即積極地跟業界、港交所、證監會，商討如何處理這事

件，最終港交所決定撤回諮詢文件中有關細價股的部分。股市其後回復穩

定。

由獨立人士組成的“細價股事件＂調查小組所提交的報告，認為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並沒有失職。

雖然如此，有鑒於事件是在其政策範疇下發生，在職責上雖然是沒有犯

錯，馬局長也願意為這事件承擔政治責任，向公眾致歉，體現了問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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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買車事件＂，行政長官是根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守

則》＂）對財政司司長作出了公開的批評，而財政司司長亦向公眾致歉。

主席女士，其實，我們必須認同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管治香港這種

憲制責任和權力。這包括他作為特區的首長，可以按照《守則》和因應當前

的時局，作出政治判斷。

行政長官決定挽留財政司司長留任之餘，也有向他作出公開的批評，這

是行政長官經過深思熟慮後所作出的決定。

行政長官作出這項決定後，我們整體主要官員團隊都支持這項決定，也

願意配合財政司司長，繼續在這關鍵的時刻，共同為香港社會服務，處理經

濟及財政赤字的問題。

主席女士，問責制實施了十個多月，這兩件事件當然對這種新的制度帶

來了一點沖擊，但其實也有積極的一方面。有 3 點是重要的：

第一，在這兩件事件中，有關的司長和局長都願意站出來承擔政治責

任，向公眾致歉，體現了問責的精神。

第二，“細價股事件＂顯示推行問責制後，主要官員要承擔政治的責

任，高層公務員不須再面對社會問責和政治壓力。所以，在問責制下，常任、

專業和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制得以維繫。

第三，在“買車事件＂當中，我們與楊森議員及其他議員進行了詳細的

辯論和討論，究竟財政司司長違反了《守則》裏的哪一條呢？是第 1.2(6)、

1.2(7)、 5.1 還是 5.4 條？我們彼此之間有不同的意見，但討論的基礎卻很

清楚，那便是我們的《守則》。這份《守則》現在已成為社會和立法會監察

主要官員行為和表現的一個很清楚的基礎。

我們深信假以時日，問責制便能夠成熟，能夠茁壯成長。

主席女士，有數位議員亦提及關於選舉的事宜，包括取消兩個市政局的

問題。這個問題近日比較少提及，不過，我在這裏也回應數點。

我相信陳偉業議員和其他議員其實應該留意到，當時我們建議取消兩個

市政局，是有相當民意的支持，而最終也是經過立法會的充分討論、辯論，

有關的條例草案才立成法例，取消兩個市政局的方案才能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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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應該接受這個經立法會投票和辯論的決定，這是一個反映民

意取向的決定。

時代的巨輪是不斷向前的，政制發展也沒有停滯在 1999 年我們取消兩

個市政局的時段。

自此以後，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在 2000 年增加至 24 席，2004 年會增加

至 30 席。在另一層面的議會，在區議會的直選議席，今年也會增加至 400

席，這些都是可以提高社會直接參與直選的機會。

至於香港長遠的政制發展，我們當然會按照《基本法》作出相關的檢討。

主席女士，說到問責制，在 2000 年 10 月，當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要推動問責制時，社會普遍認為這回應了時局的需求和訴求。

談到問責制，自不然會有許多人品評特區政府的表現。陳偉業議員和其

他在議會裏的各位議員，當然可以品評特區政府的表現，可以說不理想。這

些批評的意見，我們隨時都願意聆聽。

然而，問責制只實施了 10 個月，便被片面地、簡單地、武斷地認為是

形同虛設，這未免過早了。

我相信 10 年之後回望今天，大家就會清楚看見問責制的推動是一項劃

時代的改變， 2002 年 7 月 1 日是一個分水嶺。

我們已經踏出了第一步，今後每一任的行政長官均須組織一個政治問責

的團隊，共同面對香港社會，向市民負責。

今後，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將永遠站在政壇的最前線，接受及面對社

會、立法會、傳媒的質詢和問責，共同肩負起管治特區的政治責任。

主席女士，在這個議事堂上，我多次與陳偉業議員辯論，我一向都是以

互相尊重的態度來處理我們相互之間不同的意見。但是，主席女士，根據我

的觀察，陳偉業議員自從退黨後，好像須更努力“搏出位＂以維持他的知名

度，為今後選舉的工程鋪路。今天的議案其實是同出一轍。政客始終是政客，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可惜陳偉業議員今天要面對失敗了，這不是因

為其他人的錯，錯只在他所提出的這項議案辯論，整套思維和考慮都有欠周

詳，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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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深信各位議員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今天

這項議案。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在辯論開始時，已向議員清楚闡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過去 6 年的領導下，為落實“一

國兩制＂、為促進香港繁榮安定所作出的努力。香港在這方的成就，是有目

共睹的，更是香港巿民普遍認同和中央政府加以讚揚的。

剛才，我小心聆聽了議員的發言，察覺部分議員不但完全否定了特區政

府在過去 6 年來的成就，他們更將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所承受的種種嚴峻考

驗，全部歸咎於行政長官的領導。

　　主席女士，立法會是特區的一個尊嚴和崇高的立法機關，是民意的匯

點。過去數年，有部分議員曾鍥而不舍地提出針對特區政府，特別是針對行

政長官的議案。此類議案，包括不信任律政司司長的議案、反對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的議案、要求行政長官終止聘用其高級

特別助理的議案、反對立法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議案及不信任財政

司司長的議案等。這些議案已在本會議廳作出廣泛的辯論，我無意在此就這

些議題再逐一反駁。但是，事實上，立法會的議事紀錄已說明一切：這些議

案均得不到議會的支持，足以證明他們對特區政府、對行政長官的攻擊，並

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

　　主席女士，我亦不只一次代表特區政府，回應部分議員就這些議題內流

於煽情、有欠客觀理性的論調。現在，香港正面對近代前所未見的巨大挑戰。

在這個關鍵時刻，再有同類議案提到立法會的議事堂辯論，實在令我感慨良

多。就在這一刻，每一位香港巿民，不論是專家教授、醫護人員、問責官員、

公務員隊伍，或是普羅大眾，都在全情投入，對抗炎症。然而，立法會卻仍

在糾纏於無濟於事的爭拗。試問這對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有何裨益？

　　人所共知，突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一下子在香港奪去超過 200 人的寶

貴生命，令很多人失去至親、朋友。香港初見起色的經濟，亦受到沉重的打

擊。在非典型肺炎的陰霾下，巿民惶恐不安、巿面一片蕭條的景象仍然歷歷

在目。我們自當摒除成見，發揮團結互助、同舟共濟的精神，合力對抗疫症。

這樣做才會深得巿民大眾的認同。明顯地，今天的辯論對解決當前的挑戰一

點幫助也沒有。我懇請各位議員嘗試放棄這無謂政治舉措，與香港大眾上下

齊心，做一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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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我與各位公職人員，一直堅守崗位，竭盡所能對

抗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當大部分巿民對非典型肺炎深感憂慮的同時，特區政

府已迅速推出一系列有效措施，遏止非典型肺炎在本港蔓延。早前，有香港

的旅行團在台灣被強制扣留隔離，董建華先生馬上作好多方安排，第一時間

包機將他們接回香港。此外，現在仍不時有外國展銷會、教育團體及政府，

對香港商人、旅客、留學生等，施加不合理，甚至歧視性的限制。特區政府

亦一直積極從中斡旋，為他們爭取合理的待遇。

　　特區政府的抗炎工作，亦贏得世界 生組織（“世 ＂）的高度評價。

5 月 6 日，世 傳染病部門主任海曼先生，透過視像會議向特區政府官員致

意。他這樣說：“All of us have nothing but admiration of you and your

team＂。無疑，香港是敢於公開面對非典型肺炎的國際大都會。根據中央政

策組委託香港一所大學在 5 月初進行的民意調查，在受訪的千多名巿民中，

過半數認同特區政府處理非典型肺炎事件的表現，是較鄰近地區做得好。我

們的醫護人員不眠不休，全港巿民萬眾一心，與特區政府攜手對抗本世紀至

今最嚴重的疫症。使國際社會深受感動及讚賞。

　　特區政府的抗炎工作已漸見成效。至目前為止，我們的感染數字已回落

至單位數字。行政長官已指派我與財政司司長，分別主持“全城清潔策劃小

組＂及“振興經濟策劃小組＂，以集合社會的力量，做好非典型肺炎的善後

工作。

　　此外，特區政府亦會繼續落實行政長官在 2003 年施政報告內所勾劃出

的施政藍圖，推動經濟轉型、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以及果斷解決財政赤字

（“財赤＂），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而努力。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有一位深受中央政府信賴和支持的行政長官。在他

的領導下，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為日後的平穩發展扎下穩妥的根

基。然而，部分議員對行政長官提出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既不符合香港的

客觀需要，更損害香港當前的整體利益。

　　立法會作為香港的立法機關，有責任與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通力合作，

攜手開創香港更美好的將來。我們在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提高警覺，香港面對

的不僅是高失業率、持續的通縮、嚴峻的財赤等經濟問題，我們更須時刻作

好準備，迎戰突如其來的天災。我們必須在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四大支

柱＂上多加一條，便是“團結齊心＂，彼此放下成見，同心同德，合力克服

面前種種的新挑戰。

　　我促請議員反對陳偉業議員的議案。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15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現時剛好是晚上 10 時零 1 分。我認為今天會有可能在午

夜前完成議程上所餘下的事項，所以我決定本會繼續進行會議。

陳偉業議員，你還有 7 分 15 秒可發言答辯。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引起的反應，頓使我感到受寵若驚，

我只是個粗人，無權、無勢，雖然是“大舊＂一點。（眾笑）我提出這項議

案，是因為看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個多星期前把北京市長和 生部部長革

職，這令我們看到了一個新氣象。

過去 6 年來，香港死氣沉沉，已差不多到了一沉不起的程度，我也希望

香港能像我們的祖國般有一些新氣象，就是希望透過更換行政長官而帶來新

氣象。豈料我提出了這項議案後，令我難以相信的是，議案不是“倒董＂，

反而變成了“挺董＂，因為我們的中央領導人在這項議案提出後，便多次約

見行政長官，多次公開表明支持行政長官，中央更“出招＂　─　派出專人

來港，可能就是要負責統籌“挺董＂的工作。

今天在議事堂上，一再令我感到受寵若驚的，是我們的 3 司 11 局，加

上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均排排坐來回應這項議案。左派的團體更動員在今

天立法會門外“挺董＂。今天發言的議員和局長總共有 40 位，其中 37 位是

議員。我很多謝各位關注這項議題，支持與否也沒有大關係，香港是個民主、

言論自由的社會，今次是一項健康的辯論，我相信是會帶來真理，而真理也

越辯越明。

這次“挺董＂的隊伍龐大、動員多、陣容鼎盛，正正反映出要求行政長

官辭職已是民心所向，民意所趨，“倒董＂的潮流浩浩盪盪，已經成為一股

不可忽視的社會和政治勢力；像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等

也沒有忽視我這個粗人動議的議案。

董建華先生今天沒有親自出席辯論，已一再反映董建華的虛怯，董建華

的無能，董建華的軟弱無力，並永遠要依靠別人代他處理許多問題。他躲在

中央人民政府的威嚴後，多年來都不敢面對 眾，不敢面對事物。

曾司長是我多年來一直尊重的人，至今我仍很尊敬他，我很贊成他說，

我們要團結一致，要排除不同的意見。然而，我們為何有不同的意見，為何

有這種分歧呢？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尤其是行政長官缺乏領導能力；行政長

官既不能將不同的政治勢力凝聚一起，亦不能將不同的意見發揮到領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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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產生和製造分歧、分化、社會問題的，正正是董建華先生本人。

因此，要解決這個情況，便是要董建華先生辭職，這是唯一的方法。

多年來，我亦欣賞林瑞麟局長的敢言，在 3 司 11 局中，他是最敢言的

一位，也是最出位的一位，他的出位比我更甚。他剛才說他有一個觀察，說

我是個出位的政客。他說完了整番話之後，我也有一個新的觀察。在上星期

三的議事堂上，我曾批評宦官，說朝代末的宦官弄政。我的新觀察是，宦官

即是宦官，奴才始 是奴才，我們少了一個路公公，又來了一個林公公。

要求董建華先生辭職，只是個核心問題，是按照董建華 6年的管治表現，

要求他辭職：是因為他管治乏力，要求他辭職，這亦是因為民心所向。我並

非事後孔明，6 年前，正如曾鈺成議員也清楚知道，在 98 年，我已要求董建

華下台，因為我在 98 年已看得出他沒能力處理該危機，他反應遲鈍，固執

和偏聽，他喜歡和選擇聽只是他喜歡的人的話。董建華先生在過去 6 年裏，

無能力領導香港，令香港的問題雪上加霜，原本普通的問題變成惡劣的問

題，惡劣的問題變成災難，而災難更帶來死亡。很多時候，這是由於他處理

問題緩慢，處理問題方面亦缺乏遠見。

很多議員在發言中，是反對我的議案的。我在回應時，在演辭中和公開

場合上，我曾多次批評董建華先生就負資產問題、破產問題、自殺現象等帶

來了這 6 年來的災難。不知為了甚麼原因，反對我的議案的議員就 這些現

象並沒有任何評論，不知他們是否認同我這些評論呢？

民建聯議員最喜歡扣帽子，譚耀宗議員曾說不喜歡在辯論時過分使用惡

毒的言辭。如果說到惡毒，他可看回他的同事所用的言論，是比民主派所用

的惡毒十倍以上，我不會重複這些惡毒的話，因為我雖然“大舊＂，但我心

地慈祥。（眾笑）民建聯的同事說我們反中亂港，他們知否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要求撤換行政長官？如果要求撤換行政長官是反中亂港的話，那麼大部分

香港市民也是反中亂港了。民建聯此後在選舉活動中，如果能表明反對董建

華先生的、要求董建華先生不連任的便不要投他們一票的話，那麼他們便可

說是真正的言行一致了。

朱鎔基總理以前也曾批評董建華先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連中國領導

人也有這種看法，可見批評董建華先生無能，不是香港人、民主派的專利，

中央領導人前總理也曾作出這樣的批評。

董建華先生的辭職，是香港人唯一的希望，希望大家能夠瞭解這個政治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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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偉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

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

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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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

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

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 5 人贊成， 24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4 人贊

成，11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9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

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

EXPLORING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

政報告中提出，港粵兩地應加快從更高的起點，在共建現代化大型經濟區域

的整體目標下，研究和開拓新的及有待加強的合作領域。雖然這是在非典型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157

肺炎事件之前提出的港粵合作目標和戰略，但對香港在疫後的經濟重建，卻

顯更形迫切和重要。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已成為亞洲，以至全球最活躍和最具競爭力

的製造業中心，珠三角真正的優勢，是在於它完整的產業鏈和緊密協作的企

業 ，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強大全球化加工能力。香港則是區內的金融、

貿易、航運和資訊中心。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可以構築區內的商貿平台、

運輸物流平台、金融平台、各種中介服務平台和外國公司辦事處及地區總部

集結的平台。由於港粵兩地可以優勢互補，因此在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進程

中，港粵經濟具備了成為區域經濟體的  “天時、地利、人和＂優勢。

主席，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首先要設立更有效的港粵溝通協調機制。

我在 3 月 1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此提問，當時政務司司長答覆說，現時港

粵在合作上的溝通機制包括 3 個層次：首先是最高層次的溝通，由行政長官

直接與中央及廣東省的領導層就兩地共同關注的問題交換意見；其次是主要

官員經常就各項政策和有關事宜，與中央及廣東省的對口部門交流意見；第

三個層次的溝通工作則落在中層和前線員工身上，這類溝通合作的涵蓋面很

廣，當中包括局、署層次的各個溝通機制。政務司司長認為，這個多層次的

溝通協調網絡行之有效。

可是，港粵溝通協調的實際情況，卻與現實需要有相當大的距離。就第

二個層次的機制而言，往往是隔較長時間才舉行一次會議，以致雙方的合作

落後於形勢的發展。至於第三個層次的溝通工作，則缺乏計劃和統籌，也沒

有推動和落實的機制，例如最近港粵在防治非典型肺炎，以及在處理日常港

粵客貨運通關問題、內地黃金周假期的準備措施、跟進港商在廣東省設廠普

遍關注的事項等方面，雙方的溝通合作均遠遠落後於形勢發展。港粵合作牽

連的問題複雜，除了涉及港粵兩地外，還涉及中央政府與香港的關係，以及

內地其他地區與香港的關係，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協調執行機制，這個機制

要獲授權洽商包括基建、產業發展、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全方位協作，並制訂

長短期的具體目標和施行方案。

主席，在設立更有效的港粵溝通協調機制的前提下，拓展港粵合作新領

域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隨 港粵之間人流量加大，傳染病在兩地傳播的威脅也會增加，

我們必須“痛未定便先思痛＂，汲取非典型肺炎在兩地蔓延肆虐的教訓，設

立港粵恆常的 生防疫合作機制，讓熟悉兩地情況的醫護專家參與，互相通

報傳染病方面的統計數字，以及臨床治療的資料，以預防類似非典型肺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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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在兩地爆發的災難再次出現。兩地在共同進行出入境檢疫、兩地醫生交

流資料、共同討論治療方案、加強兩地環保措施等方面，均須加強合作。設

立港粵常設的 生防疫合作機制，還可為兩地帶來不少商機，例如可推動兩

地醫療醫藥、中醫中藥、環保 生等貿易和產業的發展。

第二，第十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指出，要逐步推進服務領域開

放，大力引進海外各類專業人才和智力。香港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磋商，也將於 6 月完成。香港應該抓住機遇，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

世＂）後，把握內地入世過渡期在 2005 年結束前的寶貴時間，拓展港粵服

務業合作的新領域。香港擁有一大批精通國際標準的會計師、審計師、律師、

測量師、設計師、管理人才等專業人士，近年來，香港正為珠三角以至整個

華南地區，廣泛提供融資、法律諮詢、仲裁、市場推廣、物流、廣告設計等

專業服務。香港的生產總值是 12,790 億港元，其中 86%是由服務業產生的。

同時，珠三角去年的出口貨物總值達 7,450 億元人民幣，佔全國三分之一，

凸顯了珠三角作為全國，以至世界製造業工廠的地位。很明顯，香港的服務

業與廣東省的製造業互相結合，可以推動兩地經濟結構調整，形成區域經濟

的競爭優勢。港粵雙方應盡快與廣東省商討整理服務業市場的准入規定，對

現行的市場准入條件及審批程序進行整理和評估，以減少不必要的環節，簡

化前置審批，以及清理不合理的收費，以降低香港服務業進入的“門檻＂。

第三，有步驟和有計劃地降低香港銀行業、會計業、法律業的進入門檻，

例如可以選擇性地批准一些資產規模雖然未能達到 200 億美元的規定標準、

但信用較好的香港中小型銀行進入廣東省，設立辦事處或營業機構。在會計

業方面，可將准入條件由每年收入不少於 2,000 萬美元及審計專業人員不少

於 200 人，降低至每年收入不少於 200 萬美元及審計人員不少於 50 人，以

便香港一些信譽較好和有專業特長的中等規模會計師事務所把業務向廣東

省拓展。在法律業務方面，可考慮准許引進香港的律師事務所，與廣東省的

律師事務所加強合作；允許港人在廣東省地區投資服務業，包括商業批發、

房地產、中介代理與管理諮詢、建築、運輸、對外貿易、旅遊服務等，並允

許港人在廣東省申領這些範疇的營商執照，以改變目前表面上以內地人身份

證註冊，但實際上，由港人投資經營這種普遍存在的不受規範市場狀況。

第四，在廣東省降低香港服務業進入的門檻的同時，香港也應鼓勵和方

便廣東省的民營企業（“民企＂）進入香港投資。廣東省有 24 萬家民企，

如果有十分之一來香港開設公司，數目便達 24  000 家。這對增大香港經濟的
體積，製造就業機會，是有很大幫助的。香港具有廣泛的國際商業網絡，與

內地有長久的貿易關係，專業服務發達，各種行業的資訊匯集，也掌握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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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新的市場脈搏。香港是內地企業的融資基地，現在已有超過 100 間內地

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約 2  000 間與內地有關的企業在香港營運，19
間內地銀行在香港設有持牌分行。因此，如果民企進入香港投資，雙方是可

以進行廣泛合作的。

第五，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珠江口以西地區，對香港

未來的經濟發展極為重要。興建連接香港與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大橋，對整

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大橋建成，有助強化港、澳、深、

珠的經濟融合，形成“四城一體＂的經濟體系，所包含的製造、科技、金融、

物流及專業服務等產業的實力巨大，可促進香港成亞太地區的主要國際經貿

中心。大橋建成，會帶動珠江西岸發展，還可進一步推動粵西較落後地區發

展和開拓，更可與中國大西南進行經貿交往，這不單止有助粵西及中國西部

開發，以減輕廣東省和全國各地區不平衡的發展，還可為香港開拓更大的經

濟腹地，擴闊其發展空間。

第六，香港是聯繫世界的航空和航運中心，擁有完善的物流網絡平台，

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便利集資活動，也擁有豐富的跨國運輸及物流專業知

識和經驗。廣東省的物流業剛剛起步，需要來自香港的資金、管理和技術支

援。港粵合作發展物流業，明顯具有比較優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

定，中國物流業在 3 年後全部要對外開放，容許外國企業獨家經營，因此，

目前港粵應該以合資方式，加強在物流業上的合作。香港的資金和技術與內

地物流企業的基礎和網絡相結合，便能夠很好地實現雙贏的局面。港粵合作

發展物流業，在港口、碼頭、機場建設方面須協調發展，避免出現重複建設

和惡性競爭的情況。港粵政府須為促進在各個區域之間的人員、車輛、貨物

及資金 4 方面的雙向自由流動，在共同建設通關設施、基礎設施等方面加強

合作，以促進港粵合作發展物流業。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到，在共建現代化大型經濟區域的

總體目標下，港粵兩地應該加快從更高的起點，研究和開拓新的及有

待加強的合作領域，本會促請政府就有關議題積極諮詢各工商專業界

別，並盡快提出可行建議及實施有關建議的時間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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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是個彈丸之地，缺乏天然資源，能夠由一個小

小的漁港，躍升為國際級城市，在令人讚歎之餘，又令人感到驚訝。無可否

認，香港的經濟曾一度暢旺，在亞洲區來說，可說曾經是“位列仙班＂，為

亞洲四小龍之首。不過，隨 全球，尤其是亞洲區內的變化，香港現時的經

濟已經今非昔比了。雖然我們還有相當的儲備和外匯基金，亦沒有外債，但

卻要面對嚴峻的財政赤字、不斷飆升的失業率及存在好一段時間的通縮，這

些問題似乎也令市民暫時失去了對政府的信心。近月來，受到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的沉重打擊，卻又激起了全港市民的凝聚力。雖然近年政府為改

善經濟而積極提倡發展本土經濟，但香港畢竟是個很小的市場，如果我們要

加速經濟復甦的步伐，便必須向外發展。內地是個龐大的市場，世上沒有一

個國家或地區無不垂涎它的潛力。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更應把握機

會，向北發展。廣東省與香港接壤，雙方無論是在文化和語言方面也較內地

其他地區更接近，因此，如果要向北發展，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向廣東省

推進，加強港粵兩地的關係，共創機遇。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裏，行政長官曾提及拓大港粵兩地的合作領域，就

此，本人甚表贊同。其實，就 港粵合作這個議題，大家已討論了好一段時

間，現在應該是訂下清晰方面和目標，以及與廣東省商議具體內容的時候

了。

其實，港粵兩地越早合作，對香港便越有利。香港的勞工市場日漸萎縮，

市民對政府怨聲載道的情況已相當普遍。相反，隨 國家的發展，廣東省求

才若渴。如果港粵兩地能合作發展，必會為香港人提供不少就業機會。

此外，兩地合作發展，也有助帶動香港多個行業復甦或發展，例如旅遊

業、酒店業、零售業、運輸業、物流業等。廣東省人口眾多，由於他們與我

們語言共通，因此每年也有很多人來港旅遊，為酒店業和零售業帶來收益。

至於運輸業和物流業，也會因為人流和貨物來往量增多而受惠。

要實行港粵合作，香港政府必須從多方面 手，例如定期與廣東省政府

交流意見，制訂協調機制、加速資訊流通等。本人希望政府能將施政報告的

施政計劃付諸實行，盡快與廣東省政府聯絡，以及與香港工商各界商討，訂

下目標和制訂有關措施和政策，當然包括興建港澳珠大橋的計劃，以免失諸

交臂。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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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從任何角度來看，也是十

分成功的。中國的外匯儲備在全球排行第二，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平均有 7 至

8 個百分點的增長，去年的出口總值超過 3,250 億美元，在亞洲地區只低於

日本。雖然中國今年的經濟會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SARS＂）

的沖擊，但中國經濟上升的勢頭，是不會改變的。中國內地的成功，以及香

港這數年的蕭條，成為一個強烈的對比。

不過，大家也不必感到氣餒。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背靠祖國，

一直以來也是中國大陸與國際的橋梁。我們獨有的優勢，其實令其他地方十

分羨慕。因此，只要香港可以好好地把握我們固有的優勢，充分發揮“一國

兩制＂和香港人的智慧，必定可以重拾經濟上升的軌道。當然，政府必須在

政策上加以配合，才可以令香港更有效地把握內地龐大的商機。香港與珠江

三角洲（“珠三角＂），以至整個廣東省的經濟關係如何重要，相信我亦無

須再多說了。要促使港粵進一步融合，歸根究柢，便是要令人流及物流更暢

順和更自由地流通。我認為在這數年間，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

在港粵合作方面的表現比以往積極得多，亦有一點成果。然而，香港仍然有

一些工作是必須做的。

首先，正如不少專業人士和團體指出，香港的專業服務在開拓內地市場

時，仍面對不少困難。雖然國家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其專業領域

亦會逐步開放，但專業人士要在內地正式取得牌照，開設公司和設立辦事

處，還有不少關卡要通過。就此，特區政府應該繼續為專業人士爭取，盡量

減少這方面的障礙。同時，特區政府應該考慮設立專責部門，集中向內地推

介本港的法律、會計、金融、保險、工程、建築、測量及規劃等專業服務。

廣東省與香港關係密切，在專業服務融合方面，必然大有可為。我希望在即

將公布的更緊密經濟關係協定會帶來好消息。

當然，融合是雙向的，香港也要便利內地人來香港公幹和旅遊。雖然內

地已經放寬了商務簽證條件和簡化了申請手續，但內地商人或專才來港的手

續仍然複雜，審批時間也較長，甚至難以預計，因此，特區政府應該研究如

何消除這些障礙。

主席，在物流及運輸方面，香港與珠三角更有合作的必要。眾所周知，

現有的跨境基建設施早已不勝負荷，導致經濟活動在時間及金錢上蒙受損

失，因此政府必須優先投資於有重要經濟價值的跨境基建項目，例如道路和

鐵路。雖然港粵兩地已經就在基建和物流上合作成立了多層次的溝通合作機

制，但要真正做到對雙方有利，香港仍須一改以往各自為政的做法。今後，

港粵兩地必須由規劃階段便開始作出協調，以免盲目地互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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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努力，與內地政府擬定全盤的融合和

分工合作計劃及實施時間表。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曾經指出，本港的優

勢在於我們擁有國際級的物流及商業營運設施和相關的軟硬件配套，例如我

們的社會有敏銳的商業觸覺、先進的基礎設施、可靠的金融系統和廣闊的國

際視野等條件。內地重返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快速發展和擴大對外開放，這

正是香港發揮上述優點、擺脫困境和振興經濟的良好契機。換言之，我們無

須捨近圖遠，機會就在我們身旁，這便是我們熟悉的珠江三角洲（“珠三

角＂）。

近月來，雖然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在中港兩地

肆虐，大大打亂了我們和內地的正常交往活動，但我認為隨 中港兩地政府

努力抗炎，疫情終有過去的一天，生活秩序，以至經濟活動也可恢復正常和

繼續下去。我們決不可以因為一時的 SARS 疫症而自亂陣腳或輕言放棄合

作。

如果要進一步加強香港的樞紐作用，我們便要加強與廣東省各個城市在

大型基建項目上的協調和合作，例如在特區政府已搬上議事日程的區域快

線、有待正式定案的港珠澳大橋，以至港深西部通道的興建和配套工程等方

面，我們也希望早日收到這些項目拍板或建成的消息。一旦這些基建相繼落

成，將有助促進港粵兩地的交往，大大加強本港作為海陸空物流中心的地

位。

其實，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不但有助物流業的發展，也有利港商在內地

從事製造業。根據中文大學珠三角研究小組的最新研究報告，在港珠澳大橋

落成後，江門、中山、珠海等地來港的交通運輸時間可縮減 14%至 81%不等，

運輸費最多可節省 53%，相信這有助進一步促進珠江以西的發展，以及增強

港商在貨品出口方面的競爭力。

在成本降低後，也可促成新的商業模式，即吸引更多外商投資珠三角，

也同樣有助內地企業透過本港發展其國際業務，強化本港作為中介人的地

位。這樣，對本港優勢行業，例如金融、專業服務等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

除此以外，廣東省的居民在生活環境改善後，也會多些到香港遊玩。因

此，自由黨是贊成放寬廣東省居民以個人身份來港旅遊的措施。相信只要兩

地的疫情進一步緩和受到控制，屆時再以放寬個人旅遊的政策配合，必定可

以挽救深受 SARS 疫症打擊的酒店旅遊業。我們現在便要與廣東省，以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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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盡早商討落實這項計劃，讓業界可以及早受惠，不要等待 SARS 疫症過後

才做工夫。

主席女士，要確保港粵兩地人流和物流暢通無阻，我們有需要加緊進行

邊境過關設施的建設，例如在落馬洲皇崗口岸實施全日通關至今已三個多

月，效果不錯，應該進一步研究在其他出入境口岸推行的需求和可行性。不

過，我們對於一地兩檢的措施未能按照原先的計劃在今年率先在落馬洲皇崗

口岸推行，感到有點失望。希望特區政府能繼續與深圳市政府商討，早日實

施，這樣才可紓緩因為兩地人流物流往來增加而對通關工作帶來的壓力。

港粵兩地官員曾經就不同領域的事宜舉行多次會議，但由於會議是不定

期舉行的，因此高層官員的接觸有限，以致自回歸以來，我們與鄰近地區的

關係仍然十分生疏，不利於開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因此，我們希望特區政

府從更高的起點，例如由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以至各司局級的高級官員帶

領，多些與廣東省及省內各市的官員接觸溝通。當然，從 SARS 疫症中，我

們也得到一個重要的教訓，便是港粵兩地如要進一步發展，便須盡快建立一

個常設的防疫通報機制，直接就疫情、病例及治療經驗等方面交換資料。

相信只要港粵兩地抱 唇齒相依和緊密合作的精神，便可為港粵兩地帶

來最大的裨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自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以來，香港與珠三角，

以至整個廣東省的巿民都很清楚意識到，中港兩地的關係，無論從控制疫

情，以至經濟發展方面，早已經唇齒相依，彼此不可能再獨善其身。這種兩

地一體的合作觀念，藉今次事件進一步深植人心，實際上有助於行政長官在

今年施政報告之中，提出要全面推動與內地合作，加快與珠三角經濟融合，

強化地區對外競爭力的總體目標。

在這個有利條件之下，特區政府有必要把握時機，在疫情受到控制後，

立即 手強化與內地政府的溝通機制，並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加快研

究各種合作項目，務求轉危為機，利用優勢互補，發展地域經濟，聯手重建

珠三角的形象。

兩地可以合作的項目種類繁多，而且涉及層面十分廣泛，我今天只集中

談一談跨境環境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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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範疇上，政府所作出的努力其實已經不少，包括與廣東省政府合

作，盡力降低珠三角地區主要空氣污染物水平，使香港能達到現行的空氣質

素指標；此外，也在港粵兩地的發電廠之間進行排污交易試驗計劃等，但在

再生能源的合作發展，以至在攜手推動環保工業上，始終未有予以適當的正

視。

在此，我想舉出一個例子，由於受到《巴塞爾國際公約》的限制，在一

般情況下，一個地方的垃圾通常不會跨境輸出至其他國家地區。我是支持這

個原則的，因為可以阻止發達國家放棄履行本身責任，干脆把垃圾拋棄於一

些環保法例未盡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不過，如果不顧實際情況，僵化地將這

個原則“一刀切＂地執行，反而會弄巧反拙，扼殺了一些原來有助改善環境

的綠色工業。

正如世界其他大城巿一樣，本港的垃圾其實滿是寶物，每年的回收物料

總值便有 30 億元。任何一種所謂的“垃圾＂，差不多也有方法再造成原材

料出口或內銷，只是部分物料的處理成本太高，沒有經濟效益，生意人在商

言商，只會任由這些有價值的物料棄置於堆填區，加重了本港的環境壓力。

這種情況不單止與政府推動減廢回收的目標背道而馳，更是本港長期以來無

法建立回收工業，利用巿場力量解決垃圾堆積的一個重要原因。

沒有政策的轉變，這些積習已久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而眾多可

行的辦法之一，是特區政府主動與省內其他城巿展開討論，借助內地較低廉

的地價及人力，將一些在本港不符成本效益的物料，運往內地回收再造。落

實了這種做法，不單止可以大幅提高本港的垃圾回收率，增加堆填區的壽

命，而且也有助內地的有關工業發展，正是“一家便宜兩家 ＂的雙贏方

案。

當然，為免政策被濫用，政府在推動這套方案的同時，也要堵塞一切漏

洞，確保跨境運送的廢物一定是用於回收再造，而不是以“掛羊頭賣狗肉＂

方式，以再造為名，而實際目的不過是把垃圾統統推到別人的後園，因而嚴

重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主席，我想在此另外再補充一點，假如珠三角地區不斷受到傳染病威

脅，無論各地方政府如何盡力加強環保工業的合作，增加彼此的經貿合作，

最後亦只會事倍功半。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建立一套能應付突發性傳染病的

機制，能對傳染病進行預防、監控和消滅，而這套機制，必須和南中國合作，

建立一個地區性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防範該地區內再次爆發大型疫症，避

免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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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劉漢銓議員的議案。

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再次重申香港的定位為“背靠內地，面

向世界＂，將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服務等四大行業定為重點發展

行業，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然而，由於歷史和地理等因素，香港與內地各個省巿經貿合作的步伐並

非一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中央政府同意加快香港與內地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磋商，期望在下個月（即本年 6 月）就主要部分達成安排，

我相信這會是整體的協議。至於具體安排，各個省巿可能會有差異，仍須特

區政府、商會、專業團體在不同層面，進行對口磋商，使合作更全面、暢順。

就港粵合作而言，由於兩地相連，加上不少港人過去是來自廣東省地

區，所以兩地已建立深厚的聯繫。例如，香港的廠商在廣東省直接和間接聘

用了數百萬人，而香港的轉口貿易，亦是以廣東省為主，為配合這方面的發

展，我們的基礎設施都是以廣東省為目標，例如：今年年初，我們實施落馬

洲／皇崗口岸全日通關，目的是加快兩地的人流和物流。此外，西部通道的

工程亦會加快，爭取在 2005 年下半年可以通車。同時，西部大橋又再重新

提上議事日程，我期望港、珠、澳三地，很快可以就橋梁的選址達成協議，

早日動工。

主席女士，上述所說的基建設施都是有形的，大家很容易看到，但是，

我想談一談一些專業服務合作，也就是行政長官所說的工商業支援服務，這

是無形的。過去，香港作為珠三角的中心，港商或內地商人都會在香港尋找

法律、會計、銀行等不同的專業服務。隨 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會逐

步開放巿場，香港的專業界不能再滿足於現狀，因為我們面對更多跨國專業

公司的挑戰，我們有需要進一步開拓珠三角的巿場，進入珠三角參與各種經

濟和建設的活動。

我所屬的香港專業聯盟一直努力爭取內地城巿透過資歷互認，讓香港的

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正如我剛才談到，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各個省巿

的進程不同，各個專業的進程也不一致。舉例而言，香港專業聯盟較早跟上

海巿的對口團體進行磋商，而且是以建造業相關的專業作為試點，希望以暫

行的方式進行資格互認，然後取得經驗，再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專業。

至於廣東省方面，在行政長官的支持及安排下，我跟專業聯盟主席梁振

英先生在 4 月底曾到廣州巿拜會廣東省領導人，探討兩地專業的合作，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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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先生的接見。廣東省的官員表示，兩地的專業界可透過互

訪，增加瞭解，從而理解，再而達成諒解。我們亦提出，雙方在技術交流之

餘，可探討經營合作的可能性，通過兩地事務所可共同開拓國內和國外的巿

場。

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是非常支持香港專業界拓展內地巿場，亦曾在不同

場合向中央和內地省巿領導人反映，但由於不同省巿的具體情況不同，我們

必須獲得特區政府更大的支持，在不同層面游說內地省巿政府，才能收事半

功倍之效。因此，我支持議案，促請政府積極諮詢工商、專業界別，研究和

開拓港粵進一步合作領域。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過去半年，廣東和香港先後爆發非典型肺炎，這不僅打

擊了正在急速冒起的大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經濟，亦令大珠三角的國

際形象受到難以估量的拖累。不過，本人認為疫情其實進一步凸顯了兩地唇

亡齒寒的關係，反而為彼此進一步的經濟融合奠定了更有力的基礎，印證了

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所強調，兩地應加快從更高的起點，研究和開拓新

的及有待加強的合作領域。

港進聯一直致力推動港粵加強經貿融合；多項建議，例如，設立駐京辦

和駐粵辦，以及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均獲行政長官採納。近

期非典型肺炎爆發，港進聯更邀請了廣東中醫藥大學副教授林琳中醫師出席

港進聯在 4 月 17 日所舉辦的“中西醫結合，對抗非典型肺炎研討會＂。林

琳教授最近亦獲香港政府邀請來港協助防治疫症。港粵經濟融合已屬大勢所

趨，劉漢銓議員與本人已多次談及其重要的理由。當然，由於港粵在政經及

社會體制上存有不少差異，要達到合作無間並不容易，彼此要從更高起點拓

展新的合作領域，單靠市場力量是不足以水到渠成的。同樣重要的是，香港

官員要排除對內地的疏離感，積極與廣東省當局盡快建立一套有力的、共同

的政策制訂及執行架構，以便更有效地掃除經濟融合的障礙。

政務司司長較早前在立法會回答劉漢銓議員的質詢時表示，目前港粵合

作的溝通機制可以用“全方位＂來形容；最高層由行政長官直接與中央及廣

東省的領導層，就兩地共同關注的問題交換意見；第二層是主要官員可經常

就各項政策和有關事宜，與中央及廣東省的對口部門交流意見、達成共識和

協調落實；第三層是中層及前線員工與內地人員可就跨境的政策措施聯手推

行。這一個 3 層的溝通架構基本上是正確的，問題是，在於兩地的實質性溝

通未見制度化，未能匯成一股龐大的、從上而下的融合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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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必要與廣東省當局商討，把 3 層架構

的溝通制度化，雙方的領導層以致各級官員的代表應該最少每個月定期會面

一次，彼此加深瞭解、交流最新的資訊及發展計劃，自然有助發掘商機。推

動現有的組織，例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

作會議＂等比較頻密的定期聯絡，以及設法加強現今在廣州駐粵辦的實際工

作，有利把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工作拍板，例如在所有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加

快彼此專業人士的資格及資歷的互認，建立一套方便各類人才自由流動的機

制，以致工商界所關注的香港西部連接珠海澳門大橋計劃等，並且設立常設

的渠道，加強傳染病的通報防治、污水廢氣排放、生態環境的協調合作等。

同樣重要的是，建立經常性、制度化的磋商交流，在一些跨境問題未惡化至

危機前，雙方能夠及早採取聯合行動，把危機撲滅於萌芽的狀態。

此外，港粵合作，其實不單止限於珠三角，整個廣東省幅員龐大，珠三

角雖然最接近香港，港人投資方便，但其他地區例如湛江、陽江、清遠、韶

關、梅州、潮汕等地區，其地理環境、人力資源、潛質均很大，而且政府所

給予的投資條件大部分都較珠三角地區優厚得多。因此，港粵兩地應研究組

合及加強現有的溝通渠道，由港粵領導層及中央政府相關部委參與，並且邀

請兩地的工商界、學界等代表參與，共同就港粵經濟開發、社會發展、跨境

基建等制訂合作藍圖，並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監督雙方的合作計劃。長遠而

言，本人希望所有有關的機構能積極地令港粵融合的重點，不單止有一直以

來的自然聯繫，同時更有由雙方政府作理性的協調，以互利互補的原則，拓

展港粵長期合作，尋求更多新的商機，新的領域。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港粵合作對整個華南地區的長遠發展，以及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均有重要意義，也是長期以來政府與民間一直在

探討如何能夠更好推行的工作。這次疫症爆發，可以說是為這項探討提供了

一個新的角度。

經濟發展須有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是公共 生安

全。由於兩地社會經濟關係密切，而廣東與內地其他地方的人流互動也十分

頻密，區內傳染疾病的傳播並無邊界可言，亦沒有任何一方能夠獨善其身，

加上今次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毒即使受到控制，在未來一段時期仍然

可能繼續潛伏，伺機再發，為防患於未然，兩地在傳染病預警和防治方面的

合作必須更具實質性和保持經常性，最少應較透過世界 生組織的協調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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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有更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換、更統一與嚴謹的內部與口岸疾病監控系

統，在傳染病治療和研究方面有更多的緊密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為保障雙方

投資、促進區內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 生環境。與此同時，兩地在

保證食物安全、控制空氣與水源污染等方面也有極大的合作空間和需要，因

為區內的經濟繁榮始終是繫於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至於在經濟的層面，兩地一直以來在合作上都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當

中包括加強港粵兩地大型基建的協調，以及進一步促進兩地貨物旅客的流

通。本人很高興政府在上周四答覆本人的質詢時反映，廣東省居民以個人身

份來港旅遊的安排目前正在商談細節的階段，雖然疫症可能會對有關工作造

成影響，但本人仍然期望相關工作可以盡快開展，早日敲定細節，並向社會

公布，使本地與旅遊相關行業能夠及早作準備，也更有助於增強各行業的信

心，以度過眼前的困難。至於由中央政府統籌處理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對未來的港粵經濟合作也將會有更大的促進作用，令香港的金融、法律、會

計等專業服務可以盡早開拓內地市場，進一步提升香港的服務業和融資中心

的角色和地位。

拓展兩地合作的新領域應該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雙向互動，因此要令合作

更具成效，除了必須瞭解香港工商和專業界別的需要與期望，我們也同樣必

須透過溝通，瞭解粵方政府與工商界的需要和他們期望發揮的作用，如果雙

方的政府與民間工商專業界代表都能夠有機會共同溝通商討，將會對拓展雙

方的合作產生更大的促進作用。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要將包括澳門在內

的珠三角，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多種優勢和功能的大型經濟區域，並且提出在

基建、產業和環保等傳統合作領域外，研究和開拓新的、有待加強的合作領

域。我對這些建議是十分支持的，政府應更早便開展這些工作。其實，今次

的非典型肺炎災難，便讓大家清楚看到，港粵經濟融合和深化，會增加非經

濟領域合作的需要。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們根本便不可

能只 重經濟合作而忽視其他的合作需要。可是，除了跨境罪案外，特區政

府過去一直都較為忽略在其他社會層面的合作，我希望以後這情況可以盡快

改善。今天，大家都會同意，醫療 生是一個必須盡快加強的合作領域。一

旦出現疫情，都可能禍及另一方，港粵兩地都難以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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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港粵的疾病通報機制而言，經過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和特區政府的

努力，現時已有相當的成果。港粵雙方會進一步完善疫情通報的機制，定期

相互通報最新的疫情資訊，並建立對口單位的點對點交流機制。此外，港粵

也會擴大對其他傳染病如霍亂、登革熱、虐疾、流感等的交換疫情資訊的範

圍，共同預防控制傳染病。我希望港粵兩地的官員，可以藉 這些機制增進

瞭解和加強合作，令涉及港粵兩地利益的醫療 生事項，能有實質的工作成

果。

行政長官已經決定，在香港成立疾病預防中心，而國內在去年 1 月已正

式成立了中國疾病預防中心，廣東省亦設有地方級別的疾病預防中心。我希

望香港與內地的有關中心，能夠建立起密切的工作和合作夥伴關係，加強保

障兩地人民的健康。香港有很多十分出色的醫護和研究人員，但傳染病專家

的數目，卻略為不足，我們有需要多請其他地方的專家，包括內地的專家來

香港互相交流。

主席女士，防疫也顯現了香港與內地在醫療及有關產業合作的新機遇，

如果把握得當，也可帶來商機。在這次對付非典型肺炎的過程中，內地的中

西醫結合療法、香港的病毒追蹤和研究，都取得可觀的成績，並且受到世界

的 生組織的肯定。香港的西醫醫療服務與內地比較，是有一定的優勢。從

有其他地方懷疑患上肺炎的人，要想辦法來香港求醫一事中，我們可以清楚

看到香港醫護專業的優勢。所以，港粵兩地如果能取長補短，在治療方法研

究、醫院運作、人員交流等各方面加強港粵協作，將有助於建立大珠三角的

區域醫療中心的地位，有利共同發展國內及國外的市場，特別是本地私家醫

生和醫院近年生意都不理想，特區政府應協助他們開拓更多內地以至海外的

市場。我認為在疫情過後，港粵兩地的醫療機構和專業團體，應進一步加強

交流，共同擬定長遠的合作計劃。

此外，一個相對傳統的融合問題是“通關＂。這也是一個融合的重要課

題。香港與內地的過關擠塞問題，一直深受社會人士所詬病。平情而論，經

過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的努力，現時情況已有了一定的改善。相信待羅湖管

制站的改善工程完成，再加上其他跨境基建的相繼落成，例如西部通道和一

地兩檢的設施落成後，香港與內地的人流、物流的過關效率，將會大為提升。

但是，雖然政府不論在硬件、抑或在軟件上，都致力促成港粵兩地的經濟融

合，但無可否認的是，特區政府開徵的邊境建設稅，會對兩地融合造成一些

的心理，甚至實質的影響。我曾在 4 月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雖然只有二成六

的被訪者反對開徵邊境建設稅，但在贊成的市民中，有四成人都認為收費應

在 10 元以下。此外，受肺炎事件影響，市民返回內地的意欲也大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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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在徵稅時，應當實事求是、顧及現實的環境，可以少收一點便盡

量少收一點，避免阻礙港粵兩地的交流。

主席女士，港粵融合是廣東和香港今後發展的必然方向，特區政府在這

數年的取態和做法，確實是較以往積極進取很多，這是值得我們讚許的。然

而，各個合作機制和項目，仍有不少有待深化的地方。更深一層的問題是，

不單止要加強香港社會本身的凝聚力，港粵兩地、大珠三角的凝聚力也有需

要加強，只有這樣，大家才可以做到衷誠合作、同舟共濟。主席女士，我謹

此陳辭，支持議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早於 1 月辯論施政報告時，已經非常贊成與

珠三角合作的構想。港粵兩地經過二十多年的融合，要謀求進一步發展，珠

三角除要增強本身的營商條件外，亦必須善用香港的優勢，例如完善的商業

法規、健全的市場信息網絡、公平的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物流中

心的地理等優勢，藉以打進國際市場。另一方面，香港在資金、人流、物流、

交通、基建等方面，應尋求與內地政府有更緊密的協作，加強互動。這樣有

助改善香港當前經濟困境，亦為中國未來全面開放市場做好準備，讓兩地融

合，最終達致“共同合作、互補優勢、互惠互利＂。

因此，民主黨同意特區政府應盡快與廣東省政府制訂合作機制及時間

表，及早落實雙方更緊密、更高層次的經濟合作。不過，與此同時，兩地政

府亦絕不能忽略防止傳染病及調解兩地市民的商業和民事糾紛等議題。兩地

政府應盡快討論，進行整體而全面的研究。民主黨認為，政府應為上述工作，

訂立工作指標，鞭策負責官員的工作進程。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四大支柱行業，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服

務，則可以作為起點。金融業方面，政府除了爭取更多合資格的內地機構來

港融資外，亦要為本地業界爭取在內地設立分行。此外，對於胡經昌議員經

常為其爭取利益的本地證券業方面，由於競爭日趨激烈，政府應協助業界打

開內地市場，推行 QFII 和 QDII 也是當務之急。隨後，政府可設計一些創新

的計劃，協助業界在內地發展，例如為證券行業在內地進一步爭取商業據

點，銷售香港或海外金融市場產品，包括股票、債券、基金等；發展連結內

地的電子商貿或證券交易系統。此外，金融規管法規、市場銜接及企業管治

方面的議題亦應盡快討論，並設立完備的資訊平台，向港粵兩地的企業發放

兩地的金融信息，鼓勵兩地企業在港粵互設辦事處，共同吸引外地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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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流方面，政府應研究如何銜接兩地交通、基建和資訊科技設施，爭

取將香港納入內地交通基建網絡的覆蓋範圍內，使物流業同時利用兩地的道

路運輸網，並以資訊科技連結兩地貨運，發展兩地互通的電子清關信息平

台，同時提升兩地業界的競爭力和物流效率。

在旅遊業方面，除一般工作外，如加強口岸的通關設施，繼續要求放寬

廣東省居民到香港觀光旅遊的限制，政府亦可協助業界爭取在內地開設分

社，直接把內地遊客從內地的出發點接待來港。簡單來說，何以本港的旅行

社不可以在北京開設分行，直接接待旅行團來港，而要等待內地的公司帶領

旅行團來港，才交給本地的旅行團接待呢？如果能夠讓香港的旅行社直接由

內地接客來港，再經香港到海外，本地旅遊業的發展空間便可大幅增加。運

用本地業界的高水準服務和專業管理知識接待外國遊客到內地旅遊，在西部

投資經營旅遊設施及度假中心等，也是其中一些方法。

在工商業支援服務方面，政府應一方面打破本港專業人士在內地獨立執

業的限制，另一方面，則要提供資源，協助各業界盡快瞭解內地市場，在不

降低本地專業服務水平的前提下，推動專業資格互認的制度。事實上，內地

正積極發展經濟，對香港多元化而具國際水平的工商業支援服務需求殷切，

包括資產管理、商業法規、市場推廣、企業管治、醫療等。民主黨建議，政

府可按各專業服務範疇進行諮詢，充分瞭解各界在打入內地市場方面所需的

支援，發展一套爭取策略。

其實，政府大可參考外國的經驗。外國政府經常主動為協助不同業界打

開外地市場的門戶。有些時候，甚至以收回成本的模式，協助個別公司在外

地設立辦事處，解決業界因不瞭解外地市場而面對的難題。以內地各省市政

府為參考，他們的領導人亦不時向中央政府商討優惠或寬免政策，好讓他們

的企業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民主黨明白，基於香港同時是世界貿易組織成

員，不能效法內地省市政府的做法。因此，民主黨認為，由唐英年局長率領

的一眾商貿官員，應更努力探求其他方法，包括將於 6 月公布進展的“內地

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由民主黨提出的“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等，

協助和支援正準備或已打進內地市場的企業。

除了經濟合作外，兩地亦應增加醫療和疾病控制方面的合作。當局計劃

成立類似美國的 CDC（“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這是我們支持的。

不過，兩地融合必須全面照顧相關的民事、商業及刑事案件。現實證明，

政府在未來有需要與廣東省，甚至是國內其他各省市加強合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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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今天晚上由劉漢銓議員提出，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的議

案是適時的，我十分支持這項議案。

我所代表的金融服務業一直希望尋求在內地發展的商機，而我本人也多

次走訪內地有關部門或機構，希望可以尋找到一個合作的基礎。無奈在內地

的運作中，金融服務業仍然是較新的行業，所以有很多條件暫時仍未能開

放。我們正努力尋求可行方案，我也很多謝單仲偕議員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便是如何盡快為證券業在內地的發展多做點工作。

我在此再一次多謝劉漢銓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在這方面我也希望內地有

關部門和機構可盡快提供一些商機，讓業界得以在內地發展。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感謝劉漢銓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亦感謝

各位議員對加強港粵合作的關注，以及各位提出的寶貴建議。

正如行政長官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指出 :“香港和廣東省，特別是和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特殊的地理和人文關係，經過過去二十多年的發

展，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功能齊全的大型經濟區。當前的國際

競爭，主要表現為各經濟區域間綜合實力的競爭，單個城市往往因勢單力薄

而難以取勝。香港只有與區內其他城市加強優勢互補，才能帶出最大的優

勢＂。因此，利用香港的服務業優勢，配合廣東的製造業發展，共同提升整

個地區的競爭力，將會是兩地未來經濟政策的重點。

綜合各位議員今晚的發言，我想重點回應幾項意見。第一，港粵合作的

成功有賴政府、商界及民間的共同努力。政府要認清自己的角色。我們要負

責推動一些牽涉港粵政府層面的政策改革，例如爭取放寬香港旅遊配額和提

倡廣東省個人旅遊等；又或負責一些必須由政府主導的合作項目，例如興建

跨境基建。正如香港大學恩萊特教授為 2022 基金會撰寫的《香港與珠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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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經濟互動》報告中指出，在港粵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中，政府的角色

迥異，我們要認清甚麼是特區政府可為及不可為的事。在香港，政府和商界

對自己的角色十分清楚，我們有良好的夥伴關係。政府雖不會直接參與商界

投資，但我們會致力提供政策支援，協助商界拓展內地市場。在基建投資方

面，政府和商界過往一直沿用多種合作模式，只待前期規劃及可行性研究完

成，雙方的分工將更為清晰。

第二，我想指出的是，港粵經濟合作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這過程早在二

十多年前已經開始，至今還在不斷演變。今天議案的內容提到要“開拓新的

合作領域＂，這點我是同意的。近年，我們已經開展多項合作項目：包括口

岸、基建、旅遊、物流、環保、金融合作等。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要深化現時

的工作，並做好已開展的項目，這才是務實而進取的做法。在現有合作基礎

上，我們會不時檢討，務求發掘新的合作計劃。

第三，我想回應有關非典型肺炎事件對港粵合作的影響。相信各位議員

都會同意，當務之急是控制疫情。縱使在這段期間某些活動可能受到障礙，

但日常的一些工作如邊境聯絡、口岸通關合作、基建的規劃及“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這些磋商是完全不受疫情影響的。我們有信心，待疫情過後，

雙方的合作關係將較前更邁進一步。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的爆發，誠然促使我們更深入思考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相信今次

的經驗帶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便是港粵須有完善的傳染病通報機制。

此外，香港亦應與內地建立全盤協調的機制。經過共同防治 SARS 一役的考

驗，大家都進一步認清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關係。這對香港的

長遠發展和港粵未來合作的影響至為深遠。

一直以來，港粵合作的層次不斷地提升，合作的範疇亦越來越廣。港粵

雙方有一項明確的共識，便是連港澳在內的大珠三角體系是一個超過 2,700

億美元的區域經濟體系，通過經濟合作，我們各自可以發揮更大的優勢，並

強化整體的經濟實力。為實現這項目標，港粵兩地政府的領導人都認為要進

一步加強合作。

行政長官在本年 3 月與廣東省省長黃華華會面時，雙方就兩地經濟發展

的形勢和合作前景交流意見。港粵合作近年發展迅速，不論是工商界或民

間，對兩地合作的成果均抱有更高的期望。為加強合作，我們會研究如何提

升兩地溝通和合作機制的層次，好讓我們從一個更高的起點，部署港粵的策

略性合作。行政長官和廣東省省長都認為，港粵合作下一階段的目標，是提

升大珠三角的國際地位，這方面的合作空間是十分遼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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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劉漢銓議員提出的議案，本年的施政報告提及要開拓新的和有待加

強的合作領域，包括“區域基建的進一步協調、強化國際級物流功能、開發

珠三角西部、全面拓展服務業和金融合作的新領域、完善市場機制、政策研

究和預防傳染病等的合作。＂我現在簡述有關項目目前的進展情況。

在落實進一步協調區域基建方面，我們將會致力拉近香港與珠三角主要

城市的距離，落實“三小時生活圈＂這個概念。現時，港粵雙方正積極部署

幾項重要的基建工程，包括深港西部通道、廣深港高速鐵路，以及連接香港、

澳門及珠海的大橋。

首先，深港西部通道工程的進度十分良好，並正全速進行籌建工作。我

們已於 2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申請，把工程提升為甲級，並將於

今年 8 月動工，以爭取於 2005 年竣工。至於在深港西部通道實施“一地兩

檢＂的計劃，我們已於上星期向保安事務委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

此外，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的研究，前期論證的第一階段報告已於去年

8 月完成，確認了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重要性。這條鐵路可把香港到廣州的行

程時間，由現時的 100 分鐘縮短至 1 小時以內，並使香港有效地與全國高速

鐵路網及珠三角快速軌道網連接。目前，研究工作已進入第二階段，內容包

括鐵路技術、過境點、財務及經濟效益等課題。我們正與內地磋商第三次專

家小組的會議日期。

另一方面，香港與內地就興建連接香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大橋的初步

研究，預期會於本年年中完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特區政府已於本年

1 月，正式就有關議題展開共同研究，內容包括分析香港、澳門和珠江西岸

之間的交通聯繫現狀，預測客貨運輸量的趨勢，以及分析各建設方案的經濟

效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綜合運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曾於 2 月底至 3

月初在香港進行調研活動，並由港方人員介紹香港在旅遊、物流、運輸等各

方面的發展，協助他們搜集所需資料，安排實地考察和舉行討論環節。研究

人員亦到過澳門及珠海進行實地考察，並將於本年年中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及特區政府提交研究報告。我希望在粵港澳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大橋項

目可以盡早落實。

在強化國際級物流功能方面，香港背靠生產力龐大的珠三角地區，又擁

有完善的基建設施和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在區域物流發展上佔有極大優

勢。為了鞏固我們作為亞洲區首選國際運輸及物流樞紐的地位，特區政府銳

意加強與廣東省的聯繫和合作，特別是共同發展多式聯運，推動物流發展，

締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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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外貿易量正持續上升。我們必須抓緊

這個機遇，充分發揮物流樞紐的作用，為整個粵、港、澳地區服務。為此，

我們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現正共同研究“物流快線＂及“內陸貨物

村＂這兩個具體項目的可行性。

此外，我們也致力提高香港提供“一站式＂綜合物流服務的能力。我們

現正積極展開在北大嶼山的選址及跟進工作，以供私營機構發展增值物流

園，作為處理高價值而具有迫切時限的貨物的專用設施。我們亦會發展數碼

貿易運輸網絡系統，使供應鏈內的業界人士能利用中立的電子平台交換資訊

和數據，提高資訊流通的速度和可靠性。

在確保貨流暢通方面，我們亦定下目標，力求讓跨境貨車得以在 1 小時

內辦妥兩地的過關手續，使大珠三角可以全面發揮世界製造及出口基地的優

勢。

至於開發珠三角西部，我們正從不同方面推動有關的工作。我剛才介紹

香港與內地就興建連接香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大橋進行的初步研究，便是

基建協調的例子。在進一步加強香港和珠三角西部的聯動發展策略中，我們

銳意改善連接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角各港口的聯繫。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計劃開辦來往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角口

岸的水上航線，專為在香港國際機場轉機的乘客提供服務。建議中的珠三角

港口口岸包括深圳福永、蛇口、東莞、中山、珠海和廣州等。特區政府與內

地當局在開辦有關水上客運航線的工作，亦取得良好進展。兩地有關當局就

航線運作模式及出入境、海關手續進行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包括渡輪乘客於

香港國際機場過境時無須接受出入境及海關檢查。為容許渡輪乘客於香港國

際機場過境時能獲豁免出入境及海關檢查，立法會已於 2003 年 1 月通過有

關修改機場限制區的附屬法例。機管局會加緊籌備落實開辦航線的工作。

現在讓我談一談全面拓展服務業和金融合作的新領域，以及完善市場機

制方面的工作。自去年起，港粵兩地政府已開始致力推廣“大珠江三角洲＂

概念，向海外投資者宣傳香港這個國際商業中心加上珠三角這個多元化生產

基地的綜合優勢，並銳意宣傳兩地的市場潛力，以吸引投資者來港設立地區

總部或辦事處。連月來，特區的官方和半官方機構均與珠三角內的地方政府

或貿易促進機構聯手，推展“大珠江三角洲＂策略，在海外進行一系列推廣

活動。這些活動包括由貿易發展局、投資推廣署和東莞市人民政府，在南韓

漢城和水原市合辦大型推廣活動，宣傳香港和東莞的優勢；投資推廣署和深

圳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亦攜手在美國三藩市舉行“香港　─　深圳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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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介紹會＂，貿發局和澳門亦與廣東省市的對口組織聯合簽署的“粵港澳

貿促機構協作會議＂合作協議等。有關活動的口碑甚佳，進一步促進了香港

和珠三角的夥伴關係。有關機構在推行活動時經常和商界保持密切聯繫，並

與廣東省的港商保持緊密溝通。

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在“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商討過程中，特區

政府在不同階段均與工商界並肩研究，並就有關議題諮詢各個界別的意見。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商議，預期在 6 月底可取得階段性成果，這將為

港粵合作提供更大的推動力。

在財經金融領域方面，香港與廣東省的合作已略見成果。港粵的港元支

票雙向聯合結算機制、香港深圳的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聯網及港深兩地扣

帳卡的使用等，便是近期的例子。另一方面，為協助廣東省的優質企業來港

上市融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去年在廣東省舉辦和參加了 7 個大型

推介會及研討會，並到省內各地接觸了近千間公司，推廣來港上市的資料。

這些突破性的發展都是在本地銀行和金融界的支持下籌劃和推行的。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現正積極研究如何拓展港粵兩地金融合作的新領域。研究工

作有四大要點，包括港粵金融合作的策略、合作的機制、業界的諮詢及具體

建議。

除了上述範疇外，特區政府與專業界別攜手開拓內地專業服務市場亦有

成功的例子，當中包括由律政司司長與本地法律界合作，促成了香港和北京

律師協會在去年 10 月簽訂合作協議，為兩地法律人員交流、培訓及其他合

作範疇奠下基礎。

此外，劉炳章議員參與推動的香港專業聯盟亦做出很好的成績，我很有

信心他會為香港專業服務打進內地市場創出一番事業。

政府還成立了“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為專業界別提供財政資助，

推行發展項目，以加強他們在境外市場（包括內地市場）的競爭力和提高服

務水平。自計劃在去年年初推出以來，共批出 37 項活動，其中 6 項是與珠

三角有關的推廣和交流活動。這 6 項活動涉及的撥款超過 230 萬元，涉及的

專業服務界別包括工程、法律、醫療和牙科服務等。

在政策研究方面，我們通過中央政策組定期收集和整理報告，瞭解廣東

省的最新發展。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廣東月前根據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

渡期的要求，提出了《行動指導要點》，包括探討建立粵港澳區域經濟合作

新機制、共同構建國際製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加強區域大型基建的

協調，以及建設粵港澳大三角旅遊區，政府定必會在各方面積極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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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央政策組與廣東的研究機構建立了聯繫，就共同關心的課題開

展交流。中央政策組還循其他途徑，包括設立珠三角專題小組，邀請學者、

專家和業界人士參加和發表意見。我們同時以多種形式，主動聽取商界、專

業人士和各階層市民等對港粵合作的意見，為特區政府的有關政策措施提供

必要的研究支援。

此外，港粵兩地在這次 SARS 事件上，充分顯示兩地在預防傳染病方面

合作的重要性。在 4 月初，我們曾與廣東省 生當局商討，加強防治 SARS

的合作和經驗交流。兩地專家在 4 月中旬，在廣州舉行了首次專家會議。雙

方同意進一步完善疫情通報機制，定期相互通報最新的疫情，包括有關的統

計數字、臨床治療、流行病學統計和病原體研究的進展情況。雙方並同意建

立對口單位的點對點交流機制，加強雙方在防治疫症的聯繫。

此外，雙方同意在現有基礎上，擴大對其他傳染病如霍亂、登革熱、瘧

疾、流感和結核病疫情的交流，共同預防控制傳染病。在該次會議上，兩地

專家在 SARS 的臨床治療、流行病學和病理學，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都進

行了廣泛和深入的討論。香港的專家亦參觀了當地醫療機構，與當地的專家

和醫療人員直接交流，對廣東省在防治 SARS 的工作有更深入的瞭解。

為了探討中醫藥對 SARS 的療效，以及中西醫藥治療該病的合作會診和

臨床科研，廣東省中醫院的兩位專家已來港進行交流，這點大家也知道的

了。

最後，有關蔡素玉議員就在珠三角地區共同發展環保工業提出的各項意

見，我認為很有意思，我們會在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跟進這幾項建議。

主席女士，總括而言，行政長官已為加快與珠三角經濟的合作定下方向

和清晰的目標。特區政府會連同商界及學術研究機構，與內地積極磋商如何

推進港粵合作。在 SARS 疫情受控後，這方面的工作將扮演關鍵角色。我們

會與廣東有關方面積極部署未來活動。劉議員今天的議案，正好提醒我們推

動港粵合作的重要性，政府上下將努力不懈，貫徹落實已開展的計劃，並繼

續探討新的合作計劃，務求使港粵合作更上一層樓。

我再次多謝劉議員對加強港粵合作的建議、支持和熱誠。謝謝主席女

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漢銓議員，你有 2 分 16 秒的時間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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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很多謝各位議員發言，並且支持我的議案。各位議員

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了集思廣益的作用。

香港現正面對抗疫和重建經濟的雙重任務。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以及

香港在疫後經濟重建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據悉，中央人民政府將用“三招＂

協助香港挽救經濟，重點是加強兩地的經貿關係和基建合作，亦會讓廣東省

的遊客可更易來港旅遊。這三招均涉及港粵積極合作。

我也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實現政務司司長就港粵合作方面作出的施政

承諾，千方百計地在各個新領域積極及有效地提升和開拓港粵合作，促進香

港在疫後經濟重建和經濟轉型。希望我的議案和各位議員的發言，能共同推

動特區政府，在港粵合作方面，以新思維、新措施和新作風改善工作。主席，

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明天下午 3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1 時 4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to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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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002 年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2) 在“工務＂之前加入“環境運輸及＂。

2 (a) 在 (a)段中，刪去建議的“挖掘准許證＂的定義而代以  ─

““挖掘准許證＂ (excavation permit)指根據第 10A

條發出的挖掘准許證；＂。

(b) 在 (b)段中  ─

(i) 在建議的“承判商＂的定義中，刪去兩度出現的

“主體＂；

(ii) 刪去建議的“緊急挖掘准許證＂的定義而代以  ─

““緊急挖掘准許證＂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指根據第 10B條發出的緊急挖掘

准許證；＂；

(iii) 在建議的“持准許證人＂的定義中，刪去兩度出現

的“主體＂；

(iv) 刪去建議的“主體挖掘准許證＂、“主體緊急挖掘

准許證＂、“附屬挖掘准許證＂及“附屬緊急挖掘

准許證＂的定義；

(v) 在建議的“覆核委員會＂的定義中，刪去“第 10M

條設立＂而代以“第 10N 條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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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刪去建議的第 2A(3)及 (4)條而代以  ─

“ (3) 如當局認為任何公職人員在為政府服務

而執行本身職責時作出或不作出某些事情而違反第 III

部，則當局須  ─

(a) 將該事項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報告；並

(b) 在報告中按實際情況而通知他該作

為或不作為  ─

(i) 已終止以令當局感到滿意；或

(ii) 並 未 終 止 以 令 當 局 感 到 滿

意。

(4) 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接獲第 (3)款所

指的報告後，如該款的 (b)(ii)段適用，他須對該報告所關

乎的事項進行調查，並確定有關的公職人員是正繼續違

反第 III部或是已停止該違例事項。

(5) 如第 (4)款所指的調查顯示有關的公職人

員正繼續違反第 III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須確保採

取最佳的切實可行步驟以  ─

(a) 停止該違例事項；及

(b) （如他認為有關的公職人員或任何

其他公職人員相當可能會犯任何相

類似的違例事項）避免該相類似的

違例事項再發生。

(6) 如  ─

(a) 以下其中一種情況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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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 接獲第 (3)款所指的報告，而

該款的 (b)(i)段適用；或

(ii) 第 (4)款所指的調查顯示有關

的公職人員已停止有關的違

例事項；但

(b)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認為有關的

公職人員或任何其他公職人員相當

可能會犯任何相類似的違例事項，

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須確保採取最佳的切實可行步

驟以避免該相類似的違例事項再發生。＂。

4 (a) 在建議的第 8(1)條中，加入  ─

“ “ 局 長 ＂ (Secretary)指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b) 刪去建議的第 9 條而代以  ─

“ 9. 若干條文的適用範圍

(1) 第 10B、10C、10D(1A)、10E、10K、10L、

10M、 10N、 10NA、 10R、 18B 及 18C 條只適用於

在街道上進行的挖掘工作。

(2) 第 10AA及 10OA條只適用於在非街道的

未批租土地上進行的挖掘工作。＂。

(c) 在建議的第 10 條中  ─

(i) 刪去第 (1)及 (2)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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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1) 除根據並按照勘探許可證、採

礦許可證或移走沙泥准許證、或由地政總署

署長發出的租契、許可證、撥地契據、撥地

備忘錄或撥地工程條款行事外，任何人不得

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進行或維持任何挖掘工

作，但如  ─

(a) 該人是  ─

(i) 挖掘准許證或緊

急挖掘准許證的

持有人；或

(ii) 挖掘准許證或緊

急挖掘准許證的

持 有 人 的 承 判

商；而且

(b) 他根據並按照該證而進

行 或 維 持 該 項 挖 掘 工

作，

則不在此限。

(2) 除第 (6)款另有規定外，任何

人如非  ─

(a) 挖掘准許證或緊急挖掘

准許證的持有人；或

(b) 挖掘准許證或緊急挖掘

准許證的持有人的承判

商，

而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進行或維持任何挖掘

工作，因而違反第 (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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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在第 (3)款中，刪去“他獲發的＂；

(iii) 在第 (4)(a)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v) 在第 (5)(a)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v) 在第 (7)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d) 在建議的第 10A 條中  ─

(i) 在標題中，刪去“主體＂；

(ii) 在第 (1)款中，刪去“稱為主體挖掘准許證的＂而

代以“挖掘＂；

(iii) 在第 (2)款中，刪去“主體＂；

(iv) 在第 (3)款中，刪去“主體＂；

(v) 在第 (4)款中  ─

(A) 在 (a)段中，刪去“主體＂；

(B)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該證的持准許證人在  ─

(i) 該證的有效期開始後但在

挖掘工作開始前，未能進

入有關街道中按理屬相當

大的部分以進行或維持該

項工作，而他未能進入並

非因該持准許證人本人、

該項工作的承判商或兩者

的僱員的過失所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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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該證的有效期間開始後，

未能進入並非街道的有關

土地中按理屬相當大的部

分 以 進 行 或 維 持 該 項 工

作，而他未能進入並非因

該持准許證人本人、該項

工作的承判商或兩者的僱

員的過失所致，＂；

(vi) 在第 (5)款中，在“根據＂之前加入“除第 10K 條

另有規定外，＂。

(e) 加入  ─

“ 10AA. 豁免

(1) 任何擬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進

行或維持任何挖掘工作的人可以書面向當局提

出申請，使該項挖掘工作獲豁免而無須遵從本部

的所有或任何條文，該人並須列出該項申請的理

由。

(2) 在接獲根據第 (1)款作出的申請

後，當局如認為該項申請所提述的挖掘工作  ─

(a) 屬小規模；

(b) 不會涉及或相當可能不涉

及側向承托或以挖掘工作

的規模、時間、面積及該

項挖掘工作會影響或相當

可能影響的地方而論屬重

大的工程；

(c) 不會或相當可能不會對公

眾引致任何不便或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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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d) 不會或相當可能不會引致

任何交通阻塞；及

(e) 不會或相當可能不會對任

何地下器具或財產造成危

險，

則當局可藉書面通知豁免該項挖掘工作，使其無

須遵從本部的所有或任何條文。＂。

(f) 在建議的第 10B 條中  ─

(i) 在標題中，刪去“主體＂；

(ii) 在第 (1)款中，刪去“稱為主體緊急挖掘准許證

的＂而代以“緊急挖掘＂；

(iii) 在第 (2)款中，刪去“主體＂；

(iv) 在第 (3)款中，刪去“主體＂；

(v) 在第 (6)款中，在“根據＂之前加入“除第 10K 條

另有規定外，＂；

(vi) 在第 (7)款中  ─

(A) 在 (a)段中，刪去“主體＂；

(B)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該證的持准許證人在根據第 (3)

款將有關緊急事故報知當局之

日後但在挖掘工作開始前，未能

進入有關土地中按理屬相當大

的 部 分 以 進 行 或 維 持 該 項 工

作，而他未能進入並非因該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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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許證人本人、該項工作的承判商

或兩者的僱員的過失所致，＂。

(g) 在建議的第 10C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 在第 (2)款中，刪去所有“主體＂；

(iii) 在第 (3)款中，刪去“主體＂；

(iv) 在第 (4)款中，刪去“主體＂；

(v) 在第 (5)款中，刪去“主體＂。

(h) 在建議的第 10D 條中  ─

(i) 刪去第 (1)款而代以  ─

“ (1) 當局如  ─

(a) 有合理理由相信申請發

給挖掘准許證或緊急挖

掘准許證的人  ─

(i) 並非在未批租土

地範圍內進行或

維持挖掘工作的

適當人選；

(ii) 不能遵從根據有

關准許證施加的

條件；或

(iii) 沒有足夠的財力

以進行或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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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准許證所關乎

的挖掘工作；

(b) 認為挖掘准許證或緊急

挖掘准許證所關乎的由

請是不合理的；或

(c)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情況

後，認為在該等情況下

發給挖掘准許證或緊急

挖 掘 准 許 證 是 不 適 當

的，

則可拒絕發給有關准許證。

(1A) 除第 (1)款指明的理由外，當

局可基於合理理由  ─

(a) 在下列情況下，拒絕發

出挖掘准許證或緊急挖

掘准許證  ─

(i) 申請發出准許證

的人並沒有在當

局根據第 18C 條

指明的時限內提

交申請；或

(ii) 准許證所關乎的

街道是當局根據

第 18C 條指明的

新建街道；

(b) 在申請延長挖掘准許證

的人並沒有在當局根據

第 18C 條指明的時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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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請的情況下，拒

絕 延 長 准 許 證 的 有

效。＂；

(ii) 在第 (2)款中，在“准許證＂之後加入“或延長准

許證的有效期＂。

(i) 刪去建議的第 10E 條而代以  ─

“ 10E. 逾期申請延長挖掘准許證

(1) 在不損害第 10D(1A)條的原則

下，凡  ─

(a) 持准許證人在根據第 18C

條就有關的挖掘工作而指

明的時限以外但在有關的

挖 掘 准 許 證 的 屆 滿 日 期

前，申請延長挖掘准許證

的有效期；

(b) 該項申請附有適當的訂明

費用，該費用是根據該持

准許證人所申請的期間的

持續期而計算的；而

(c) 當局在該准許證的屆滿日

期當日或之前並未就該項

申請作出其決定，

則（除根據本條例提早終止該准許證外和在第

(2)款另有規定的情況下）該准許證須當作延長

至該持准許證人所申請的期間屆滿時。

(2) 當局須決定根據第 (1)款當作已

延長的挖掘准許證的有效期間，並可將該證的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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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日期修訂為一個比第 (1)款所指的屆滿日期較

早的日期。

(3) 當局須將其根據第 (2)款作出的

決定的通知送達有關的持准許證人。

(4) 如當局根據第 (2)款所決定的期

間短於有關的持准許證人所申請的期間，則當局

須 向 該 持 准 許 證 人 免 息 退 還 多 付 的 訂 明 費

用。＂。

(j) 在建議的第 10F 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k) 在建議的第 10G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 在第 (2)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l) 在建議的第 10H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 在第 (2)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m) 在建議的第 10I(2)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n) 在建議的第 10J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 在第 (2)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i) 刪去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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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第 (4)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v) 在第 (5)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o) 在建議的第 10K 條中  ─

(i) 在標題中，刪去“主體＂；

(ii) 在第 (1)款中  ─

(A) 刪去“為主體＂而代以“為＂；

(B) 在 (a)(i)段中，刪去“主體＂；

(iii) 在第 (2)款中  ─

(A)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挖掘准許證的持准許證人在該

證的屆滿日期前或經延期的期

間的屆滿日期前，完成該證所關

乎的挖掘；＂；

(B) 在“經濟成本＂之後加入“（如有的話）＂；

(C) 刪去“經延期的期間的屆滿日期止＂而代以

“該准許證的屆滿日期或經延期的期間的屆

滿日期止（視屬何情況而定）＂。

(p) 在建議的第 10L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刪去“（均稱＂而代以“或屬同等職級並具

有與有關的挖掘工作有關係的工程學資格的

人（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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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a)段中，刪去“主體＂；

(C) 刪去 (c)及 (d)段而代以  ─

“ (c)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A(3)條下的權力）根據該條延

期的挖掘准許證得以延期的持

續期；

(d)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A(4)條下的權力）根據該條延

期的挖掘准許證得以延期的持

續期；

(e)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C(4)條下的權力）根據該條延

期的挖掘准許證得以延期的持

續期；

(f)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E(2)條下的權力）根據該條延

期的挖掘准許證得以延期的持

續期；

(g)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K(1)條下的權力）延期是否由

第 10K(1)(b)條 所 述 的 原 因 引

致；

(h)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K(1)條下的權力）第 10K(1)(b)

條所述的原因是否妨礙挖掘准

許證所關乎的挖掘的進展 ;

(i) ( 如 他 行 使 路 政 署 署 長 在 第

10K(2)條下的權力）持准許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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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符合第 10K(2)(a)、(b)及 (c)

條的事項。＂；

(ii)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1A) 根據第 (1)款作出評估的

工程師須將其評估結果的通知送達有關的持

准許證人。

(2) 持 准 許 證 人 如 因 根 據 第

(1)款就他作出的評估感到受屈，可  ─

(a) 在自 第 (1A)款 所指

的通 知 的送 達 日期

起計的 28 天內，以

書面 向 路政 署 一名

職級 屬 於總 工 程師

或政 府 工程 師 或屬

同等 職 級並 具 有與

有關 的 挖掘 工 作有

關係 的 工程 學 資格

的公職人員（統稱為

“總工程師＂）申請

覆核 有 關工 程 師的

評估；

(b) 在根據 (a)段提出的

申請中，列出他自行

作 出 的 評 估 的 結

果。＂；

(iii) 在第 (3)款中，刪去“通知＂而代以“的通知送

達＂；

(iv) 刪去第 (5)及 (6)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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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接獲根據第 (2)款提出

的申請後，如總工程師沒有在第 (3)款指明的

時間內將其覆核結果的通知送達有關的持准

許證人，則  ─

(a) 在第 (2)(b)款適用的

情況下，該持准許證

人的 評 估結 果 須視

為總 工 程師 的 覆核

結果；或

(b)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由工程師根據第

(1)款對該申請的標

的 事 宜 作 出 的 評

估，須視為總工程師

的覆核結果，

而總工程師可按照該覆核結果，行使第 (4)

款賦予他的任何權力。

(5A) 持 准 許 證 人 如 因 根 據 第

(4)款就他作出的決定感到受屈，可  ─

(a) 在自第 (3)款所指的

通知 的 送達 日 期起

計的 28 天內，以書

面向 路 政署 署 長申

請覆 核 有關 總 工程

師的決定；

(b) 在根據 (a)段提出的

申請中，列出他自行

作 出 的 評 估 的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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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接獲第 (5A)款所指的申

請後，路政署署長須通知局長，而局長須按

照第 10N 條設立一個覆核委員會。＂；

(v) 在第 (7)款中，刪去“ (5)＂而代以“ (5A)＂；

(vi) 刪去第 (9)款；

(vii) 刪去第 (10)款而代以  ─

“ (10) 路政署署長須在覆核委員

會作出決定後的 14 天內向有關的持准許證

人送達覆核委員會的決定的通知。＂；

(viii) 在第 (12)款中  ─

(A) 刪 去 “ 路政 署 署 長＂ 而 代 以 “ 覆 核 委 員

會＂；

(B) 在 (b)段中，刪去“ (5)＂而代以“ (5A)＂；

(ix) 加入  ─

“ (12A) 在接獲根據第 (5A)款提出

的申請後，如路政署署長沒有在第 (10)款指

明的時間內將覆核委員會的決定的通知送達

申請人，則  ─

(a) 在 第 (5A)(b)款 適 用

的情況下，該持准許

證人 的 評估 結 果須

視為 覆 核委 員 會的

決定；或

(b)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總工程師根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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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對該申請的標

的 事 宜 作 出 的 決

定，須視為覆核委員

會的決定，

而覆核委員會可按照該決定，行使第 (12)款

賦予他的任何權力。＂；

(x) 刪去第 (13)款而代以  ─

“ (13) 除關於根據第 (1)(d)、 (g)、

(h)或 (i)款作出的評估的決定外，符合下述說

明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

(a) 根 據 第 (12) 款 作

出；或

(b) 根據第 (12A)款被視

為覆 核 委員 會 的決

定。＂。

(q) 刪去建議的第 10M 及 10N 條而代以  ─

“ 10M. 覆核委員團

(1) 局長可委任一個由不多於 20 名

他認為適合擔任覆核委員會的成員的人士組成

的委員團（“覆核委員團＂），以覆核總工程師

根據第 10L(4)條作出的決定。

(2) 局長不得委任公職人員為覆核

委員團的成員。

(3) 根據第 (1)款獲委任的人任期為

3 年，並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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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再獲委任；

(b) 藉向局長送達書面通知而

辭職。

(4) 根據第 (1)款獲委任的人不得連

續擔任成員超過 6 年。

10N. 覆核委員會

(1) 在接獲第 10L(6)條的通知後，局

長須  ─

(a) 編製一份名單，列出他擬

委任以組成覆核委員會的

成員的姓名，以覆核總工

程師根據第 10L(4)條作出

的決定；

(b) 向 (a)段所述的成員送達通

知，要求他們在自該通知

送達日期起計的 7 天內，

作出他們在有關覆核中是

否有任何直接或間接利害

關係的申報；及

(c) 向有關的持准許證人送達

通知，通知他 (a)段所述的

成員的姓名和他有權在自

該通知送達日期起計的 7

天內，以任何成員在有關

覆核中具有直接或間接利

害關係為理由，反對委任

該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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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c)款所述的反對須以書面

作出，並須附上有關持准許證人賴以支持該項反

對的所有書面陳述及其他文件證據。

(3) 在第 (1)(b)及 (c)款所容許的作出

利害關係的申報及提出反對的限期屆滿後，並在

符合第 (5)及 (6)款的規定下，局長須在考慮成員

作出的利害關係的申報及有關持准許證人提出

的反對後，以從第 (1)款編製的名單中委任 3 人

或 5 人（不包括主席）組成覆核委員會的方式將

覆核委員會的組成定案。

(4) 路政署署長須擔任覆核委員會

的主席。

(5) 為施行第 (3)款，局長須委任  ─

(a) 最少 1 名來自路政署並屬

政府工程師或以上職級的

公職人員或屬同等職級並

具有與有關的挖掘工作有

關係的工程學資格的公職

人員；

(b) 最少 1 名來自覆核委員團

的成員；及

(c) 1名或 3名他認為合適的其

他人士。

(6) 並非公職人員的人士須在覆核

委員會成員（不包括主席）中佔過半數。

(7) 如在覆核程序中任何時間，發現

覆核委員會的任何成員在有關覆核中有任何直

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主席可將該程序押後並通

知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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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局長須終止該成員的委任，並須

依循經他認為必需的變通的第 (1)、 (2)及 (3)款

所述的程序，委任另一成員。

(9) 在新成員根據第 (8)款委任後，

覆核委員會如信納重新聆訊該申請的全部或部

分是公正的，可聆訊該申請的全部或有關部分。

10NA. 覆核委員會程序

(1) 除非所有根據第 10N(3)條委任

的成員出席，否則覆核委員會只可押後聆訊而不

得對覆核總工程師根據第 10L(4)條作出的決定

的申請進行聆訊。

(2) 所有有待在覆核委員會聆訊中

決定的事宜須由出席聆訊的成員以過半數票決

定。

(3) 主席不得在覆核委員會的聆訊

中表決。

(4) 如出現票數相等情況，主席須解

散覆核委員會並通知局長。

(5) 在接獲第 (4)款的通知後，局長

須依循經必需的變通的第 10N(1)、 (2)及 (3)條

所述的程序，委任另一覆核委員會以聆訊有關的

覆核。

(6) 如在根據第 (5)款委任的覆核委

員會的聆訊的表決中出現票數相等情況，則  ─

(a) 在第 10L(5A)(b)款適用的

情況下，該持准許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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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須視為覆核委員

會的決定；或

(b)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由總

工程師根據第 10L(4)條對

該申請的標的事宜作出的

評估，須視為覆核委員會

的決定，

而覆核委員會可按照該決定，行使第 10L(12)條

賦予它的任何權力。＂。

(r) 在建議的第 100 條中  ─

(i) 在標題中，刪去“經＂而代以“根據挖掘准許證而

進行＂；

(i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s) 加入  ─

“ 10OA. 將根據租契、許可證等而進行挖掘

的未批租土地恢復原狀

(1) 任何人如根據並按照由地政總

署署長發出的租契、許可證、撥地契據、撥地備

忘錄或撥地工程條款進行或維持挖掘，必須按照

該租契、許可證、撥地契據、撥地備忘錄或撥地

工程條款（視屬何情況而定）規定的條件，將土

地恢復原狀或修復。

(2) 任何未批租土地，如未有按照第

(1)款的規定恢復原狀及修復，地政總署署長可

進行其認為需要的工程，將土地或其認為因該項

挖掘工作以致需恢復原狀及修復的任何其他土

地恢復原狀及修復，即使該項挖掘工作是為某項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200

條次 建議修正案

工程而進行而該項工程尚未完成，地政總署署長

亦可如此辦。

(3) 地政總署署長可向第 (1)款所述

的人收回他根據第 (2)款進行的任何工程的費

用。

(4) 為免生疑問，現聲明任何根據第

(2)款進行的工程，為本條例的施行，不得視為

一項挖掘工作。＂。

(t) 在建議的第 10P 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u) 在建議的第 10Q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在有持准許證人但沒有指定

持准許證人的情況下，如有人違反第 (1)款，

則持准許證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 $200,000。

(2A) 在有持准許證人及指定持准

許證人的情況下，如有人違反第 (1)款，則持

准許證人及指定持准許證人均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各處罰款 $200,000。＂；

(iii) 在第 (3)款中，在“ (2)＂之後加入“或 (2A)＂；

(iv) 加入  ─

“ (4) 法庭就第 (3)款所規定的免責

辯護作出決定時，可考慮被控犯第 (2)或 (2A)

款所訂罪行的人已  ─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201

條次 建議修正案

(a) 聘用合資格人士監督有

關的挖掘工作；

(b) 設有以文件記錄的制度

監督有關的挖掘工作，

包括（但不只限於）符

合以下說明的制度  ─

(i) 由合資格人士管

理；並

(ii) 規定對挖掘工作

進行視察以確保

第 (1)款施加的責

任獲得履行，並記

錄該等視察；

(c) 設有以文件記錄的制度

以確保其承判商履行第

(1)款施加的責任；

(d) 採取其他合理步驟。

(5) 就第 (4)款而言，“合資格人

士＂ (competent person)指  ─

(a) 根據《建築師註冊條例》

（第 408 章）註冊為註

冊建築師的人；

(b) 根據《工程師註冊條例》

（第 409 章）註冊為註

冊專業工程師，並屬與

有關的挖掘工作或與在

該項挖掘工作內的工程

有關的界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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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測量師註冊條例》

（第 417 章）註冊為註

冊專業測量師，並屬與

有關的挖掘工作或與在

該項挖掘工作內的工程

有關的界別的人；或

(d)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

（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

員）規例》（第 59 章，

附屬法例 Z）註冊為安

全主任的人，並  ─

(i) （如第 (4)(a)款適

用）具有最少 3

年監督與有關的

挖掘工作相類似

的挖掘工作的經

驗；或

(ii) （如第 (4)(b)(i)款

適用）具有最少 3

年管理與該款所

描述的以文件記

錄的制度相類似

的 制 度 的 經

驗。＂。

6 (a) 在標題中，在“工務＂之前加入“環境運輸及＂；

(b)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在第 (1)款中，廢除“ 8 或 12＂而代以“ 10、

10A、10AA、10B、10C、10D、10E、10I、10J、

10K、10L、10N、10NA、100、100A、10P、10R、

12 或 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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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建議的第 18(1A)條中  ─

(i) 在“工務＂之前加入“環境運輸及＂；

(ii) 刪去“及 10N＂而代以“、 10N 或 10NA＂。

7 (a) 在建議的第 18B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刪 去 “ 路政 署 署 長＂ 而 代 以 “ 覆 核 委 員

會＂；

(B) 刪 去 “ 退還 經 濟 成本 ＂ 而 代 以 “ 根 據 第

10L(1)(d)、 (g)、 (h)或 (i)條作出的評估＂；

(ii) 在第 (2)款中，刪去“感到受屈的人接獲有關決定

的通知後＂而代以“在自有關決定的通知送達感

到受屈的人的日期起計的＂；

(iii) 在第 (3)款中，刪去“經濟成本＂而代以“訂明費

用＂。

(b) 加入  ─

“ 18C. 當局指明時限及新建

街道的權力

(1) 當局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指

明  ─

(a) 提出要求  ─

(i) 就某項挖掘工作或

某類 別 的挖 掘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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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 挖 掘准 許 證或

緊急挖掘准許證；或

(ii) 就某項挖掘工作或

某類 別 的挖 掘 工作

延長 挖 掘准 許 證的

有效期，

的申請的時限；

(b) 某街道或某類別的街道為

新建街道或某類別的新建

街道，以及該街道或該類

別的街道（視屬何情況而

定）不得作任何挖掘的持

續期及範圍。

(2)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根據第 (1)

款刊登的公告並非附屬法例。＂。

9(b) 在第 1 欄中  ─

(a) 在“ 10A(4)＂之後加入  ─

“ 10AA(1)

10AA(2)＂；

(b) 在“ 10D(2)＂而代以  ─

“ 10D(1A)

10D(2)

10E(1)

10E(2)

10E(3)＂；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205

條次 建議修正案

(c) 在“ 10K(3)＂之後加入  ─

“ 10L(14)

10L(15)＂；

(d) 刪去  ─

“ 16C(1)及

16C(2)＂

而代以  ─

“ 16C(1)，

16C(2)及

18C(1)＂。

11 在建議的第 3A 條中  ─

(a) 在標題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b) 在第 (1)款中，刪去“主體＂。

14 在建議的附表 3 中  ─

(a) 在第 I部中  ─

(i) 在標題中，刪去“主體＂；

(ii) 在第 1 項中，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iii) 在第 2 項中，刪去“主體＂；

(b) 在第 II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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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標題中，刪去“主體＂；

(ii) 在第 1 項中，刪去“主體＂；

(iii) 在第 2 項中，刪去“主體＂。

15 刪去“退還經濟成本＂而代以“根據第 10L(1)(d)、(g)、(h)或 (i)

條作出的評估＂。

16 刪去兩度出現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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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L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MENDMENT) BILL 200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2) By adding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before "Works".

2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excavation permit" and substituting -

""excavation permit" (挖 掘 准 許 證 ) means an
excavation permit issued under section 10A;".

(b) In paragraph (b) -

(i)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contractor",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and substituting -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緊急挖掘准
許證 ) means an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issued under section 10B;";

(iii)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permittee",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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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s of "principal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secondary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and "secondary excavation permit";

(v)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Review Board", by
deleting "established under section 10M" and
substituting "constituted under section 10N".

3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2A(3) and (4) and substituting -

"(3) If the Authority considers that a public officer,
in carrying out his duties in the service of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an act or made an omission in contravention of
Part III, the Authority shall -

(a) report the matter to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and

(b) in the report, advise him, that the act
or omission has, as the case may be -

(i) been terminated to the
Authority's satisfaction; or

(ii) not been terminated to the
Authority's satisfaction.

(4) On receiving a report under subsection (3)
where paragraph (b)(ii) of that subsection is applicable,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shall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o which the report relates and
ascertain if the public officer concerned is continuing to
contravene Part III or has stopped the contravention.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209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5) If an investigation under subsection (4)
shows that the public officer concerned is continuing to
contravene Part III,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shall ensure that the best practicable
steps are taken to -

(a) stop the contravention; and

(b)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any like
contravention if he considers that the
public officer concerned or any other
public officer, is likely to commit the
like contravention.

(6) If -

(a) either -

(i) a report under subsection (3) is
received where paragraph
(b)(i) of that subsection is
applicable; or

(ii) an investigation under
subsection (4) shows that the
public officer concerned has
stopped the contravention; but

(b)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considers that
the public officer concerned or any
other public officer, is likely to
commit a like contravention,

then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shall ensure that the best practicable steps are taken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the like contra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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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8(1), by adding -

""Secretary" (局長 ) means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9 and substituting -

"9. Applic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1) Sections 10B, 10C, 10D(1A), 10E,
10K, 10L, 10M, 10N, 10NA, 10R, 18B and 18C
only apply in the case of an excavation in a street.

(2) Sections 10AA and 10OA only apply in
the case of an excavation in unleased land, other
than streets.".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s (1) and (2) and substituting -

"(1) Except un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ospecting licence, mining
licence or sand removal permit, or a lease,
licence, deed of appropriation, memorandum
of appropriation or engineering conditions for
land allocation, issued by the Director of
Lands, a person shall not make or maintain any
excavation in unleased land unless -

(a) either -

(i) he is the holder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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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he is the
contractor of the
holder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and

(b) he so makes or
maintains the excavation
un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mit.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6), a
person who contravenes subsection (1) by
making or maintaining an excavation in
unleased land without being -

(a) the holder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or

(b) the contractor of the
holder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5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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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issued to him";

(iii) in subsection (4)(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v) in subsection (5)(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v) in subsection (7),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A -

(i)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ermit, to be known
as the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v)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v) in subsection (4) -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the permittee of the permit is
unable to have access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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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reasonably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street
concern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or maintaining
the excavation,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 permit
is valid bu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xcavation, for reason other
than the fault of the
permittee, the contractor
for the excavation or their
employees; or

(ii) a reasonably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land
concerned, other than a
street,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or maintaining the
excavation,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 permit
is valid, for reason other
than the fault of the
permittee, the contractor
for the excavation or their
employees,";

(vi) in subsection (5), by deleting "Any"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ection 10K, any".

(e) By adding -

"10AA.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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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y person who intends to make
and maintain an excavation in unleased land may
apply to the Authority in writing to exempt the
excavation from complying with all or any
provision of this Part and shall set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application.

(2) On receipt of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may by notice in
writing exempt the excavation referred to in the
application from all or any provision of this Part if
the Authority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excavation -

(a) is minor;

(b) will not involve or is
unlikely to involve lateral
support or substantial work
in terms of the extent,
duration and size of the
excavation and the area that
will be or i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excavation;

(c) will not cause or is unlikely
to cause any inconvenience
or danger to the public;

(d) will not cause or is unlikely
to cause any delay to
traffic; and

(e) will not pose or is unlikely
to pose a danger to any
underground apparatus or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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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B -

(i)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ermit, to be known
as the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v)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v) in subsection (6), by deleting "Any"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ection 10K, any";

(vi) in subsection (7) -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the permittee of the permit is
unable to have access to a
reasonably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land concern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or maintaining the
excavation, after the date of the
report of the emergency incident
concerned to the Authority under
subsection (3) bu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xcavation,
for reason other than the fa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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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mittee, the contractor for
the excavation or their
employees,".

(g)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C -

(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an";

(ii) in subsection (2) -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B) by deleting "the principal"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an";

(iii)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v)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v) in subsection (5),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h)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D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1) and substituting -

"(1) The Authority may refuse to issue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if  -

(a) he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the pers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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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for the
issue of the permit -

(i) is not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to
make or maintain
any excavation in
unleased land;

(ii) cannot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imposed under the
permit; or

(iii)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to make
or maintain an
excavation to
which the permit
relates;

(b)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ity, the
application to which the
permit relates is
unreasonable; or

(c)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e issue of the
permit is,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ity,
inappropriate in such
circumstances.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218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A) In addition to the ground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may,
on reasonable grounds -

(a) refuse to issue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if -

(i)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issue of the permit
fails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
specified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8C; or

(ii) the street to which
the permit relates
is a newly
constructed street
specified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8C;

(b) refuse to extend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excavation permit is
valid if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extension fails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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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ed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18C.";

(ii) in subsection (2), by adding "or extend the period for
which a permit is valid" after "permit".

(i)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0E and substituting -

"10E. Late application for extension
of excavation permit

(1) Without prejudice to section
10D(1A), where -

(a) a permittee applies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validity
period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beyond the time
limit specified for such
excavation under section
18C but before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mit;

(b) the appli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appropriate prescribed fee
based on the duration of the
period applied for by the
permittee; and

(c) the Authority has not made
his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n or before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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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mit shall, unless sooner terminated under this
Ordinance and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be deemed
to be extended up to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applied
for by the permittee.

(2) The Authority shall determine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excavation permit deemed to be
extended under subsection (1) shall be valid and
may revise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mit to a date
which is earlier than the expiry date in subsection
(1).

(3) The Authority shall serve a notice
of his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2)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4) If the period determined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ubsection (2) is shorter than the
period applied for by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he
shall refund any extra prescribed fee to the
permittee without interest.".

(j)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F,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k)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G -

(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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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H -

(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m)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I(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n)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J -

(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iv)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v) in subsection (5),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o)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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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B) in paragraph (a)(i),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i) in subsection (2) -

(A)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the permittee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completes an excavation to
which the permit relates before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mit or
the extended period of the
permit;";

(B) by adding "(if any)" after "economic costs";

(C) by deleting "extended period." and substituting
"permit or the extended period of the permit,
as the case may be.".

(p)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L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adding "or a public officer of equivalent
rank with engineering qualifications relevant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after "Senior
Engineer";

(B)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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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y deleting paragraphs (c) and (d) and
substituting -

"(c) the duration of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extended
under section 10A(3)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that
section;

(d) the duration of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extended
under section 10A(4)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that
section;

(e) the duration of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extended
under section 10C(4)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that
section;

(f) the duration of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extended
under section 10E(2)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that
section;

(g) whether an extension is caused by
reasons mentioned in section
10K(1)(b)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section 10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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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hether the reasons mentioned in
section 10K(1)(b) hindered the
progress of an excavation to
which the excavation permit
relates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section
10K(1);

(i) whether a permittee has satisfied
the matters in section 10K(2)(a),
(b) and (c) if he exercises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power
under section 10K(2).";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1A) The Engineer who made an
assessment under subsection (1) shall serve a
notice of the result of his assessment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2) A permittee who is
aggrieved by an assessment made in respect of
him under subsection (1) may -

(a) within 28 days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A),
apply in writing to a
public officer of the
rank of Chief
Engineer or
Government
Engineer or a public
officer of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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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with
engineering
qualifications
relevant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Chief
Engineer") in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for a
review of the
Engineer's
assessment;

(b) set out the result of
his own assessment
in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paragraph (a).";

(iii)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notify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of the result of his review" and
substituting "serve a notice of the result of his review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iv) by deleting subsections (5) and (6) and substituting -

"(5) After receipt of an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2), if the Chief
Engineer fails to serve a notice of the result of
his review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within
the time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3), then -

(a) where subsection
(2)(b) is applicable,
the resul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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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tee's
assessment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result
of the Chief
Engineer's review;
or

(b) in any other case, the
assessment made by
the Engineer under
subsection (1)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result
of the Chief
Engineer's review,

and the Chief Engineer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 of the review, exercise any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him under subsection
(4).

(5A) A permittee who is
aggrieved by a decision made in respect of him
under subsection (4) may -

(a) within 28 days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3), apply
in writing to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for a
review of the Chief
Engineer'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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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t out the result of
his own assessment
in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paragraph (a).

(6) On receipt of an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5A),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shall notify the Secretary who will
set up a Review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0N.";

(v) in subsection (7),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5A)";

(v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9);

(v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10) and substituting -

"(10)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shall serve a notice of the Review Board's
decision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viii) in subsection (12) -

(A) by deleting "Director of Highways" and
substituting "Review Board";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5A)";

(ix)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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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After receipt of an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5A), if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fails to serve a notice of
the Review Board's decision on the applicant
within the time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10),
then -

(a) where subsection
(5A)(b) is applicable,
the result of the
permittee's
assessment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or

(b) in any other case,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ef Engineer under
subsection (4)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and the Review Board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exercise any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it under subsection (12).";

(x) by deleting subsection (13) and substituting -

"(13) Except a decision relating
to an assessment made under subsection (1)(d),
(g), (h) or (i), the following decision shall be
fi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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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y decis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12); or

(b) any decision taken to
be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under
subsection (12A).".

(q)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s 10M and 10N and
substituting -

"10M. Review Panel

(1) The Secretary may appoint a
panel of not more than 20 persons ("the Review
Panel") whom he considers suitable to sit as
members of a Review Board to review the Chief
Engineer's decision under section 10L(4).

(2) The Secretary shall not appoint
any public officer to the Review Panel.

(3) A person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1) shall hold office for a period of 3
years and may -

(a) be reappointed;

(b) resign by notice in writing
served on the Secretary.

(4) A person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1) shall not hold office for more than 6
consecut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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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 Review Board

(1) On receipt of a notification under
section 10L(6), the Secretary shall -

(a) compile a list of the names
of members whom he
intends to appoint to
constitute the Review Board
to review the Chief
Engineer's decision under
section 10L(4);

(b) serve a notice on the
member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requiring
them to make a declaration
as to whether they have or
do not have 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 in the
review concerned within 7
days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notice; and

(c) serve a notice on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notifying him the names of
the member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and his right
to raise any objection on the
appointment of any member
on the ground that the
member has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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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within 7 days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notice.

(2) The objection in subsection (1)(c)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all
written statements and other documentary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in support of
the objection.

(3)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allowed for the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and the
raising of objection under subsection (1)(b) and (c),
the Secretary shall, subject to subsections (5) and
(6), finaliz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eview Board by
appointing 3 or 5 persons (excluding the Chairman)
from the list compiled under subsection (1) to
constitute the Review Board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of the
members and the objection raised by the permittee
concerned.

(4)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shall
be the Chairman of the Review Board.

(5) For the purpose of subsection (3),
the Secretary shall appoint -

(a) at least one public officer of
the rank of Government
Engineer or above or a
public officer of equivalent
rank with engineering
qualifications relevant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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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b) at least one member from
the Review Panel; and

(c) 1 or 3 other persons as he
thinks fit.

(6) The majority of the persons
constituting a Review Board, excluding the
Chairman, shall be persons other than public
officers.

(7) If at any time during the review
proceedings, it is discovered that any member of the
Review Board has a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 in the
review concerned, the Chairman may adjourn the
proceedings and inform the Secretary.

(8) The Secretary shall terminate the
appointment of the member and appoint another
member by applying the procedures in subsections
(1), (2) and (3) with necessary modification as he
thinks fit.

(9)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member under subsection (8), the Review Board
may rehear the application wholly or in part if it is
satisfied that it is just to do so.

10NA. Proceedings of Review Board

(1) The Review Board shall not
proceed to hear an application for a review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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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ngineer's decision under section 10L(4) at a
hearing other than to adjourn unless all the members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10N(3) are present.

(2) All the matters for determination
at a hearing of the Review Board shall be decided by
a majority of vote of the members present.

(3) The Chairman shall not vote at the
hearing of the Review Board.

(4) In case there is an equality of
votes, the Chairman shall discharge the Review
Board and notify the Secretary.

(5) On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4), the Secretary shall apply the
procedures in section 10N(1), (2) and (3) with
necessary modification to appoint another Review
Board to hear the review concerned.

(6) In case there is an equality of
votes at a hearing of the Review Board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5), then -

(a) where section 10L(5A)(b)
is applicable, the result of
the permittee's assessment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or

(b) in any other case,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ef
Engineer under section
10L(4) on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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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of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ard,

and the Review Board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exercise any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on it
under section 10L(12).".

(r)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O -

(i)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made under an
excavation permit" after "excavation";

(i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s) By adding -

"10OA. Reinstatement of unleased land
after excavation made under
a lease, licence, etc.

(1) Any person who makes or
maintains an excavation un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lease, licence, deed of appropriation,
memorandum of appropriation or engineering
conditions for land allocation issued by the Director
of Lands shall reinstate and make good the land as
required by any condition of the lease, licence, deed
of appropriation, memorandum of appropriation or
engineering conditions for land alloc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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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any unleased land is not
reinstated and made goo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1), the Director of Lands may carry out
such work as he considers necessary to reinstate and
make good the land, and any other land the
reinstatement and making good of which is, in his
opinion, necessary in consequence of the
excava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works for the
carrying out of which the excavation was made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3) The Director of Lands may
recover from the pers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
the cost of any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Director
under subsection (2).

(4)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declared that any work carried out under subsection
(2)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exca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Ordinance.".

(t)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P,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u)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0Q -

(i)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excavation
permit or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Where there is a permittee and
no nominated permittee and subsection (1)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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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vened, the permitte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200,000.

(2A) Where there is a permittee and
a nominated permittee and subsection (1) is
contravened, both the permittee and the
nominated permittee shall each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each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200,000.";

(iii) in subsection (3), by adding "or (2A)" after "(2)";

(iv) by adding -

"(4) A court may, in making a
decision on the defence provided under
subsection (3),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subsection (2) or (2A) has -

(a) hired a competent
person to supervise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b) a documented system for
supervising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system which -

(i) is manag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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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requires
inspection of the
excavation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duties
imposed under
subsection (1) and
record of such
inspection;

(c) a documented system to
ensure his contractor
complies with the duties
imposed under
subsection (1);

(d) taken other reasonable
steps.

(5) For the purpose of subsection
(4), "competent person" (合資格人士 ) means
a person who is registered as -

(a) a registered architect
under the Architect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408);

(b) a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under the
Enginee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409)
and is within a discipline
which is relevant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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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s within that
excavation;

(c) a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surveyor under the
Surveyo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417)
and is within a discipline
which is relevant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or
the works within that
excavation; or

(d) a safety officer under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Safety
Officers and Safety
Supervisors)
Regulations (Cap. 59
sub. leg. Z) and -

(i) where subsection
(4)(a) is
applicable, has at
least 3 years
experience in
supervising
excavation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excavation
concerned; or

(ii) where subsection
(4)(b)(i) is
applicable, has at
least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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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
managing
documented
system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system described
in that
subsection.".

6 (a)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before "Works".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in subsection (1), by repealing "8 or 12" and
substituting "10, 10A, 10AA, 10B, 10C, 10D,
10E, 10I, 10J, 10K, 10L, 10N, 10NA, 10O,
10OA, 10P, 10R, 12 or 18C";".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8(1A) -

(i) by adding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before
"Works";

(ii) by deleting "or 10N" and substituting ", 10N or
10NA".

7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8B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Director of Highways" and
substituting "Review Board";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240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deleting "the refund of economic costs" and
substituting "an assessment made under section
10L(1)(d), (g), (h) or (i)";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days"
and substituting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a notice
of the decision on the aggrieved person.";

(iii)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economic costs" and
substituting "prescribed fee".

(b) By adding -

"18C. Authority's power to specify
time limit and newly
constructed street

(1) The Authority may,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specify -

(a) the time limit for the
submission of an
application for -

(i) the issue of an
excavation permit or
emergency
excavation permit in
relation to an
excavation or any
class of excavation;
or

(ii)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for which an
excavation permit is



立法會  ─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May 2003 241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valid in relation to an
excavation or any
class of excavation;

(b) a street or any class of
streets as a newly
constructed street or a class
of newly constructed streets
and the duration for which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such street or such class of
streets,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not be used for any
excavation.

(2)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declared that a notice published under subsection (1)
is no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9(b) In the first column -

(a) by adding after "10A(4)" -

"10AA(1)
10AA(2)";

(b) by deleting "10D(2)"

and substituting -

"10D(1A)
10D(2)
10E(1)
10E(2)
10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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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y adding after "10K(3)" -

"10L(14)
10L(15)";

(d) by deleting -

"16C(1) and
16C(2)"

and substituting -

"16C(1)
16C(2) and
18C(1)".

11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A -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where it
twice appears;

(b)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14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3 -

(a) in Part I -

(i)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 in item 1 -

(A)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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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deleting "the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the";

(iii) in item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b) in Part II -

(i)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PRINCIPAL";

(ii) in item 1,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iii) in item 2,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and
substituting "an".

15 By deleting "the refund of economic costs" and substituting "an
assessment made under section 10L(1)(d), (g), (h) or (i)".

16 By deleting "a principal"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an".


